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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 

1 9 8 9年 1月 1 7 日至2 月 3 日斯间工作情况的

报告

一：导言

1 .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按照裁军谈判会议在J 9 8 8 年 9月 2 0 日举行的第 

4 8 3 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于 1 9 8 9 年 1月 1 7 日在博古米乌.苏伊卡大 

使 （波兰）的主持下恢复工作。 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高级于事阿卜杜勒卡迪尔. 

本 •伊斯梅尔先生继续担任委员会秘书。

2 ：特设委员会在1 9 8 9 年 1月 1 7 日至2 月 3 日斯间共举行了 4 次会议。 

根摆特设委员会在其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CD//874 ) 中提出的建议，

1 9 8 8 年 1 1月 2 9 日至1 2 月 1 5 日期间举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嗟商，为续会进 

行准备。

3 ; 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奥地利、丹麦、希腊、 

芬兰、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荀牙、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和举巴布韦。

二.续会期问的实质性工作

4 . 特设委员会根据其职权范围继续进行了有关公约的工作， 通过 1 9 8 8年 

设立的三个工作小组审议了下列问题：

(a) A 小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烈.齐马先生）

- 核查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的保密问题。

一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以外的与附表c 1 ) 所列化学品有关的问题。 

(̂ ) B 小组（主席：墨西哥的巴勃罗.马塞多先生）

- 销毁化学武器期同安全不受减损。

一 关 于 " 捷助"的第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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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小组（主席: 日本的诏田贞昭先生）

- 质疑性视察方面的国际视察团准则。

- 本公约所设组织的最高机构的名称。

一 " 暂定案文" 的某些部分中提到" 技术秘书处" 的内容。

审议过程中利用了 1 9 8 8 年工作报告（CDX874 ) 的附录一、二和三以及三个 

工作小組的主席和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各项建览

三.结议和建议

5 . 续会期问取得的工作结果反映在所附C D X 8 7 4附录的修订本中。 本报告 

的附录一反映了公约草案条敦拟订工作的现况= 附录二所载的文件反映了迄今为 

止就本公约的各项问题进行工作的结果。 这些文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6 . 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

( a ) 将本报告附录一传为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的基础；

(b) 在进一步谈判和拟订公约时还可利用本报告附录二所载的反映特设委 

员会工作结果的其他文件以及本会议目前和未来的其他有关文件；

( C )任命法国的皮埃尔，莫雷尔大使为1 9 8 9 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的 

主席；

(d) 在今后有关本公约的工作中考虑到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巴黎会议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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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本公约各待约E

止 f：：滿'餘 一 切 矣 的 大 A 模 缓 灭 武 器 ， , ‘

^ 为实现《 合S；宪章》的宗旨和Jf、则作出贡g^

合 大 会 f 再三适责一切违反1 9 2 5 年 6 月 1 7  E于 E内7i签订 

的 〈关 于 装 止 在 换 争 中 便 用 套 秦 式 其 他 气 体 斤 狂 E作战 : -̂法的议定书》的原 

filler §#'??]行为，

•£、- 公约重宇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日内瓦议定韦》和 1 9 7 2 年4月10 

ETfi^l；：：, 莫 紫 华 庭 每 签 订 的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f  ( 生 )及毒 

素武器f：：销敎此转武券的公约》的原巨标以及其中规定的 义 务 ，

_ ^ ，C 关于禁i 发展、生 产 存 给 E  {生忿 )及 毒 素 武 器 ^销 此 斧 蓉 的  

公约》第九务?，斤 标 ，

^ 为了全人类，通行本公约的条而彻底猎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 寺 :、充 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日内瓦议定书》毅定的义务3

i y ^ 化学4；ui^的成/it应完全用于造福人矣，

底而有祭iit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教此fi：武器是买现这些 

矣同目标出的义、要步監. ~

经☆ 议 下 ：

一 些 1̂ "̂ 表 £ 认 为 言 所 载 案 文 — 步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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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1 2

. 每一缔约国承诺不：

一 发 展 、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认为过渡期间现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巨大悬殊对各国安全 

有至为重大的影响，

其他代表团认为，只要在公约生效后的一段期问内削平化学武器能力是可以鮮 

决差距悬热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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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每一结约国承資不：

一 以任何方武协助，M.愿或诱使任何人从事本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的活

3 . 每一稀约国承诺不便用化学武器 . \  *

4 . C每一绮约国承诺不1：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场 ) C从事为便用 

化学武而进行的任何军事准备活运）• ）

5 . 每一结约国承走销毁其掠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带]下的化学武!=-，'

6 . 每一缔约国承資销毁其拥有的1^：£其 〔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生产设

有一项谅 € 是 ：本条 ^ 与 公 约 另 一 分 中 的 化 学 武 H 定 义 —— 矣恳后提法尚待 

官 定 —— ：本条款不道岳于为准许目的便用自 i；有毒化学 

i S /f H ?丁叙定兵在公约 * ?作出 ! ^ 定《 本条；̂'；̂^ 与 定 的 条 11̂

中有关保 g 的条 # 、密切相关，

除 秀 剂 的 问 在 结 续 协 荷 中 . 1 9 8 6 年送行不限成员访荷自t主席；It資芙 

齐 —项 条提出 下列 方案 ： ‘ 冬律约国承诺不便用除赛齐i作战方:& ;这一禁 

土不H铅除除弃齐i的任S 其他用途， .

有一料意见认为，；tr本敦定是否适用于销毅所发现的老化宇武器的问 餐 要  

送一步加以讨论 . 另一和 意̂兄认为，本 jtl定的适用不容有任何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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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和标准

为 本 公 约 的 的 ：

(1)

(2 )

(3)

'化学武# "这一术语应同Bt或单猛适用于下列情次*
有秦化学品， 括剧奏致死ii化学品、其他妄死性化字品、其#«有亭化学 

及其前佐， 括关键tr体 〔和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字系乾的关 

笑组分）’，但打算用于本公约不如禁止的用途的化学品除外，只要所涉 

及的特类和数量符合此种用途；

选i t 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上述这些有毒化学品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其 

他伤害的专门设针的译药和装置；

任 何 专 门 设 •用于与这种5^药和装置的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 化 学 武 " 这一术语不应适用于不是剧毒襄巧性宾其他装死性]?^且经 

缔约国会议核可俟一结约国用于E 内抚法和国内控暴用途的化宇 ) 

〔各结it 1]同意不为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祭 f[而 〔发展、生产、健存式）

化字武器定义的提&有这择一 如系同意与找法和按暴而便激务馆关約问

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祭f£而便用化学有关的问翅都列入公约 ^^藍问^  
以不在化学武II定义内处理 ,:i5系这样俄的结系特会产生一个更如清楚夏S  

易理躲的定义的话•关于.鲜决这些问题的切步建议附在后面^̂ 些̂建议将趣续进庁^̂ 商̂. 
•H十; 当tt的化学武君定义和a)中 使 用 语 未 能 反 ^ 役 l i目 
一些代表£ 认为昏在谈判后為送一步审议这一定义对公约其化部分的 1̂ 响 .这*1̂̂  
适/毛 于 录 6^其<1^关部分.其 代 表 SHA为，化学武器的二元或 jt化学系统自錢  

兰i l ^ 指:7t公约t'u E坊 柱 成 特 危 的 in分-S 为它成为一系> 化学卖11■译药式装置的 

至且成部分共在便用&̂形成有奏化学 *̂̂=，并t转以下特性：<&處昏S 向巨朽发'力i i i 程 r  £  
速与其他二元^  (致竊fz化夢系▲ 化学作用互作用 )^ 发&高当量的最;专有奏化学 

h rc)在確定终培•产品有毒，生能时具有重要作用不得用于或仅极少量于准许用 

途； 有 长 矣 恃 存 普 的 货 定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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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 "有奏化学品" 是指：

其毒性可用来对人类式动物造成苑亡☆ 暂时或永久伤，的化学品〔无轮用 

何粹方法或在何处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奪药中襄其他地方生产）〔无 

论用何輯方法和方武生产）

{ 2 . " 有毒化学品" 是指：

无论其来悉生产方法何，通过其Tt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能够；?t人类 

或场物造成冗亡、智时矢能或永久伤，的任何化学 

" 有毒化学品分为下列各矣： )
( £ ) " 思毒致JEii化字品 " 是 指 按 2中所☆ 定的议定方法《测 :其 半 致 斤  

济:：£ 小于或等于0 .  5 毫克/ 公斤（皮下给药）或 20 0 0毫 克 一 分 立  

方米（吸入）；

( b ) " 其 他 致 化 学 品 "是 指 按  2中较定的议定方法泥量时其半致冗有;j 

量大于0 . 5 毫克/ 公斤 ( 戾下给药) 或2 0 0 0毫 克 一 分 立 方 ( 吸 

入 ），同义小于或等于 1 0 毫 克 公 斤 （皮下给药）1 ^ 20 0 00毫克一 

分封/ 立方才、（吸入）；

[ ( C ) " 其化有，化 学 " 是指不鬼括在上面(̂ )和(h)内的任何〔有毒）化学品，

C ^ 括 〔在所用的剂量与剧毒致冗性化学品造成死亡所需的剂量近似的情 

况下）通常造成(!主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有毒化学品〕。）

〔" 其他有亭化学品" 是指其半致巧齐]量大于1 0 毫克X 公斤（皮下给I? ) 或 

20. 00031克 一 立 方 水 （吸入）的化学品，}

3 . " 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 是指：

旧 工 巫 、农业，妖究、医15式其他和平用途，国内牧法用途和与使用北字武 

无关的军等用途.

有人指出，在 ^  r示 行 了 此 特 i?.>i定之后4 在本节及下列各节 '1=̂ 提 到 的 歡 字 能 需  

要 绝 以 便 茶 气 列 入 第 一 类 .

建议的毒性确定程序裁于本文係第9 4 至 第 9 9 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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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伊 用 途 ，即同防备化字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4 . " 前保 " 是指：

用于有毒化字品生产的化学反应4 ,̂

" 关 健 体 " 是指：

由于其在有毒化学品的生产中具有的重要性而对公约的目标特成很大危Fir 
的前体.
它可挺具有〔实际具有 3下列特性：

( 1 )在宾定〔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It起 〔实际起：1重要作用•
( 2 )它可能瓦于〔公约装Jh的有毒化学品）C剧 毒 致 冗 性 化 字 } 的最后 

形成段的一料化学反应中，

( 3 ) 它 〔实FfO不用于， 可能〔实 际 ）只有极少f :用于准许用途•）*
关健 t 傳列在 … …

力 化 羊 武 公 约 有 关 条 I t 的 g 的，应 根 摆 C 特 性 3 〔准 则 ）开列关镜 |^体 

清单弁进行修 ?i 。

非关键IT体但技认为对化学武器公约梭成威 ( 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应列 

入一小清单，

C(t^)化学武器的二元和 / 襄多元化字系纪的关健分是指：）

〔在二元☆ 多元武器5̂ 1̂  IX装置中形成一种有奏化学弁兵有下列其化特  

性 （待t；̂订 ）的关链訂体： ）

7^是否在《公 约 》中处理除范E —节提到的禁止其fe使 用 化 学 武 军 事 :f 备 

以外的问题作& 决定之^ ^ 取 消 那 关 于 此 转 准 许 的 防 护 性 用 途 只 及 " 我 卞  

便片, " 化 学 武 器 提 法 .

本芝; :位 : 1 之 € 定 £ 与右公约 : 何处理倒 ^吳汚基乙薛等一 :i 化学 p=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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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化学武器生产设族 " 一词 :
(a )

ro)

(3)

是指： 1 9 4 6年 1月 1 日以后为以下目的而设计、_建造或便用的任何设 

备以及置有此种设备的任何建贫 :
( 1 ) 作力化学品生产阶段（"最终技术阶段的一部分，在设备运转时. 流 

转的物料中含有掛表〔1 〕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含有为准许目的无 

普每年便弓…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S 2 ;

或

(2)用以装填化学武器

不包括每年合成以上(a)：5̂ (l)目親定的化学品的能力'旧 于 （1 0 0 0 - 2 0 0 0  ) 

公斤的任何设族， * ，

不包桂本公约第六条Pit件 〔1 〕现定的革一小现模生产设笼.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一定义也许需加以审查，以便考虑到第六条的进一步奴订结

Q

任何lit矣化学W均应列入公约的有夫 化 学品附表，

化 学 武 装 填 . 除其他外，包括：

一 表 〔1 〕所列化学品填入洋药、装置或散装緒存容器；

- 将化学填入拘成纽装二元择药<^装置的一部分的容器以及将化学品填入

才為成組装一元洋药斤装置的一部分的化学次级薄药；

一 将容器和化学次级薄药装入有关的薄药和装置 .
应在公约第三射第六条的il；i i内决定力何处置此类设施 .

待就"能力"一词商定出定义后，即应确定此一级限。尚需就此问题进行进一 

步的工作，除其他外，还应考虑到附录二所载关于如何为生产能力下定义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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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布

每一  约1 ：史 至 于 公 ? 矣 生 效 后 3 0 天R 向本组织作出以下宣布：

(a) 化学武器

( 1 ) 是否在任巧地方 I I 有在其管辖或控索 ;下 ：的色何化孝武

( 2 ) 其常、i 上 是 否 有 任 何 在 家 —— 括非本公约样约 1̂ —— t  
藉成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 3 ) 自〔1 9 4 6 年 1 月 1  E  ) 〔 1 9 7 5 年 3 月 2  6  E  )  P J奈是否转 i h  

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U 及是石向任何一卞转让it☆ 从 任 一  

玄桂受iiil类武器的控t:权，

( ^ ) 优学武器兰产设方

(1) ^是否在任伟地方掠有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蓉生产

设族，或右〔1 9 4 6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任何时间掠有过此类 

设族；

(2) 其 上 是 否 有 在 其 化 H：家一 起括非本公约绩约I：— 管辖成 

控牵̂ 下自̂ 任何化学武H 生产设族，或在〔1 9 4 6 年 1月 1 日） 

以来的任何间有过此类设楚；

(3) g 〔 1 9 4 6 年 1月 1 日 〕以来是否转让☆接受it任 化 学 武 器  

生产^ 爸 C 和有关化学武1:̂生产..§2文 ) , 是 否 •£巧一方 

转ihii或 从 一 方 接 受 :it此类设备〔̂ 2文|^：) 的按氧

有一特意见认为，本条PfĤ 督; 审查.
经商定， " 管辖或控每广的慨念督要另外^̂ 论和阐述，为便于进行有关这个问 

题的工作，应本委员会主席的请求，傅洛斯基博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塞 

素希博士（有牙利）以及埃芬追先生（印度尼西亚）等人编写了一货日期力 

1 9 8 7 年 3 月 2 0 日的非IE武討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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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宣布

" 自〔1 9 4 6 年 1 月 1 日〕以來在其4|1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壬何 

地方1 为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和机构2、特别 

是实验室，试验场和评佑场的痛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

2 . 对本条第1款(a)和(b)项中的任何规定作出肯定陈述的每一缔约国均应妆行 

第四和第五条中任何一条或所有各条现定的一切有关措施。

经议定，" 在其領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 这一慨念需要进一步加 

以讨论及拟订。

" 任何设施和机构"这一用语的范围有待澄清并找出一小，恰当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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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学武器

1 . 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而无论所在地点为何 

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包括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

2 . 每一缔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 天内作出宣布，内容包括：

( a )详细说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任何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合计数 

量和详细的存货清单；

0̂ ) 报告设置在其領土上但在其他国家—— 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 管辖 

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 C )详细说明自〔1 9 4  6 年 1月 1 日〕〔1 9 7  5 年 3 月2 6 日〕以來 

缔约国所进行的任何转让或接受化学武器的情况，或綠约国转让对这 

种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以及

(<5-)提供销毁其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3 . 〔每一缔约国应在按本条第2 款作出宣布后，立即力通过现场视察对这一 

宣布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便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此后，每一缔约国应通过 

为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和通过现场视察以及现场仪器的连 

续监》 确保, 化学武器除了被运往销毁设施以外，留在原地未动， ) a

4 . 每一结约国应至返于每一销毁阶段开始前6 小月提交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 

计划。这，个详細计划应包括下一阶段将要销毁的所有储存，并应包括下一阶段须销 

毁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和详细组成。

5 . 每一缔约国应：

( a )按照第四条附件中规定的顾序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 2 小月内开始 

并至返于1 0 年内完成销毁所有化学武器；

( b )每年提供关于其销毁化学武器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并

( C )至返于完成销毁过程后3 0 天内，核证所有化学武器均已销毁。

有一小代表团保留其对这小问题的立场.



CD/8S1
Page 1：

6 . 每一缔约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提供进入任何化学武器销毁设旌和这些设絶

的仓库的机会， 以便通过视察员的一直在场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 , 对销毁造行系 

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7 . 一缔约国在作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初始宣布后发现的任何化学武器都应按照 

第四条附件的规定报告、保护并销毁。 1 2

8 . 所 有 〔储 存 或 〕 ' 销钦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的规定, 受到 

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9 . 在进行本条所述的核查活动时，技术秘书处应只要求为履行公约赋予它的 

职责所必要的资料和数猎。它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对这类资料加以保密。

1 0 . 其领土上有在非本公约綠约国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任何綠约国应保证, 这 

* 武器至返于公约对其生祭之日后〔3 0 天 〕内移出其領土，

1,1 . 每一缔曲国极据本条作出宜布和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三条附件和第 

0 条附件的观定行，。

[ 1 2 .注意：销毁期间安全不受病损。 〕4

I t这一问题进行了协商，协 商 结 果 载 于 1 7 7 / R e v .  1 号文件。 

除别的以外，在销毁这类武器的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工作，

— 些代表团认为，该附件是否适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的已过时的化 

学武器 C军用品）这一问题， 以后必须解决。

有一小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有关销毁期间安全不受減损的条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位置问超, 有待进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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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武器生产设族

1 • 本务的躲定^1用于在一结约1!管辖或控 ^̂ :下&̂任冗和全奈；3化学5̂ ||生产设

2 • 有任何化学器生产设族的每一结约E^^EP'辜止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 :

的一切芝但需要为关闭 ff^行的活^ 除外 .
3 . 任何缔约国 4̂ 不得为化学武II生产用途式本公约禁止的任fsj其化.€途廷造 

任何襄的设；或&装任何现有的设族，

4 . 每一  i t约S 应在右公灼对其生效后3 0 天内传出宣;T , 其中应：

( - )详is说明〔1 9 4 6#- 1 ̂  1 E 3 C公约巧合生效）以后6^任1*^^^间 

在其管辖; 控制下任何化学 St器生户设族的情ePu, 其領土上在其

fen:家， 包 括 非 本 公 约 缔 约 国控f"：：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 

情'U;

f c )详in说明 t 〔 1 9 4 6 年 1月 I 日〕以夫，

学5̂ :11̂生产^ 任 设 备 C积有关化学St器 生 产 的 文 情 况 ，li：该 

结i：j E契ii这类设备[和 文 3 

详iHiH•明力关闭^ 化学5%!^生产设族笑采取行 

要 迁结毁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 ;^ 的总计划；

(C)

(c)

(e) 要 叙 迷 化 学 5":器生产设族;1广改装力化学 S t I H肖 欽 设 总  

■it 划 .

5 . 每一律*>1£ ：̂提 -11第 4 歡宣布后，应立HP为运ii现场;：；E|̂ >；fti布芒行〔系 

) E 际现场按查而提祭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 .tl会，

有 一 巧 是 ：上 述 各 务 款 也 运 用 于 栏 化 上 约 任 何 设 绝 〔不管它们是在 

化转,巧有; 和 合 -：i上建立共力兰产化学St器 约 运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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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每一缔约国应：

fe)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3 个月内，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每一 

设旋不能再运转；并且

( b )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进行系统的国 

际现场技查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雜的机会j 以确保设族一 

直天闭关■随后肖毁。

7 . 每一绮约国应至迟于每一设族开始销毁前〔3 〕〔 6 ：)小月提交该设族约 

详细销毁计戈L
8 , 每*—細■约HJ应：

( a ) 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至返于本公约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异至迟 

于本公约生爱后1 0 年内完成r:.〒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旋以及该附件第二. 

C. 3 T 中规定的有关设栽和设备，

(t) 每年提关于其化学武器生产设策销毁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

(C； 至运于销毅过程完成后3 0 天内,核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旋碎已银毁，

9.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可智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这种改装的设族必频 

在它不再用于销毅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S 弁且无论如何j 至运于本公约生效后10  

年内細毁《

1 0 . 每一缔约11应使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按照每五条附件的规定受到通运 

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1 1 . 在选行东条所适的核查活动时，技术怒书处应只要求为行公约跋予它的 

职责所必要的资料和数稳。它佐采取一切领防措施对这类资料加以保密。

12 . 每一绮约国恭本条作出宣布如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  

定行事。

〔1 3 , 注意：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

有关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損的条敦在公案文中的适当立置问超，有待违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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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幼' :

1 . 每一转约国：

( a )在不连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而发展、生 

产、以其他方武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 b )应确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而在其4_̂土肉或其管辖成控翁下的任(^姓 

方发展、生产、以其他方武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及其 

tf体.

2 . 有毒化学品及其前铭

( £ )第六条F甘件〔1〕、〔2 )、 C 3 3 ^  C …：)3中提及约、可能技用于公约 

禁止的用途约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生户、 工或消耗这些有毒

第 六 条 俘 〔1〕}^表〔1 〕 剧毒致冗性化学品和〔特别危Fi k〕

关健前体〕

〔化学武器系€关鍵经分 〕

第7^条 抬 ■ 表 i^2) 关祷前侈

第六条f'ft件 ：3) Pft表 〔3 〕 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并可用于化学

武器目的的化学品 

第六条Pft件 〔… ） 未列入Pit表 〔1 )的剧毒致死性化学

品的生产

0̂ ) Pft得斤载的化学品表冗^ 以修订.修订的方式载于第六条Pff伴 〔0), *

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术语应与尚待商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义 

相 '芳.

一个代表团认为，为核查不生产而牧集和转交数摆和其他資料的问题寄要送一 

步审议• 该代表S 提 到 1 9 8 7年 3 月 1 9 日CD/Cvi^.'?. 1 5 9号工作文件，其 

中翁有一些货列入暂定案文的组成部分暮案 *

一些代表a 认为，这些化学品应戴列于第六条 !^#件 〔2 ) 附表〔2 ) . 另一些 

代表 E 认为醫要将其截入一个单独的附件H ) ，在 本 问 题 之 前 ，智用第六条 

附 件 〔… 〕这一名考

此外，还迭行了有关将化学品列入附表〔 1  ：) 的准则方面的工作。工作结果列 

入 P ft录二，将作为未来工作的基 f i .



3 .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 天内，每一律约国应按照第六条街件〔1 〕、 ( 2  3. 

〔3 )和 〔..0 的疾*定，宣布关于有关化学品及矣生产设;

4 . 每 洋 灼 I：]；：! 接照第六条附件〔 1 ：), 〔2 ：! 、 〔3 ) ^ 〔〜 ：1 的,1；„哭， 

每年；̂«有矢化学^ 1̂ 一次宣布•
5 . 每 缔 灼 m 承送转第六条附件I： 1 )下的化学品^ 〔设族）〔各设；̂ ：!里 

于该Pft伴 所 裝 措 :

6 . 每一缔约11：承话在生产斤加工不受1>响的1€〉义下将第六条附'；̂̂ 〔 2 )fP

( …） 下的化学和设: 置于益之下，方法是数涯报告和现场抚察^使用

7 . 每一*结约国承奇特第六务1^件 〔3 〕下的化字p=：=和设览E 于适过数挂伎告 

冗:之下.

8 . $\斤本务裝定应尽4 避免访5|3?1公约缔约1|；&1]经济^3技术发展. 以及if择 

F 〒 化 学 方 合 1^, €括在按照：?̂ 公约：̂定力和平1：&1：1̂ 生̂产、

使芳化宇& 下 芒 学 和 安 "1^以及化学<n：和设备n E F ? 交资，' :

9. ：£ 芒行核套送^SrS ( 技术秘书处）IE:

(s-i ^  St豹乎化学活 ;

(t； 采5:—☆牙、?,〒授:t€,以 货 公 约 的 过 程 悉自力fug;'资矜；，

关

W , 151151 要东获得它为 At 行本公 it il 定 ttXf、责 t  £t 资 m .
二 s •

1 0 . 力了迭行现:i?；;孩查，每>-洋 约 按 照 第 六 条 附 件 〔1 )、 ( 2 J. (3} 

〔… ：i 6=观定， C国际视察员）进入有矢设；̂̂

cd/881
Page 23

， 一致iiv为，应^̂ 订̂有关碎务贸提哲資料的机密性约条教^

* 本;i?：是否巧入本条，有待连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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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执行措施

1 .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应根据其宪法程序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执行本公 

约，特别要禁止并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本公约禁止本公约缔约国 

进行的任何活动。

2 . 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每一缔约® 应按照其需要和具体情况，指定或建立一 

小国家主管部门。 ，

3 . 每一结约国承诺将国象主管部门和为执行本公约采取的其他立法和行政措 

复i t 知本组织。

4 . 每一缔约国承诺在本组织执行其所有职务时进行合作，特别是向技米秘书 

处提供协助，包括数据报告，协助进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现场视察，并对技术秘书 

处提出的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资料和实验室支援的要求给予答复。

5 . 各缔约S 应严格按照本公约为其规定的权利顏义务处理其从本组织牧到的 

机密资料。

国家技术手段 2

有人提出，应拟订关于负责执行公约的国家主管部门的职务的准则 

有人提出，在未来的公约中不需要提及国家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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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组 织 '

A .  一般规定

1 . 本公约各缔约国特此设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以实现公约的各项目标，确 

保公约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查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结约 

国提供一个进行协 ,和合作的论坛。 2

2 . 本公约所有缔约国均应是本组织的成员。

3 . 本组织的总部应设在… …

4 . 兹设立綠约国会议 - , 执行理，会和技术秘书处作为本组织的机构。

E . 缔约国会议

(a)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1 . 缔约国会议应由本公约所有缔约国组成。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应有一名代表 

参加缔约国会议，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2 . 结约国会议第一届会议应至返于本公约生鼓后3 0 天由保存人在 C某一地 

点 ）召开 .

3 . 结约国会议应每年召开常会，除非其男有决定。缔约国会议应可在执行理 

事会的要求下或在得到〔8—1 0 小 r 〔三分之一 )缔约国支持的任何舒约国的要求下， 

决定召开特别会议。必要时，应临时通知召开特别会议。

一小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这一构想的目前处理方式或同一目的的任何其 

他类似鮮决办法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在进一步审查这小问题之前：需先制定此 

一组织的筹资原则。

一种意见认为，应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有一狗意见认为，案文中多处提到的这一最高机构的名称，只应在进一步审议

公约其他条款之后确定，而在这一方面，也可考虑是否可以使用 " 大会"这一 

名称。

有一种意见认为，支持此一要求的缔约国数目少于此数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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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除非结约国会议另有决定，会议应在本组织的总部举行。

5 . 缔约国会议应制订其议，规则。 它 应 在 每 届 常 会 开 始 时 选  

出其主席和其他必要的高级取员；他们的任期至下一届常会选出新主席^?其他高级 

职员力止，

6 . 综约国会议过半数成员◎成法定人数。

7 . 綠豹国会议 ^̂ ：一■成员应有一■ 获决权。

8 . 关 于 卷 序 ^ 问 每 的 决 定 ， 包 括 关 于 召 开 结 约 国 会 议 特 另 格 议  

的决定，应以出席弃参如表兴的戾员的茵单多数作出， 关于实质性问赶的决定应 

以席弁参如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除非公约男有专门定， 如果对 

某一问《是否属于实质性问巧有争议，该问蜀应作为实质性问处理，除非结约国

会议以决定实质性问题所替多数而另有决定。 1 2

( C ) 权力斤耳?、务

1 . 錄 曲 国 会 议 应 是 本 經 织 的 C 主 要 ) C 最 高 )机构。 它应审 

议公约范围内的任何问巧、事项☆争端，包括与牧行逗事会^ 技术秘书处的权力^  

取务有关的问12、事巧式♦殆它可就一缔约国提出的或执行垣事会提请其注意的 

有关公约的任何问li、事巧或争端^ 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 e

2 , 绮 约 国 会 议 应 监 督 公 约 的 执 行 ， 促 进 和 〔评 佳 〕审查公约的 

遂守情 ;兄。 它 还 应 營 抚 行 事 会 技术秘书处的活动弁可按照本公约的规定It
职务的履行向其中任何一个机特发布准则。

有人还提出，除另有专门规定外，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而如果无法在 

2 4 小时内达成掠商一致意见，则应以出席并参加表的成员的简单多数作出。 

有人还指出，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和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不应有任何区别，

有一转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缔约国是否道守公 

约条I；：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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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此外，錄约国会议座具有以下权力和 ; 务 ：

( 1 ) 在其常会上审议并通过本组织的报告，审议其他报告，，审议并通过 

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本组织方案和预算；

( 2 ) 〔鼓 助 ）1：促 进 ）为和平目的在化学领域进行国际合作；

( 3 ) 审查可能影响本公约的实旋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 4 ) 就各绿约国应缴费用的比窥表作出决定； *

( 5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 6 ) 任命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

( 7 ) 批准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执行理事会议事双则；

( 8 ) 设立其认为按照本公约履行其取务所必要的Pit属机特 . ‘ '
(9 ) ........ ‘

4 . 缔 约 国 会 议 应 于 本 公 约 生 数 之 日 算 起 满 5 年 和 1 0 年后， 钱 

在该絮 ; 内可f t议 定 的 其 间 召 开 特 别 会 i L 以F 查 本 公 约 的 实 类 审  

查应考虑 i ] 任冗有关的科学积技术发展。 其后每隔 5 年 ，缔约国会议应力同一目

6̂ 1召开会议，除# 大多数结约国；̂作商定 。 7

有人提议，根告应送交联合国.

本组织费用的签个问題需加以审议.

由执行理事会和由各缔约国提出人选的问题应加以讨论.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科学咨询理事会作为其附属机构•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事实獨査小组作为其附属机狗.

与执行第十和第十一条有关的职务同题将在后一阶段审议. 其他取务，例知， 

在一缔约国不運守公约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I 也可列入.

本定的位置和措词以及是否脊要分别召开审会议，仍吾送一步审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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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 缔约国会议主席应担任牧行理，会 ◎ 主席，但无表决权。 )

C . 执行理事会

( a )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 待拟订）

Co) 权 力 和 务

1 . 执行理事会应是缔约国会议的执行钩，并应向其货责。它应找行根据本 

公约及其附件賦予它的权力和取务以及结约国会议所授予它的取务。执行时，应按 

照结约国会议的建议、决定勃准则行^ ^ , 共确保这些建议、决定& 准则始终# 到适 

当牧行。

铁行理事会尤其应：2
fe)

(t)

(0 )

(i)

(e)

(f)

促 ;&公 约 有 效 买 楚 和 运 守 ；

智技术权书处的各项活巧；

同各缔约国的 II]家主管哥门合作，弁应各待约国的请求'足透其相互问 

的热荷与合作 ;

宫"1 义其巧权范围内影响本公灼及其牧行的任何问乾或事包括遵守 

方 E 的问 ; ^ 和 不 道 守 公 灼 的 情 次 '并動情提请缔约国会议注意该问

题或亭项.；

审议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錄约區会议；

审议并向缔约国会议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关于 

其本身活动情况的振告以及它认为必要的或缔约国会议可能要求的特

另I I报告 ;

有一特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缔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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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经缔约国会议批准，代表本组织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缔结协定；批准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同各缔约国谈判的关于如何执行核查活动的协定；

(H) ( 1 ) 举行常会。在常会闭会期间，应视履行职务的需要随时举行会议 ; 

〔( 2 ) 选举其主席； 〕

( 3 ) 拟订其议事规则，并提交綠约国会议批准；

( 4 ) 为缔约国会 i义的会议作出安徘，包括拟订议程草案。

3 . 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召开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 '

有人提议，一旦公约第一条毅 *定的义务受到违反，执行理♦会即应要求召开缔 

约国会议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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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技术秘书处

1 . 应设立一个技术^；̂书处，以访助缔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会履行其取务。技 

术秘书处应执行根据本公约及其附件所13̂ 予它的职务以及缔约国会议勃妆行理#会 

指 派 给 它 照 务 。

2 . 技术秘书处光其应：

( a )代表本组织就与公约执行有关的事巧向各肆约国发送函件并接收各it 

约国的来文；

(^)与各结约0 谈判同系i t 的国际现场核查有关的辅助协定，交由执行淫 

事会社准；

( = )拭行本公约粒定的国际接查措族； '

(i)向执行理事会运报在执行其巧务方面出现的任何问《 以及其在违行接 

查：̂§^中注意到 ：̂̂和 （或 )其未能通过与有关结约国建商古3以鲜决或 

m m v 〔关于公约達守与否的疑问、暖来不明4 无 从 定 的 情 現 } ; 

( e )〔按照本公约) 〔在执行本公约条款的a 程 中 ) 向各待约国提装技术 

援 和 技 术 评 价 ；2

结t]弃自找行理事会提:交本结织的方案和?I算享案；

(£)编关向我行垣事会德交本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枝告以及执行连

事会和( ^ )缔约国会议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0：) 向缔约国会议找行理事会如其他附属机构提供行政和技来支助。 2

有人提识，国 际 可 就 其 系 i t 的核查活动中某些不够巧繞的情况要求迭行

祝 察 ，

薛要根摆公约有关条款的 t；a 丁情况送一步审议本款的错词 * 有人提议，技求镜  

助 式 评 价 可 沒 及 技 术 程 序 的 制 订 , 核查方法有栽性的改送 .，化学品清单 ：̂̂ 70  

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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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国际视察0 应是技术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并 在 技 术 处 总 于 事 的 监 替  

下行事 . 国际槐察0 的准则载于……
4 . 技求 ；̂6书处的组成应为 :一作力主管和行政首长的总于亭一名、祝察员和可 

能需要的科学、技术及其他人员若于名，

5 .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由〔协商委员会）〔大 会 ）〔根桓执行理事会的结荐） 

任 命 ， 任 為 〔4 ) 〔 5 ：!年 〔， 可 续 任 一 届 ， 但 其 后 不 得 再

续 ：L总于事应就技术 义̂书处工作人员任命及组织和工作等对〔协商委员会）〔大 会 ：! 
和T大行理事会负责，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的首要考虑应是必廣镜保其工作 

人员具有合乎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格。工作人员雇用条件应确保对机密资料 

的接和处理应符合总干事按照本条第 6 款制定的程序。国际视察员或其他专业及 

办事人员必须由缔约国公民担任。应妥为顾及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征聘工作 

人员的重要性。应按照工作人员尽量精简而又可适当执行其职责这一原则进行征聘。

6 .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t 行其联务时不应狂求接 

受任何☆斤式除本iiS级以外的任传其巧的指示。他们应避竞可影其作为只 

对 缔 约 国 会 议 负 责 的 国 际 官 员 的 身 分 的 任 ' 何行为。特别是，在此种职 

责 的 制 下 ，他们不应向任何未经绞;^的人透露其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悉的任 

执密资料* 总于事应建立一个关于技术毅书处处理和保伊机密资料的t:度。

7 . 夸一缔约H：应承诺尊重技术◎书处总于亭、视察员和其使工作人员所☆责 

任的结荐！ 不 试 旧 影 位 行 其 巧

由于一些首都正在行，议， 何处理此一准则的问超将留待以后决定。 为 

了方便各代表0 , 本报告附有第 1 3 类问 1 2 ☆调员的报告（C D / o w / \ v ? .  1 7 5 )  

的附文 （ A  ) , 作为本附录一的增编 *

有人提议，技术 ?书处总于亭应白缔约国会议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推荐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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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热商，合作和事实调查，

1 . 各待灼国 î I直接在相互问或运过本组织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 食括 

联食国范图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r ;^ 能提出的与本公约的目的IX公约务15：的铁行 

有关的任何问愿透行协商与合传，

2 . 各 i f约E£I尽 一 努 力 ，通过相互同交换资料和播商，澄清井解决任 

II对本公约的运守ItiJL产生疑旧的问愿，获对某一可能鼓认为暖昧不明的有关 

产生关注的问JIL 〔一结 1̂7国^?接到另一绿约国请其涯清请求国认力引起这耗疑 

问 关 注 的 任 何 的 要 求 ， 应在疾到要求后•…天巧向请求国提祭足以客所養嚴  

问或关注的资料，并说明扮提紫的资料何解失了问题 . 〕本公约任何穀乂均不彭

约任何百小两小以上结约国有状经互相同意而2 它m之间安徘=!£察 何  

其他m序，以澄清和鲜决任何可能对连守It次。引起疑问对某一冗II技认为暖味不 

明的有关问楚弓I起关注的Fi愿， 这转安播不£1影明任何律灼国£ 本公€^其 !̂̂ 务|；: 
下的 : 利豹义务.

要求澄清的程序

3 .  绿 约 求 抗 行 度 事 会 协 助 澄 清 任 何 可 能 陵 珠 不 明

另一洋约国連守公约与否产生 :資问的It况 . 执行理事会H提其所拥有的与  

莱 关 消 除 坏 疑 的 -：! 当資料与数摆， 时 I：采 取 一 预 防 措 保 守 其 2 牧行公 

约的it程中获悉的荒业^ 工ill机密1■义及其他机密資料，

4 .  一玲约 Igi^宏 : 要求执行理事会从另一玲灼国得到关于S 何可技认力誤  

昧 不 明 其 遂 守 公 约 与 否 产 生 疑 问 的 價 况 的 澄 清 . 在 这 特 情 况 下 ， 

用以下现定：

( f i )执行蓉事会应在接到澄清要求后（2 4 小时；I ；̂向有关绿约国转运这 

一要求 .

(to)披要求的结约国应于接到要求后〔7 天〕内向牧行理事会作e 理清 .

一藝代表 B 认it?, ?!T指 称 化 学 武 器 的 : 及进行此特祝察的程•斤问嚴尚朱 

受到深入审议，应£ 稍后&V段以核议的，九务附俘C C L ^ 6 6 ^ 3 C D X C W ^ - .  

1 7 3 号;t 件 ）为基社送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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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执行垣3^会应在牧到澄清后〔2 4 小时〕内向提出要求的玲灼H转这 

这一澄清

(d )提出要求的缔约国如认为这一淫清不充分，可要求1*̂行€事会从鼓 

要求的结It?国取得进一 的遗清.

( e ) 力了取得根据貧2 默(a)项要求的进一步漠清，执行E 事会可设立一小 

专裏小组来审g 与弓I运疑问的It現有关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資料与数ti, 
专定小lEJi就其调爱结系向执行理事会^ 一任^事买位告 .

(1 1 提出要求的缔约国如对根摆第2 款(d)和(e)m取得的澄清不清意，可要 

求牧行?E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而非执行理寒会成员的有关结灼国应有 

3{5C按照第 ....务 的 參 加 会 议 . 在这一特别会议中，执行理亭会 

审 议 该 兴 可 建 "iJL采取任何它认力适当的错范来处理这一情次*,

守公约与否产生lu g的情〉7w. 抗行佳事会应作Hi反应，适 i 提 这 转 17}<思 .
6 . 执行理事会H 将樣结本务提出的一切澄清要求运知本公约各绿约ID.

7 . 〔女:系一玲 i iJg对 于运守的疑 问关 注未 £ 向抚行m 事会 ttff i澄 清 要 后  

〔两小月〕内消除，或者它认力它的疑问窗要紧思 ' 议 ，则 £ 不 必 行 便 矣 !^质 聚  

程 序 利 的 I t况下，可按照第…，条的E 定要求缔约国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在这一 

特 7̂]会议中，綠约国会议应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7法来处 

理这一情况。 〕

要求游事实调查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订。 ' 2

特设委员会主席和C小组主席在 1987年会议和1988年会议期间就这个问题进 

行了协商。而位主席对♦ 态的看法载于附录二，其目的是便利对这小问题作进 

一步审议。

第九条狱订后应载有以下规定：在进行本条所述的核查活动时，技术秘书处应 

只要求为履行公约赋予它的职责所必要的资料和数据。它应采取一切頭防措施 

对这类资料加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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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十 一 ， 经济和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化HI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 ：̂1?1̂：何毅‘定决不得 |；释为械损了 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于E 巧瓦签订 

的 1 关于禁止£ 战争中使用宜患往，秦 获 其 他 气 体 和 战 方 法 £iJ议定书 }
1 9 7 2 年 4 月 1 0 E于伦数，莫紫科和华！頻 签 订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 is藍 C ^4^ ) 及毒索武器和销欽此释武器的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千三，修 正 2

十 12, m . . 退 fi 2

一i ? 公约&不rz影☆各 H1继续履行其在IIB '法 任 有 关《 、 # ! ，: 
是 1 9 2 5 年 6 月 l 7 E ，i；£ 巧 足 丰 》下巧承担义务£lj责任，

T 三，S f , 批准， 2 

十六、语 文 2

鼓本条继续进行了工作* 为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各項问题，附录二载有反時巧 

阶段封论情現的案文*

1 9 8 S 年会议期间就本条进行了工作。为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各项问题，附 

录二载有反映现盼段讨论倩况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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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的宣布

A •掠有或不掠有

1  . 在本国領土上祸有化学武器 

是 … …

否 .
2 . 在 其 化 方 j?有、管辖或控制化宇武器 

是……

圣……

S. €土上有在其fe任 r?一方管辖或控t:下 任 f?化学武n

是 ...

否……

C. g  去 f  转 ii：

_g义 ， . •  •

否……

二、化宇武器生产设苑的宜卞

A . 渋 有 或 不 有

1 . 在本S 领i 上弓有化宇武器生产设范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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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其他坦方转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生产设范 

是……

否 … …

B . 领土上有在其他一方管蒋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览  

是……

否……
C . 过去官转让设备〔或技术文 I t ) ,

是

否 ……

C 三、其 化 宣 有 )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把技术文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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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条 件

一、 化学武器的宣布

A . 结灼g 关于在其管辖處控制下的化学武器力合计数量〔、 ，和丢ft、 
组成的宣^>应包括 ;

1 . 所宣车的每一特化学品的合计数量 .

每一小；! ：有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确切位置，列明：〔2.

3

 名乾；

一一  理坐荐， 3 ’

每一个健存设族的详结存货清单：

(1} 按照第二条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S ')化学品应按照第六条附件栽》定 的 附 表 宜 e 
Cb)对 于 第 六 条 表 中 没 有 列 的 化 学 品 ， :

挺将谈化学品列入遣当的pt表中所需的资務，电括-☆愈冷 

牡的毒性， 对于前保化学品，应提祭主要最终反应产#力 

的秦性名狡、，

( C ) 化学县应列明符合国际笑蒋和应用化学联合会行命名 :去 

的化学名赛、结梓式和给定的化学文摘f i登-:[ 号 。

对于前体化学系，应提祭其主要最终反应产牧的毒担命名

程，

一个代表团保留它对这个问的立场，

有一转意^ 认.为，在第E3条的范围内，应该考虑1 々 订适用于很结该条所宜布& 

化学武器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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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知涉及两特或两转以上化学I?；■的混合4 ^ ,应填明所有这些 

綴成部分的名称和每一特组成部分所在的百分比，共应在 

毒性最大的化学的矣別下宣布此转混合◎ .

( e )如S貴及多组分择药、装置、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应列明 

每一拍化学m分的数量以及^^计可以得到的最终主要反应 

产勒的数量 . 此特项目应在〔关键前体）〔关键€11分 〕 

的矣别下宣布，

( ^ )对 每 一 特 化 学 应 宣 布 其 ft存 武 ，即，5^药、次铁薛 

药、装置、设备式散装容H•及其他容器• 对每一特 f:t存
斤式，应列巧：

一 类m  

一 尺寸式口径 

一 巧 S俘数

一 每 一 的 化 学 ^ 填 料 的 重 量  

Jib外，7t数装储存tt?化学应宜有绘度百分比，

( £ )对每一转化字品，应宜布储存地点保有tij忘重t  *
( 2 ) 技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未填薄药斤（$'-、)次级51药^3(；̂  )装£^?

)设 备 每 一 矣 i 应列明：

0：) 每一巧目的装壤容量

( C ) 打算便用的化学 0°口填料，如果已知的话 •

( 3 ) 专门设 i i•用于与 (1〉和 (2)点所列 2#药、次级薛药、装置或设备的 

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

( 4 ) 专门设计用于与 (1)和 (2)点所列择药、 次级 ?单药、装置或设备的 

便用直接有关的化学吉 *

2 . 关于肆约 12領 i 上在其 'r i ^  ( 包括非本公约缔约 E  ) 管辖或控制下约任何 

化 学 武器的 详结资料（待 ^«订 ） .



C .过去的转让和接受.

曾经转让或接受过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应宣布这特〔这 整 〕转让或接受， 

果每年转让或接受的散装和C或鲜药形武的〔各种化学品）〔每种化学 

数 量 超 过 公 • 应按照上面第3 段的存货清单格武宣布 .宣布还  

应列明保应国fp接受国，并尽可能明确地列明时间以及被转让项自63目前 

所在越 .

二、对化学武II宣布的II际核査、对储存设族的H 际 

系 对 化 学 武 器 移 出 销 的 21际核査'

1 . 储存设紀的f U 弓

( a )接照第;3 条宜布的化学武器;H 到销鼓之前在缔灼国鎮土上咸在其管辖或担 

下的其他 S方储存自^每一个越点或位E , 下称 " 储存设j S " 。

0 ^ )结约S 在按第口条提 iii化学武器储存宜有时，应向技术秘书处提'关其(各 

个 ）储存设族详 ia说明及位置，包括：

一 边 界 图 ；

一 设 II内陸存妄储存区的位置；

一 每一 f:t存容/ 储存区的f:f#内容俘13清单；

一 储 存 ,幸/ 储存区结相 :̂̂有关细节；

一关于技术秘书处放置密封设备和仪器的廷议，

CD/681
Page 39

一个代表0 白于其对第.口条中的宣布化学武器储存地点问^^所持 :̂3立场，对整 

个这一节表示了保留态度，



CB/SSl 
Page.40

2 . 封旧储存设茂的措究与偉存设龙的准备措范

傳） 结 约 应 至 于 作 出化学 武 器 宣 布 时 采 取 它 還 当 的 措 益 ，封闭其(各 

小 ）佶存设i i , 弁£：Er止其化字武器技移功但移 Hi销聚除外 .

( ^ ) 为了对(1存设：《1^^斤准备以住111际枝查，i f约 应 确 保 将 其 （各个）储存设 

族中的化学武器：̂3以布置，便密舒设备和益激装受可以有鼓使用，关便〒 £̂么设 ：̂£

(C )健存设范应一X 舒闭，除了移B销毁以外，不得移^ 化学武器，但是，E

3 . 关 •̂ 转 助 安 吉 热 定 '

( a )各结约gi应 在 公 生 效 后 〔6 )个月内就孩査其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同 

本起织絲结协 定 ， 此 ft1̂ *定iE以一：S 示范话定1̂ 力报摆，关应就每一健存设寂 

订明說襄£3次数，卷度，群 FF、、 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教书处对密封设备和It 
安装、 结修， 示范 1̂ '定 ]̂ 1载有考處到朱来技才：发展的^ .

( t v结约II 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約菜 î .内?t/；f有健存设究^  

宣巧 6y 6y .5x»C..

辅思安播力t范围有待讨论，

确保在指定的期.1内执行核查计划的程序有待制定.



4 . 对化学妄器宣布的 53际核受

W 通过现场统察迁行 S 际孩g

《1 ) 对化学武器宜布进行 f f l际孩 g , 是力了邀过现场想察里证按照第四条 

所後的宣布是否确5^ , ，

(2) 4 布 作 出 后 ， 51际揉察贞应立坪进行核愛 . 除其;fit系 外，他 

们应核爱化学品的数± 以及是否力愿物，弁核查薄药、装置和其他设

备的类型及件数。

《3 ) 他们应 i m 便用议定的密封设务，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瑪清点每一健存设宠中的化学武器，

《4 》 聽着清点储存的迁行，国际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 ， 2 1  

清楚表明储存是否被移场过，并竊保储存设范的封闭 .

Cb) 协调倚存设范的国际系坑里測

在通过現视察对化学武器宜布进行核置方面，国际视察员应对系紀监测储  

存设：# 1的推族传必要的热调，

5 . 对储存铁范的 S 际系統监 ^3

( a ) 对诸存设进行国际系統监溯，是为了确保化学武器不数长密移走，

(t>) E 薛系 ^ 测应在化学武器的宣布作出后尽快开给进行，关应在：所有化学 

武器从偉存设范移走前一直嚴续进行， 应按照关于 t f 助安排的场定确保监箱由商 

菊分构成：现场仪器连续旦 * 和通过 S 际、现场視察进行系抚核査， 如果无法用現 

场仪器进行连缓 ] £ 溯，则应嚴駐国际统察员 .

(C )知已就系统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旌的辅助安排缔结了有关协定，国际祝察 

员应为这科系统监测安装下面项提到的监测系统 . 如果尚朱缔结这种协定，应 

由D际祝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透行系统监测，直到协定缔结而且竖侧系资安装 

并启用为止 .

■CD/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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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条第2 款0=)項是否道用，有待"i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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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在现场仪器开结运续皇激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测的其他  

时问，必须有一名E 际视察员在场才能打开国际视察员安装的密封设备。如果有非常 

情况需要在视察貝不在场时打开密封设务，缔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而国 

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场，以孩对链存并重新密封，

( e) 议器益測

( 1 ) 为了对化学武器贫存设范进行系统监测，S 節校察员将在所在国  

人更在场的情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徘的有关访定在襄一个E 测系乾， 

其中包括感测器、辅助没备和传较系統• 议定的这些设备的类型应 

在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备除了应有保夢数据和核实数据的位能

外，迈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于我;指示装置和于找装

( 2 )藍5：̂系纪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巷■而有效勉符全上E (a)项 

中提到的绘测化学武器倚存设族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功这个唁 

- 目 的 . 因此，应?t益没!系抚的监测范围加以

系 it的 作 ^受 于 技 ，银系将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 .
系统丘具有备用能力，以侯保个别荣5件 失 灵 时 查 个 系 的 ⑤

力不受彭Bĵ ，

(3 )监 ?：̂系| ^ 用5^,国 员 将 视 按 查 化 学 武 器 的 存 货 清 阜 是 否 准̂辖.
( 4 ) 将从每一健存设范通过（有待規定的) 手段向技术秘书处发送数摆。 

发送系 IFk将笠括从储存地点经常发送以及储存设鲍与技术 秘 书 处之  

间的因询一 答复系 I S .  E 际！L 察 员 应 定 期 檢 查 监 测 系 统 是  

否运转正常 .

(5) 如果 S :褒!系统至示任何不正常情扰，国际祝察员将立却确定这是由 

于设备紫库还是由于储存地点的活场造成的 . 知果S 绘查后问仍，未突？ 

决，技术秘书处将立即爱明实情，包 括 必 要 时 立 即 对 浦 存 设 迁 斤  

现 巧 视 雾 访 資 . 技术秘书处应在置觉任何 i i 类问忌之后立即按吾 

结約国，而缔约 E 应 播 助 决 问 趣 .



CD/881
Page 43

( 6 ) 如系储存设旋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监测系统的事故，詩约国应 

立即通知技末秘书处，缔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调随后的行动，以期 

尽快恢复监测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族， 

i f ) 系统的现场视察和访查 .
( 1 ) 除了系统的现场视察之外，还可能香要对盟* il系统进行维侈访查，以 

便对设备进行任何必要维侈、更 换 成 在 必 要 时 调 整 系 统 6̂ _^测 

范 SI.
( 2 ) ( 确定系巧现场揉察的顏繁程度的准则有待紋订.）技术秘书处在送 

定所要視察的特足觉存设范时，应便人无法预滴对设进行视察的准  

确时同， 每次視察期同，国际祝察员将核爱益 * 系统是否运转正 

常，并核爱议定比例的储存库和贷存区中的臂存 .
( £ )在借存设族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移走之后，技术秘书处应;e 国家H管部门 

的iL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储存设族的国际系法监测， 

关立巧移走国际祝察员安裝的所有装置•和 侧 设 备 •

6 . 对化字武器移出销疑的国际核查

( £ ) 结约国应提前〔 1 4 )天将化学武器从健存设族移出的确切时间和化学武 

器到达销毁设族的預定时问通知技术秘f 处。

(b )结约g 应 向 故 察 员 提 供 将 被 移 出 化 学 武 器 的 详 细 清 单 。 化学武 

从储存设兹移出时，国每枕察员应在场，弁应核查清專上的化学武器确实榮  

上了运较车转 . 一旦装享，gr际祝察 员印应睡 情 况 将 货 物 和 / 或运输工具密

(C) jto系只有一宏J分化学武器较移出,.国际视察员将核查剥余化学武器的清 

卑 是 否 确 ，弁按照有关辅助安铅的热定对盟海系统传遂当的调整•
《f i ) 国际视察员应通过检置货物和 / 或运输工具的密封情况来核查化学5"、器 

是否到这了销毁设族，弁应核查所运化学武器的清单是否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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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j见察和访查

( a )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储存设施进行系统视察或访 

查的 4 8 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缔约国。如果是为解决紧急问是I 

而进行视察或访查，则此期限可以缩短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访查 

的 （各 小 ）目的。

(b) 一结约国应为祝察员的到来做好一切^̂ 要̂的准备，并条必把他 'in从 ^ 缔  

灼国领土的越点迅速送至储存设族•有关辅助安排的访定将订明为秋-察员所作的行 

政安盤.

《C) 视察员按照有关辖勒安排的访定 . 应：

- 可 不 受 德 视 察 M存设族的所有I?分，念括任It薛药、装置 、 繁 装  

容器或其他容器 . 祝察员在进行活动时应遵守设楚安全☆ 章 .所  

要祝察的巧目将由视察员送定；

一隨身携专弁便用化 in为无废任务而可能督要的议定仪器；

- 将到£：仗口的请求而从设的任何襄复、數 襄 答 器 其 采 集 的  

特品， 样P*̂将由缔約S 的代最S 戎r察 员 的 采 集 ；

- ；{f样品S 行现场分析；

一 必 要 时 ，按 照 议 定 '程斤将样品移 f f l現 : 运至本组织 1 指定的 

实较室迁行分扰；

- 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缔约国有机会在场；

- 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于找；

一 同 技术■秘书处自ffl通ifU 
(^)按照议定程序，接受祝察的雜约国应：

- 有权£ 查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SIT、规 察 员 ， 弁观察化们在储存设苑 

的所有孩査活动；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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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权保留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折样品时生场；

一 有 VJk查 员 所 使 用 宾 安 装 的 任 何 仪 # , 关在其人员E  it a试 

该仪器；

一 在 2 际揉察员提出请求时，播助化们安裝益测系统和在规场分析样< 5 ;

- 得 I■块 f其(各个) 储 吞 设 宠 的 规 襄 报 告 本 ；

- 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 个 ）储存设族的资 

料和数据的副本，

(e ) E 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視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 A T况 作 出 港 清 . 知 某 出 现  

了任何在揉察过程甲无法解决的可疑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f) S 每次挽察或访査了健存设族之后 , 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 

交一查结系报告 ,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或访查的缔约国转交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揉察凝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 ) 应作为机密事缀处理 C 程序有待粒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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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敎化学武器的原则、方法和组织

1 ，销毅学武器是指将化学品以一种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方武转变为一转不适于 

生产化学武器的形武从而不可逆转地使薄药积其他装置无法用作化学武器的过程^

2 . 每一掠有化学武器的绮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以下 

的程序：倒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 销毁化学武器应只在专门指定的、 

并经速适当设计和 ■备的设族中进行 .

3 . 结约HI应确保化学武器销毁设祐的建造和运转能保证销毁化学武蓉，•-二确 

保 按照本公约约较定对 销 毁 程透行核查，

13、销紋的摩则和JfJ? ，

1 . 销鼓/If;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S 个销鼓阶段不受病技；在销 

鼓 !:介段St◎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过程中逐步取得经ii; 无论储存的 

实际经成和透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知一律适冗 .

2 。所有担有化学武器的结约1!应同时开始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整 个 销 鼓 段  

应划分为九个一年祭.

小组主席就整个这一节的透一步订进行了协商，其结系截于?ft录二.



3 .在每一销默期内，每一缔约国应至少销毁其储存的九分之一〔按库存当f： 
和 （或 ）芥子当量计算）， t但不限制一缔约国以更块的速度栽毁其储存.每

约E应按照本附件第三部分的规定，决定每个销毁期的详细计划，并应每年报 

告每一销毁期的工作执行情况.’
4 . 销毁烦序（有待拟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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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仏为有必要订对不同兴约化学武器储存送行比较约方法，致死性和有 

，化学：?口约比较问^ 尚未A4决、，有待迭一步审议。

一藍代表S 表示，销毁储'存的毅则问II需进一步充分iP以讨论。

各方转认，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和有关生产设族的消除应一并考處，

一些代表a 认为，力^ 决掠有少量化学武器储有的国家的安全赎虑，应当引入 

安全储存水平的 ^̂ 念̂.

一些代表E提请注意1 9 8 8 年 3 月 2 9 日C D / 8 2 2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 
该建议旨在病保所有E家的安全在销毁阶段不受病损 . 为此，它建议作出以 

下的基本承走：一切化学武器生产均应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停止；一切化学武器 

储存地点和生产设族从一开始貌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
"鉴于化学武器储存目前存在差距，它建议采用一种特定的分阶段鎭毁办法. 

按照这一办法，在第一阶段，座由化学武器储有较多的各绿约国销毁其佶存， 

直至达到议定的水平• 它们认为，只有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大f：的化学武H 
储存到第五年底已技削平，储有较少的缔约国才绩开始销聚其储存• 分为两 

小阶段的整个销毁期均将受到严密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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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国际核查

1 . 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目的应是：

一查证所要销毁的化学武器借存是否确为原物而且数量相符，以及 

一 查证这些储存是否实际上镜已销毅 .
2 . 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戈j

根据第四条提出的销 '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一份销'毁总时间表，列出每一时期计戈il销教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b) 将 在 1 0 年铺毁期内运转的现有式计划的化学武器销毅设施的数目； 

(C )每一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 名称和地 :y：;

一 地点；

一打算销紋的化学武器；

- 默方法；

一 能力；

- 预计的工作為限；

一销敦这程的产勒。

3 . 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按照第四条的毅定在每一销毁期之前6个月提交的详细计划应载明：

( a ) 计划在每一设m中销'毁的每一类塑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 b )化学武器销毁设絶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旋中鋪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 
(C )有关每一销毁设苑的下列資料：

一 名 称 、通信处、地理位置；

- 销'教方法；

— 最终产品；

一 设 族 平 面 图 ；

- 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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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作手册 

- 核查制度；

一设族实行的安全措旋；

一国际规察貝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 
i i) 有关位于销毁设旋内并计划在销教期内直接向其提供化学武器的任何 

储存设族的下列资料：

一 设 族 平 面 图 ，

- 按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佳计的储存方法和储存量，

- 在销'毁期内侍存在该设族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一设范实行的安全措范 .
( e ) 在提交第一汾详结计划后，以后的年度计戈il只应裁有对第一份详细计 

划所列必要数据音3分 的 修 改 补 充 .

4 . 对端毁化学武券详细计到的f 査

( a )技术秘书处应校摆绿約II提交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接查指族， 

弁且视情現极摆以往视察的经验和关于辅助安排的一巧( 或各项）协 

定，与该缔约国密切协商，在每一销敦期开始前狱订一項对销'毁化学 

武器透行核查的计划。 技术秘书处与缔约国之间的任何分救均应通 

过协商解决， 任何未夹事巧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 

促进公约6力充分执行，

( t ) 详细的销'毁和孩査综合计划经议定后，应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建议 

一并送交执行理事会成员审査 . 执行理事会成员应审査这些计划， 

按照核查目称予以核准， 此种审查是力了利定所计划的化学武器

销致工作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销'敦化学武器这一目标，此外, 
还应查证对镇毁进行核査的办法是否符合核査目标而且行之有效.此 

种审査应在销殺期开始前6 0 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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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执行理事会的每一成M均可就有关结敬和核查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何 

问题同技术权书处访商* 知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 

计划付诸实絶，

( f l )知果有任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缔约国协商解决 .如果还有任何  

因难无法解决，则应提交缔约国会议处理。

( e ) 在审查了销默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 

同有关维约II进行协商，以确保其化学武器销致设族的设计足以保证 

销我化学武器，并得以派先计划如何执行核查措施，确保核查措施的 

执行无碍于设苑的正常作业，而设旋的作业也无碍于进行适当的核查，

( f ) 销毁和技查应按照上述议定计划进斤.此特核查不应对销毁进程造  

成于抚 .

5 . 关于辅助安排-的☆定

对于每一销'默设族，各结约国应就系it核查销毁化学武器的辖岛安徘同本组 

缔 结 详 细 协 定 。 此种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针对每一销毁设 

族订明详结的现场祝察程序以及关于将化学武器移出销教设旌的储存设旋、从这一 

结存设楚运至销毅越点和用现场仪器进行]!£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销毅设旋的具体 

特性和作业方示范协定应截有考虑到进行结修和修改的必要性的规定 .

6 . 在实际禁毁; 段 开 始 〔30天〕，允许国际规察员送入每一化学武器锅毁设范， 

以便对该设旋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范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销毁过程的 

设备和仪器以及拾査和测试核査设备的精痛性 .

7 . 对销，毁化学武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在鉴个实际销毅阶段中，尤许视察貝在化学武器销殿设接和在该设族 

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旅进行活动.祝察员将在设旌管理部门和国家主 

管部门代表在场（知果他们愿意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合作进行活场,
C o )视察员可以通过实地观察某种装置监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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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 f )

1 ) 销毁设旅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族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2 ) 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楚运至销毅设旋；

销 毁 程 ( 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材 料 出 入 平 衡 ; 和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在符合被查，要的情况下，核查程序应利用从设族的日常作业中得到 

的资料，

在每一个销'默阶段完成之后，技术驳书处应对If家主管部门的宜布☆  
以核iH, 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已经完成，

H际槐察员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掠定，应：

一可不受胆祭越祝察销教设族的所有部分及其储存设楚、任何薄药* 
装置、散装容器式其他容器• 视察员在送行活动时应遵守设

旋的安全☆ 章， 所 要 察 的 项 目 将 由 视 I：-员按照经绿灼U同 

意并经执行垣事会接准的技查计划选定；

一感身携带弁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认定仪器；

一监測镇疑过程中对样品进行的系统现场分析；

-  必要时，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销'毁设苑或其储存设族的任何装 

置、教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样品. 样 ; 将白玲约H的代表 

在S 察员的E前采集^ 分析；

— 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一 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 运至本组织’指定的 

实 ?金室进行分析；

- 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 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维约国有机会在场 .
按照议定的程序，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祝察期问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低们在销‘毁设 

族及其结存设族的所有核査活动；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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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保留应视察员的请求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 

时在场；

- 有权检查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议定标准仪器，并在其 

人员面前測试该仪器；

一在国际祝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视监测销'段过程的需要而安 

装密封设备或监测装置和在现场分析样品；

一 得 到 关 于 其 （各个 .）销'毁设旋的视察报告的本；

- 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 个 ）销，毁设族 

的资料和数框的lil本，

fe) 3b果视察员发现可能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把此神不IE常•况 

告知设族代表和国家主管部门代表，弁要求澄清此种情况， 未纠正 

的不正常情况将通摆拔行51©会.

( ^ )在每次祝察了销毁设苑之后，国际视察员座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 

份调查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尚接受规察的绿约国转交一懷棱告的副 

本。 祝察期问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处理(程序 

有待拟订）.

8 . 位于化学武器结毁设族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族

(a) ilF示察员应知本 Fft件第二节第6(：i ) 段所提到的那样，核查任何化 

学武器到这位于化学武器铺默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族的情况以及这 

些化学武器的健存情况 . 他们应f!/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 

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准确清点该储存设旌中的化学武器. 他们 

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核实移走储存完全是为了将其销鼓.
(b) —旦而且只要化学武器被储存在位于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f：t 

存设楚，就应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而知果尚未绩结此神协定， 

则按照议定的销默和核査综合计划，将这些储存设施置于本附件第二 

节 第 5段◎ 有关规定所指的H际系统监侧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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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只要储存发生变化，国际察员就将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对监测 

系统作出适当调整 .

( d )在实际销毁阶段结束后，国际规察员将开列一份已从储存设旋移出销 

数的化学武器清单 . 他们应使用上面(a)段所提到的存货控制程序枝 

查余下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确实， 为萌保储存设族的封闭，他们应 

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

( « ) 在实际销默阶段完成后，如果没有留下任何化学武器，即可中止对位 

于化学武器结敦设族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族的国际系统监测， 如果除 

此以外不计划在这一设楚储存任何化学武器，则应按照本附件第二 1T 
第 5(g浪终止国?；?系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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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附件

一 、化字武器生产设族的宣布和後告

K 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宣布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旋的：

1 . 名杯和琪切 :itk点 .

2  . 振有、经营、控制及订造和购置该设施者 .

3 . 专 一 设 生 ’严便命：

( ^ ) 生 产 艳 定 义 为 化 学 武 化 学 品 的 设 :fe*

4 . 每一设乾er产 V0以及产品生产日浜：

阁 生 产 学 cS

R 装 填 或 装 置 、化学装填有!!St;类

5 . 设 : 力，矣以下各巧列

( a j设起 :£  ( 祭 间 ）内所能生产63终 培 产 品 量 ，假设该设在运转  

( 5 7 1 ? ^ ) .

0 ^ ) 设 ;j i 芒 （期同）内 所 能 楚 一 矣 5^药或装置中 feMt学品数量，假设 

该设怒 i£运 转 （B t间 表 ）.

6 . 设族 ^1^羊细说明：

( £ ]试究斤局 .

( ^ ) 工 序 程 医 .

( 0 ) 设备、楼房以及 5Jii场任冗备件 15̂ 替兵零 'r^SlJ详 i 2 清单 .

( )̂ $1!•场任巧化学《P-或彈药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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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於的宣布 :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1 . 以上A段 所列与设作为化 学武器生户设的运 li有关 ◎ 一切资教•

2 . 化学武I?生严停止日期，

3 .  用于生尸化学武器的特别设爸的

4 . 如以改装而不再用于生产fb学武器的曰期，开始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日结.

5 . 目 前 有 、. 经 营 经 制 者 •

6 . 目IT的生产，i!*明户品◎ 类别及数f ：.
7 . 目I?的生产能力，以设览在（期间）内所能生严的终福产品^ 玄表示，

假 设 该 设 在 运 转 ( 时间表）.
8 . 目 设 ;feet:详^ 说明：

(二 ) 设轻布局 .
0 = )工序ci程

(。) 下 专 斤 于 生 r 化 学 设 备 ti!所<5̂ ：̂。

(6) 5i场営下2= 化学武蓉祭£ ,

C . 律约IS银土上在其fe—卞控ti下feij 

化学gt4：L生严设族^，?宣希

一 宜 责 任 （特S寸论），

- '  A查:i分EJ：所飲的一切内容均应宣布•

! > . 許乡t；国顿土上在其饱一方控制下的原有化学 

武II兰产设族的宣布1

一 宣布的责任（待讨论 ）.
- 本附件一、2$?分：?̂ 所载63 —切内容坊 '：̂宣布 :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 " 原 有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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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转让的宣布

1 . 化学武器生产设备是指（待拟订）

2 . 宣布应具体列明：

( a ) 接受 / 转让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文献）者 ；

0 3 )设备的类别； 

f c ) 荐让日期；

( f i ) 如知悉的话，化学武器生°产设 备〔和文献）是否已消除；

( e ) 如知悉的话，目前的部署。

宣布为确保关闭所采取的措旋

1 . 结约!1 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族（待拟订K

2 . 绿约11領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 。

C - .年度报告（待拟订 )

K . 销毁的最后核证（待奴订 )

二、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和方法

A. 总 则

每一缔約国应按照第五条和本附件所规定的原则，决定用于销毁其化学武器生 

产设旅的方法， ’ 2

需进一步讨论可能的销毁方法及有关定义，

尚需讨论在牵涉一个以上国家的情况下的执行措施貴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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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设 的 关 闭 及 关 闭 方 法

1 . 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雜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不能再作为此种设施运转，

2 . 缔约国在采取议定的关措施时应适当考虑到每一设族的具体特点，此种 

措雜除其他外，应包括 ： '

一除了透行议定的活场外 3 禁止tk用建筑热 ;

一拆掉与化学武器生产直接有关的设备，包括工序控制设备及水电等设 

备；

一使专门用于保证化学武器生产设趣安全运禁的保夢性装置和设备关去

一 切 新 i l 向北学截器生产设;^的镑路其他道路 j 但为开展议定活动所 

需要的铁路或道路除外。

3 . 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楚关闭黏同 , 缔约国可以在该设旌继续进行安全活动t

C. 与销毁有关的活动

1 . 符 合 " 化学武器生产设雜"定义的设备的销毁

一所有专用设备和标准设备均应实际销毁。

一 " 专用设备 " 是 指 ：

♦ 主要生产链，包括用于产品合成、分离或纯化的任何反应器或设 

备，最后技术阶段（例如在反应器中或在产品分离过程中）直接 

用于热传导的任何设备，以及同附表〔 1 〕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 

为准许目的无需每年使用…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或若 

设范运转即可用于此种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接勉到的任何其他 

设备 .

需报据销毁方法及具体设施的特点进一步拟订和讨论这些措施所包括的活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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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化学武器装填机器，

* 专门力设施用作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而设计、建造或安装的何其 

他设备，而此一设族不同于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廣蚀性 

化学W的设范所道用的通行商.用工业准建造的设宠， ( 例知, 
用高银合金或其他棒f?眾时料制成的设备；专用于戾翁制、 

废铁访理，空气过滤或溶-巧因找的设备;专用封闲容器翁安全屏 

用以分析洪化学武器用的毒性化学品的非标准化实验室设备; 
专门没计的过程控制板；专用设备的专门备件. ）

- " 括准设备 " 哲括：

• 化工业普逼使用R且不属于 " 专用设爸 " 类别的生产设备；

， 化工业避業更用的其他设爸, 诸☆ : 消防设备、警?^和深险/ 安 

全监SJg设备、医疗设范、实胜室设范、通信设备*
2 . 符 合 " 化学武器生产设忘" 定义的建究的销教 

- “ 建 : "  — 词应，包括地下结 t勺.

- 所 有 专 用 建 筑 和 振 准 建 贫 均 & 实 际 销 毁 。

- " 专 用 建 是 指 ：

♦ 按生产或装黎格局而K置有专用设备的任何建定 ;

* 有显著特征表明其与通常用于进行公约不加禁止的化学品生产或 

装填活动的建贫不同的任何建筑 .

- ‘‘ 标准建筑” 是指按不生产刹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腐^^性化学品的设楚 

所适用的通行工业标准建造的建筑•

3 . 生产未装填化学肆药和专用化学武器使用设备的设雜

一 应宣布恕消除专用于下列生产的设范：（a) 化学薄药的非化学手的  

生 产 专 用 化 学 武 器 使 用 设 备 的 生 产 。 应按照第五条中关于销 

毁化学武器生产设苑的现定进行销毁并如以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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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力生产化学薄药的非化学部件而设计或使用的所有没备均应实际销敦， 

此类设备包括经专门设计的模具扣金属成形压模，可运至特定地点销 

鼓. 进行 '销紋期间；II际视察员应在场C 

一用于此粹生产活动的所有建筑和祐准设备均应改装而用于准件目的， 

必要时应通过送商或质疑性视察如以査-Z.

一送行铺毅或改装时，可继续行准许的活访 .

D . 与暂时茨装为铺缴设楚有关的活动r 待敌订）

E . 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没施有关的活动 '

三、销毁，瓶序（待故订）

四、 计划

A. 总计划

应提供每一设旅的以下情况：

( a )采取措施的预计时间表；

(■^)销毁方法。

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族：

( 1 ) 改装为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表；

(2 ) 设施用作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

( 3 ) 新设施的倩况说明；

( 4 )销毁待别设备的方法；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1 所有关于 " 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如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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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使用改装的设族销毁化学武器后销毁该设旋的时间表；

(6) 销毁改装的设族的方法，

3 .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族（待拟订）。 ，

B . . 详结计划

1 . 消除每一设楚的保结销疑计戈！1应载有：

(& )销教进程的详结时间表 ;
「二） 设族布局；

( = )工序流程图；

(，二） 祭销毁的设备、建茂热和其他項自的详细清单；

(e) 对清单上每一  菩采取的措：

( - ) 拟议的按查措：̂ ;

在 设 族 敎 寂 !^应達守的保朦 / 安全措祐；

向国际视查员提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 . 关于智改装为化学武器销鼓设 :结.

除了丰Ft件第E. £. 1 起 分 所 资 料 外 ，还应提供以下资

( 1 ) 改装力紫毅设族的方法；

( 2 ) 按照第 11?条 ?1̂ 俘第五、 3 。（e)和 (d處分，提供销毁设楚的资料。

3 . 关于暂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的销毁，应按照本附件第四.E. 1. 
部分提供资料 .

4 .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fe。

一 旦 定 iiJ f t学武蓉生产设楚的定义 , 所有关于 " 原 有 ，，化学武器生产设楚的 

夫I 定均® ；e：：以，查 . 在这一方E ,  ：3：.^I计论如何处理先 t 销'段 -巧化学5^ #生产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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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苑及其关闭的国际

核查、国际系乾监现1、对销毁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国际系统核查•

1 . 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苑及其活动停止的国际核査

( £ }远 结 €1：?57：£察送行旧际核查：

(1) 7t化 学 生 产 设 的 宣 布 送 行 1HF示核查的目的应是为了：

-  查证除为进行关闭所需的活动以外的其他一切活是否已经停 i j

一 运 ii>5L场枝察2 证按照第王条所作的宣布是否镜实。

(2) I ：F示t5察员i^立巧送行此特较始接查，而且在任fC情次U下至i i于宣丰 

作iB后 〔6 0 ) 天内送行，

(3J a 们^ 17情使用议定的密|^设备、标志或其使存货控參:!1序,以便于  

准转清点每一化字武生户设运所宣布的巧目 .
(4) 1：际^ 宾员；：̂安装;；6要的议定装£ , 以了€ 化学武*1̂ ◎ 兰产是否K 复， 

成者是否有任宜布巧 I；桂移走 . 以失 

结 约 行 关 场 .11：1̂际!£矣员 '^回到现4^^^行 结 ^ ^关  

裝 :E是 完 好 .

( b )匿际系乾竖;化学武器生产设楚

在为核查化学武器生户设楚的宣布进行劫始现场察方面，国际枝察员应为以 

下第4 段所5̂ :1定的对这 :i 设:运进行系统监测的措族进行必要的协调 .

本附《牛的这一部分4 ^ 需要在有关化学 5^器 、化字武器生产设 '绝& 定义 1̂；1及销毁 

方法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讨论和奴 i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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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辅助安排的定 ’

(a) 各绿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就系统监测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 

辅 助 安 排 同 本 织 綠 结 协 定 。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播定作为根据，弁应就 

每一生产设旌订明详细的规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測装置的安装、 

捷作和维修，同时考虑到每一设族的具体特点.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末 

发展的毅•定 .

(b )各结约H应转保技7；̂̂ ；̂书处可在公约生祭后议定的期内对所有化学武器 

生产设完成设楚宣有^ 接查关开趋送行系贫测 . "

3 . 对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结的国际核查

7t直布进行了第1段中提到的现场技査之后，国际殺《察员应对每一化学武器生 

产设族送行现场视察， 以按实3(b)中提到的措范镜已完成.

4  \ 对化学武I I 生产设族的示系 i t 盟 f 、::

(a) 7^化学武器生产设 ;^ 查行国1：:?系紀监现: 的目的应是为了核保该设：̂,；̂‘有快

复 化 学 器 的 生 产 ， ■feii‘ 有接已宣布的巧 g 秘密移走 .

(^) E：! ^ 系 应 在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设 关 闭 之 后 尽 快 开 # , 共£ 继

这设 資 ' t t销 毁 止 . 应按,关子 3^ ̂ 安 的 定 m保系紀监歡由两分桂 t i  ； €1

场 仪 器 妄 绘 ■ 国 运 视 察 去 行 系 乾 枝 查 . ：̂5：果无法尾51^仪器^行连

廣£1嚴 • 竺 极 察 员 •

(C )在上面第4 段 提 到 学 武 ■§!生产设关闭送行现场核查方面， 3̂ 已

就系 i l 化学K 蓉 ; 产设族的辅助安徘缔结了有关协定， 愿f示祝察员应为这吞系

统监測安装一个下E(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 . 如果尚未缔结这种协定，应由国际祝

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进行系统监侧 . 直到协定缔结而且监測系统安装共启用为

止 .

保 在 指 定 矣 内 行 核 €斤戈]的程序有待牵^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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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旦釈系统启库之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5^行達^5盟洒的其他?^间 ， 

必 须 有 一 名 察 在 场 才 可 移 •、视矣员按照上E 第 1 段 安 装 装 £• ^  

系有4广1'情次 导̂1^1^1寄要在!：11察员不在场时移^^其一装置，镑约 g J ^ X S P i l知技术 

秘书处^ 而 liF示 祝 察 员 将 尽 快 起 以 接 对 f:t存关重新安装该装置，

(e) {>C#l^g；j
( 1 ) 为了对化学宾器生产设竟^^行系这!^̂ ^̂  察员待在所在2：人员

在场的情况下弃^ 照关于辅助安徘的有关定^ 安装一个11̂$:1系1 ,̂ 
其中包括感a 器、鉢乾设备和传输系统• 议定的这些设备的莫望li:

在示范定中订明 * 这些设务除了应有保^ 数摆和接实数t l的，lift外， 

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于 指 示 装 置 顏 Ê 于化装置。

(2) |{̂：淀1系1^&力̂力及其安装、 盤宾方向应严格而有榮越符合上妄  

中提到的法化学宾器生产设族内受到禁止或未经缓权的活动这个^皇

Hi此，应对监 !̂̂ ]系1^的1^测范0 ;^ 以11专̂。 知系 i^i'1系 

停或作用受到任5 于化，该系乾将向技求秘书处发Hi信号。

A

,
J
V

,1

 

u

UU1

it：
?̂̂；!系1^应具有备用€1力，以窝保个1̂ 苦：5件失灵时芸个系结；的]；̂̂；̂!:̂ ^力 

不受影

(3； 系德启用时 ,法襄员将香要拔查每一化学宾器生产设楚宜  

布 : 的清单是否准矮无误。

(4? ^  }-}<^一^ 户设H 這 二 （有待确足的 )于段向技术秘书处发

发送系4!；4̂ ^括从生产设绝经常发送以及生产设结技 术 秘 书 处 之  

问的问沟一 答复系 4̂ * 111际!：1察员应定结检查]1̂^̂；!系1̂ 是否运荐1£

( 5 ) 知果i；̂̂：：;!系It显示任，f〒不]£常 情 国 际 祝 祭 员将 立巧确 定 这是 S 于 

设备故障£31是白于生产读，结的活动造咸的，如果经检查后问起未综  

决， 技术秘书处特±:巧查明实情, 奄技必要时立印对生产设结行 

场 察 或 i方查， 技术秘书处应在溶觉任何这类问起之后立巧a 告詩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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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系生产设结发生1?可€^戾生有可€1影哺1̂ ^̂ !!]系1^的事故，结约H：.:ii 
立巧通知技术秘书处* 詩约 53应同技术秘书处^^调结后的行^ , 以

系统的现场规察访査

(1) 每次视察期间，国际祝察员将核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并视需要 

核査宣布的项目清单 •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査 . 
以便对设备进行必要的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蹇监測系统的监测范围 .

( 2 ) ( 确定系统现场视察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 技术秘书处在迭 

定所要规察的特定生产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顶测对该设族行视察的  

准确时间.

5 . 对销毁北学武器生产设族的国际核查

(- )对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族进行国际核查的目的应是力了査证该设族是否转 

已按照公约；！I 定的义务销毁，而且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每一項目是否转已接 

照议定的详细销毁计刻销毁 •

( b )在化学武器生产设苑销毁前C 3 — 6)小月，鲜约国应向技术权书处提祭详 

细销毁计划， 其 中 括 本 ？1：件第E卞 B. 1(f)甲提到的拟议的销毁核 

容渋及以下几个方E , 例^?:
一视察员在将要销毁的设族出社的时间；

- 核変 ;e 宜布清单上每一：35目所采取措族的卷序；

- 运衆振销系纪监測的^1族软.调矣监 5̂!2系1^监测范围的措族*
《e ) 技 ; 书处应根想缔约E 提出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置措范，弁 

根摆以往视察的经 l i , 与该缔约国密切协商拟订一项对销毁设旋透行核查的计戈 I]。 

技术秘书处与结约国之间有关适当措族的任何分技均应通运协商解决。 任何未决 

事巧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 ，采取适当行动 ， 以促透公约的充分执行，

执行理事会在审查过程中◎作用将替要根摆其红成和作出次定的程序^ 以审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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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为确保第五条和本附件的规定得到落实，执行理事会和待约SJ应就销毁系3 
核查综合计达成协议。此一协议应于计剑开始销毁前〔6 0 ) 天达成，

( e ) 执行理等会的每一成员均可It有关销毁和核查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何问 

同技术秘书处f办两， 如系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到忖诸实转 *

( f ) 如系有任何®难，执行垣事会应与培约IM办 商 决 ， 如果还有任何S 卷 

无 法 决 ，’巧应提交綠约0 会议处理 * 不应由于解决销毁卞法方W约 任 分 歧 5  
便销毁计到中可以接受的其部分的执行受到廷误，

( g ) 如果未It核查的某些方面同执行廷事会这成协议，凌者知系无法将经

准 核 查 计 划 ft诸实转，销毁的接查将通过连续现场酒或视察员留在 ^̂ 场̂ ^行，

01) 销毁相核查应按照议定计剑进行。核查不应对销毁进程造成无请于找， 而 

应以视察员亲略現场目击销毁情况的方式进ft。，

( i )如果没有按照计: 采取所要求的核查或销毁行动j 应将这种i青况通知所'言 

镜 约 (通知程序侍制订。 )
0 ) 对于另?盤可转用于准许用途的 ] 目. *

0 ^ 1 在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所有巧目素3已销鼓后，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时该鋒约 

国的此一宣有 ;^ 以接iE。 技术秘书处在核i i之后，应终止对该化学武器生产设楚 

的Is f~系it , TT̂ L 移走 ® 际 襄 员 安 装 的 所 有 装 置 和 翔设备。

0 - ) 经过此释接iZ后，结itjn将宣布该设族已料毁，

6 . 对化学武1：二生产设族营技装为化学武器销鼓设族的12际核查 ( 有待拟订 )

7 . 视察和访査

《£ )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齒小姐预定抵达一化学武器生产设力域行系统视察 

或访査的48小时之t；i 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缔约国。 如果是为解决紫急问

这转核査；̂；、；&关不是唯一85办法，其化的力、法*^能養要菌7情芒一^ ^ 3 了. 
关于这^ ：̂?、目、 许用途以及对处理☆ 行接查的方法的较定，将 需 要 详 々 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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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送 行 祝 察 访 爱 ，则 此 期 限 以 结 结 .技术秘书处(总干应说明视察或访查的(各 

个 ）目的.
( b )结约E应为 !t 蔡员K到来fe：好一切义要的准备，务务必把，们 从 入 镑 约  

国領土的越点S 速 送 至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设 有 矢 辅 助 安 #5^：3|；̂̂定将订明为！51察员 

户；i作的行政云铅.

(C) 1：际=11察员接照有矢辅岛安耗 的̂|;!̂ 定，£1:

-  可 不 受 祭 itkCZ察化字武器生产设族所有部分， 视察员在进行  

活运时iZI运守设：J£的安全5̂ 章 . 所要槐察的宣有清单上的項g 将由 

役察员送定；

- 核身携营弁使用他◎ 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K议定仪器；

一 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试，

(<i)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蔡的缔约JSiE:

- 有权S 臺个祝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积-察员，关现察他们£ 化学武器生 

产设族B1J所有核套活助；

一 有 权 桂 套 ! £ ! ^ 视 察 员 所 便 用 安 装 B1：任何仪器，务在其人员 f i t 淀试 

该仪器；

一 £ 国际视雾员提出请求时， 色 们 安 装 捉 系 It;

- 得 其 （各 个 ）化学武器生产设 :fe2!J视 蔡 振 告 本 ；

- 在提出诸求后，得S'i技 术 秘 书 处 收 集 关 于 其 （各 个 ）化学武器主户 

设宾;的 ^ 据 Id本 .

(e) Ei：示视.蔡 员 ' 可请☆ 对 扭 察 中 出 任 何 可 疑 情 /：5L作出澄清 . 如系出51 
了任何£ !£ 察^1程中无法^^^、的可疑情况，tit察员E 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 

( ^ ) 在 每 次 察 l：i访£  了化学武器生产设宛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 

干事)提交一份调查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没察或访查的缔约E 转交一份该投 

告的到本 . 视察期间得到的資料（有待指定 ) 应作为机密事項义理( 程序有待tv.: 

订 ）•

关于个别 t t 家•员 是 否 有 在 本 段 ^ 下€ 一段斤 I t定的各释G 」S：; 问 ^ , 仿然 

可 !•>: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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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G )

修订清单的方武

1 . 所设想的修订电括增添、 除成者从一个清单转？:]f.]另一个清单 .
2. —镑约H1可建议修订. 〔知系技术书焚所得到的资料使它认为需要;ft 

化学 ?̂：清单送行修订，它应将这份資料提交〔执 行 理 事 会 ），而后者应将这資  

料分发给所有缔灼国 . ) 一缔约113可请技术松书处助提供其建议，/T振 桓 理 由 ，

3 . 侈订清单⑤建ij：逸提交〔技术秘书处：！ ！：执行理事会）i：公灼保存人）•
4 . 〔技术秘书处）〔铁行运事会）〔公约保存人）在收到修订清单廷议后， 

将此狡、廷议通^各样约国 .

5 . 建议的提&H：iH提祭必要的★料来说明其提&廷议的理e .  % 
以及技术狡书A # 接 提 紫 有 关 資 料 ，以便? ■廷议行评份 .

6 . 本 组 织 ， » C 行逗事会）、 任何结约E  C和技术! 书A  ) 廷议芒

行技术评价，

7 . 本 组 织 J 〔綠约国会议：1就建议作出夹定的方武应是〔过半数通过） 

〔播荷一致通i t ) 〔£ 技术秘书处将该建议通知所有缔约5! 6 0 天之后得到所有絲 

约 国 许 . ItP果 未 得 到 ‘许， 〔缔约国会议）应在其下一次会议上审g 这一问 

〔女3系有五个或五个以上转约U 要求进行紧急审议，则缔约国会议应：5：EP举行一 

次特别会议 .）

8 . 修订程序应在到廷议后 〔6 0 天 ） 内结束， 决定一旦作iii,

C 3 0 天 ）后生效 •

9 • 技术松书处is接 f:j请求 应̂热動任何样灼国对末?::入清单的化学P*?：透行评fr. 
这^^协巧应是^1密的 C除悲在评价中实化学品具有化学武器 K特 ) .

’ 应由本组织疾机构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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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 1 )

一般性规定

1 . 缔约国不应生产、取得、保 有 转 让 式 使 用 附 表 〔1 ) 所列的化学品，除

非：

( 1 ) 这些化学 f口用于研究、医 疗或 防性 目 的 j '
( 2 ) 化学的特类和数量严格照于那些可证明用于研究、医 疗 或 防 性  

目的的化学品，

( 3 ) 在 任 特 定 时 间 用 于 〔准 详 ；！〔防^ 性 〕巨的的化学品的合斤数量等 

于成少于一公

(4) 一缔约国在任一日历年内通过生产、从化学武II储存中取出以及转让 

而 得 到 用 于 〔准 许 ）〔防參性）目的的合计数量等于或少于一公

转让

2. —结约e 可 持 1 ) 所列的化学品移出其楚土，但只可转让给另一结 

约I：, 面且只ft接照第1 段 的 定 用 于 巧 究 、厦疗或防护性目的，

3 . 转让的化学品不得再转让给第三国。

4 . 在转让给另一缔约国f[3  0 天，两个缔约国均应通知技术秘书处。

5 . 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对上一日历年的转让作出详结宜 ; 宣 ;edl在该年结束 

后……个月内作 iB ,弁应怒陀表一所列的每一种化学fp列明以下资料：

( 1 ) 化学名稻、结特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丈3系已给定此一号码）；

( 2 )从其他g 家得到或向其他国家转让的数量• 应列明每次每让的数量、 

接受国和目的。

有一和意见认为，为了使本Pft件前后一致，应该用 " 准许巨的 " 而不用 " 斤究、 

医 疗 防 护 性 目 的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使 用 " 准许 "一词会使可用作化学  

武 器 毒 致 巧 化 学 品 约 使 用 511大为^ 大，因 ‘不 '^取》有一种意见认 

为，药用目的也应在此处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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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旅

为 〔准 许 ）〔防我性〕目的生产附表〔1 ) 所列化学品的每一缔约国应以单一 

小规模设族透行此料生产，该设族的能力根据〔 ) 中规定的方法计算，每年不得 

起 过 〔一 ）公 ’

_ 、宣有

A. 47始宣布

计划使用此一设族的每一缔约Ig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俘该设族的位置和详结技术 

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数现有的设族而言，此种资料应至运于公约对该绿约 

国生效后3 0 天提祭。有关1=̂设楚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 6 个月提焦。

2. 先通知

每 一 稀 約 将 i t划 恕 始 宜 忘 所 作 的 变 更 先 通 知 技 术 秘 书 处 . 应 至  

于变更前……个月发出通丢二。

C .年度宣♦

( a ) 拥有此一设族的每一待约廣每年应对上 - * 日历年的设族活3 作 详 结 宜 忘 . 
宣布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兵应电桂 :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 该设族生产、取得、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 ) 所列每一耗化学的以下情  

况：

(1 ) 化学名称、结特武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 有一料意见认为，单一小裝模生产设族应该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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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所用方法和生产量；

( 3 ) 附 表 〔 1 〕、 〔 2 〕或 〔 3 ) 所巧的用于生产Pit表 〔 1 ) 所列化学 ft  

的前体化学的名称和数：t ;

( 4 ) 该设族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5) 从结约m t t内其他设方5收到的数 f ：式运至缔约国境内其化设族P： 

数量。应列明每次运送的数量、接受者和目的；

( 6 ) 该年任何时间的最大储存量；

( 7 )年底的健存量。

3 . 同'先t 提交的该设族详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g  ) _̂较，该设族 

在该年K 作任何变更的情义。

C O 担有此一设族的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对该设族下一日历年计划透行^活 

武ii•的 生 产 作 出 详 该 应 至 运 于 该 年 开 始 ……个 月 作 关 应 念 桂 ：

1. 设 总 的 识 资 糕

2 . 该设族生产、消耗或健存的始表〔 1 ) 所列每一和化学古 t 以下情;兄：

( 1 ) 化学名称，结梭式^；：化学文摘社 '^ :5号 0 ’:̂ !录已给定 ]̂ ’：:一号码，）；

( 2 ； ^ 计的生产量和生产自的。

3 . 同先t 提交的该设族详is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访设策 

计在该年作 fc的任It变更的情>7w,

二、^

1 . 在这转设族迭行核查活助的E的;^是为了核实生产的 Pfi表!： 1 化 

学品约数量与宜有的数量相符，特别是其合计数量不超过一公 .
2 . 应 通 巧 场 祝 察 和 ^„场仪器监浪:对单一小规摸生产设族透行系的国！ & 

场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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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对某一设族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暇、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族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 

用的准则应包括： （有待制定），

4 . 每一设旋应在宣布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 . 初始访查的目的 

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族的资料，其中包括核实设旋的能力不允许每年 

的生产量（大 大）超过一公并取得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安排该设族的未 

来技查活动、包括规察访查和现老 仪̂器的使用 .
5 . 拥有或计拥有设族的每一释约HI应在该设旋开始运转或使用前，振摆示 

范t吞定与本担织结结一項定，其* 订明对该设楚遵行视察的详结程序。每一項t办 

定应裁有：（有待制定）。 1

其他设旋 2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缔约国与本组织缔结协定之前，需要制定临时视察程序。 

已经就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以外的附表〔1 〕所列化学品的生产进行了进一步的 

工作，并取得了报大进展。有关材料载于附录二，以供日后列入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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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5

6

(107-仏  5’ 

(96-64-。)

(77-ei-c)

第六条Pit件 〔1 )

Pit 表 〔 1 ：)

临 时 清 单 '

例 ☆ : 纱林：甲基素、廣 K 异两 Si 

梭曼：甲基索、! I 联顏哪 

二 :宾#、芒 缓 鼓 褒 H

f l l ^ : 塔 xt: 二甲，、基雾、房鼓乙n  

i[^基 ^ 伐 廣 鼓 务 一  - - 2 — 二褒 # V若乙 

伊] ; V  X ：甲 ; 乙 若 _  S — 2. — 一异巧云、2 ?乙!S二
J 广，》，為 /  ̂ 广 、[ 5-  J

玩齐气：

K t ： ： 茶子气 (-*■•): 二 【2 — #、[ '芸 ) (30-S--2;
倍半茶气（Q): 1 , 2 — 二 【2 — f , 乙筑基 ) 乙 (35£5-?6-=) 

气 （T ) :  二 （ 2 - 氣乙??L基 乙 若 ）M  (635-6-59-8}

起■易 a
路易氏有:i 1； 2 —  乙烤基二f ,样 

路易氏 f: 2 : 二 【 2 — f 、乙择差- ) f.!?
路易氏齐: 3 : 三 （2 —多、乙转;g 辟 

. 笑、̂气

K 1； 1 • N—二 （ 2 - f ； ZM  ) 乙，民

(5-1-25-J)

(^：33--65-S)

(么 0 3 V - 7；：-’‘）

U  11 2  

1-： K 3

一 二 （ 2 —氨乙芒、) 甲 

三 （ 2 )腔

(=33-07-5)

(51-75-2)

(5=5-77-1)

咐表中有盛化学品是以一荐以上的立俘异待形武存在的•有人读出  1  ☆ 已is-定

化学文搞社登记号，^̂、!应^ 禅种形式&^此一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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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二 ^乙薛数一  3 — g 宁环SI ( EZ ) (65=1-06-2)

8 . 赁基塚资二秀 .

î ltc： r  r (676-59 -3)

9 .  ：i[£芸 iiZ摩鼓乙芒一  2 —二异 w 氨若乙

0.工 (57E=£-ll-6)

1*-：̂  一 步"H■论

1 • ；̂房 i ^毒，

2 .  3 ,  3 —二甲基丁一  2 —薛

3 .  C S

4 . C F；

5 .

6 . I I 茶 气 t 桂 i：；下所列 K 化合总 .

2 —氣乙差，#、甲差5 結

二 C 2 — f 、乙基

二 （ 2 —參、乙 资 甲 度

1, 3 —二 （ 2 _ 裏 乙 茫 IE巧资

1, 4  一二〔 2 —氣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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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2 ) 

关镜前体化学若

缔约国根据第六条第3 和 第 4 敦作出约恕始宣布积年度宣有应包括：

1 . 附表〔2 )所列每种化学品的生产、i??工和消耗的全国合计数据以及一 

日历年内化学品送出口的全国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送出口国家.

2. 一日历年内生产、如工或消耗附表〔2 )所列化学品起过每年I：

的每一设楚或在•…以后的任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1 Pit表 〔2 〕所？U— 

化学《5 的每一设族的以下资料： 2

关健首体i t学苦

11)化学名歡、设族使用的普通名挖式育用名# 、结按式以及化学 

文摘社登记号（i：；系已给定此一号码）。

(2) f：- E 历年内生产、消耗、送口和出口的总量。3

( 3 )生产、消耗或in工关镜前焦化学目的：

( a )现场转化（具体说明产f：：类型）

(b) iB售☆转让給本監其他工业（说明最終产类 S  )

( = ) &  口关键I!体 （说明一个国完）

(<i) 其化e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就这一点讨论数量级限问题。

宣，东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i t 表 〔2 〕所列一化学品的设旅的义务在公约中的立 

置，尚W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义务应列入第五条!^件。

!<量以請辣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宇表示i 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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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族 ’

设族名称、所有者名翁、经营设族的公司式企业名称，

设族的确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地 :f e L 地点，设族在练合体内的 

位置，包 括 大 楼 及 建 筑 物 号 如 系 有 的 话 ）.

设族是专门用于生产致 ; 工 附 表 所 列 的 关 缓 体 ，还是属于多用 . 

途 i i 质，

设族的主要方向（目的 K

是否可 f i 时牙d用设旋生产Fft表 〔 1 ) 所列的化学品或 !^表 〔2 ) 

所列约另一种化学品 . 如本条适用，应提供有关资耗。

生产所宣布的Pft表 1： 2  ) 所 列 化 学 品 的 力 ，

送行了 些与关笑前体化学 f口有关约以下活 

(a) 生产

(t) irnlT；，关转化为另一转化学!?；：

一个代表g 建议， 生产关键t 侈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族言，应列I弓：

- 产€约一^ 说明；

- 设族的详扫技术计戈 

- 技术计划中包括的特I;;设备清单;

- 废料^^理设备的类蛋；

- 每转最終产的说明（化学名券、化学结特^ 登记号)；

- 每转产的单位生产能力；

一 每 种 产 的 用 途 .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有一个化学生产设旋的定义，因而应；̂̂0以拟订》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商定. 现已乾这个问题同技术专家进行了一藍协商.为便 

于各代表g 进行进一步工作，附录二列入了一扮关于播商惟沈的祭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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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通知

《0) jr二 、但不转化为另一转化学 

m 矣化—— 列明，

( 8 ) 前一日历年内任何时间在现场是否健存有〔 

布的关键前侈 .

3. ( a )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将打算在下一日斤年内生产、如工式消耗…… 以上 

附表〔2 ) 所 到 任 何 化 学 品 的 设 族 通 知 技 术 书 处 。 通知£ 至迟- 
于该年开始宽'.......小月提交，兵应列明每一设族的以下资本■:

( 1 ) 上 E 第2 段所较定的资料，但前一 E 历年的数量除外；

( 2 )对于打其生产或; 工 的 表 〔2 〕/；f列每一释化学nS, 下一 E 历 

年内打算生产式^ 工的总i 以及武it送行生产或灰工的起，:

C O 考一祭约：!：知在样.桓第3 (a敗提交年度送知后计起任何生产、 工3̂:'肖 

K Z：至 生 r 或女工tt一个月逼知技术秘书处， 

送知H 就每一设; 到明第3 (a)段所☆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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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查 '

目的

4 . 第六条第6 款所现定的措族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 1 ) 根摆本附件所宣布的设族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 〕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 2 ) 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数f ：与化学武器公约不 ;̂^̂ 

禁止的用途的需要量相一致. 》

( 3 ) 附 表 〔2 〕所列的化学品没有转用于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义务和起率

5 . ( 1 ) 根摆本Pft件 通 知 技 术 秘 书 处 的 每 一 •设 ; ^ 应受 到 例 行 的 系 际 巧  

场核S ，

( 2 ) 对某一设楚透行!I察和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程度、凝限、 

时问安排以及抚察方t 、 应取决于有关化宇品对公约目标道成的危检、 

设楚的特点以及设族巧透行活巧的性质 , ‘，' 所用的准则应包桂： ( 有 

待 定 ）• ‘

这一专分所载的某些玩定在整个公约，中普运适用. 一項谅解是这些?'I定的保旨 

问巧将在谈f:的后一阶段加以审i义。

有人建应加上"或用于公约装止的任 1可其他目的"•

有人就是否普要号虑没范生产附表〔2 〕所列化学品fE力过高的问題表示了意 

见.

有一个代表B提议，此类视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五次•

已经査明并讨论了可能影响视察次数、程度、期限、时问安排和方武的一系列

因素.这一工作的结果载于附录二， 作为以后工作的基5J.

有人指Hi,对特定化学品确定视累制度时可采联"加权办法"• 在这一方Ei

还提到?I立级限的重要性，有人提到，级 应 与 有 关 化 学 "在军事上具有意 

义的数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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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6 . 技才： 书 处 车 -态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族时，应 使 人 无 法 对 设 族 迭  

行视察的准确时间 .

SiH

7 . 技米秘书处(总于事)应在视察小组抵达前一 小时将视察第2 & 第 3段，巧提IJ 
的某一设族的决定通知绿约国 .

所在待约H：

8 . 所在绿约国应有权指谈人员陪同HFTfiiL察小组 * 这一汉都的行使不应 fv̂  

响 察 员 掠 •摆公约躲定进入设族的权利，也不应乾延或以其他方武胆弯 !£察的违行，

初始抹查

9 . 恭 摆 本 知 技 术 较 处 约 每 一 设 1̂ , 应在该 1：成 为 公 约 缚 E  

之后，立印接受 1F示7：£察员的初始访査，

1 0 . 4：7结纺査的巨的应是为了核买所提 /̂ ^的关于受 !^ 察设荒的資^^4 ,矣^ 得,巧 

需的任 f巧其化資料， 以^ 计划未来核查1|：设族的^§场，包括 ! £ 系访査斤使見？：：；斤

夭于巧系程字的 7̂ 定

1 1  • 每一拷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6 个月内, 根 桓 一 须 示 范 协 定 与 本 组  

织 詩 结 一 巧 7 ^ 定： 订明☆ 何对该缔约国宜布的设旋透行蔡 . 协定应 ?;L定在每 

一设族进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细辅助安徘， ，

1 2 .此界播定应以一項示范协定作为根摆，并应就每一设族订明!£察的次数、 

程度、 為 限 、 详细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的安装、操作&维修 .  

示范 t̂ 、定 应 教 有 考 虑 老 来 技 术 发 展 定 . .

有 些 代 表 力 ，该示协定的拟订应作为公约谈到的一舌 ;3分 . 此 一 示 范 定 的 享  

案 I t于 P:?录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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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应确保技术③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寫限内对所有设族完成系统的 

国际现场核查 . ，

核查 i i 视察

1 3 . 根摆辅助安排加以视察的设族#；5位，除其他外，可包括：:
( 1 ) 运 送 和 （或 )健存原料化学品（反 应物）的部位；

( 2 ) 在反应物知透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热进行处理的萄位；

( 3 ) 上面 m 和 （或 ）（2频所指郁位到反应器之间自送料线，以及任何有关 

同门、 计等等；

( 4 ) 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 5 ) 从 反 应 器 通 向 长 期 每 期 错 存 地 点 或 通 向 特 定 化 学 的 — 步 ; 工 : 

点的运乾线；

(6; 与，:1)至 (5)项所指任 I可巧g 有关的J1I按设备；

(7) 這 度 & 废 水 的 设 备 位 ；

( 8 ) 处理不符合S I格的化学 : 的设备和部位 .

14. ( a )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在视察小组® 定抵达设7;^进行系视察或访

查的〔48) U 2 ：!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挺的决定通知綠约国， 

如系是为條决紧急问题而避行视察或访查, 则此期暇可以鎭想，技术 

秘书处（总于， ）应说明视察或访查的目的。

(M 一转约 E iE 为 察 员 的 f  j来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务 ,共务必把他们从丢  

入镑约国43土 的 点 迅 速 送 至 该 设 族 . 有关辅 fi!?安 排 定 将 订 明 为  

视 察 贾 所 作 行 政 安 铅 ，

病保在指定的期FR内执行核查计划的程.序，有待拟订 .
有人衷:是否需要考虑设族生产附表〔2 ) 所列化学能力过高的问 12表示了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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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定，B ：

- 可不受阻提地视察议定加以视察的所有音J位 . 视察员在进行活^  
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零 . 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醫要的议定仪器；

一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在设族采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缔约国的代表 

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 对样进行现场分折；

一必要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 运至本组织，指定的 

实验室进行分折； 2 
- 在分折样品时，使所在镑约国有抗会在场；2 

- 按照 ( 有待奴订的）程序，确保所运较、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 

干壮； 2

- 同技术秘书处自白通讯*

(i) 按照议定程序, 佳 受 枝 察 转 灼 S 应 :

- 有 ^ 在 整 个 ^ 察 蜀 间 一 直 陪 同 国 际 察 员 J 并观察他们在设族的 

所有核查活

一有权保旨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关在分抚样时在參；

- 有权检查H；吞抚察员所使用或安装&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Eti 
宏]试该仪1^;

- 在 E际視察员提出请求时 , 协助他们安装监歡1系统和在现场分街
t、！ »-1
祥 c= >

- 得到关于其（各个）设族的视察振告的副本；

一在提出 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 个 ）《 的资 

料豹数技631:]本*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有一种意见认为，与不在现场进行分析有关的-*切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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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规察的过卷中 

可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到和其他资料 .

提交视察员报告

16 ♦ 在每次视察或访查了设族之后 ,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份％ 

查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线访查自约国^ 一份该报告的副本•视察 

為问得到的资料应作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有待拟订），

1 7 . 国际祝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情况作出澄清 . 如果出现了任 

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解决的可疑情况 , 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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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2 ) 

附 表 〔 2 )

临时清单

1 . 含有一个一甲基， •一乙基或续一 ■̂基 (正或异）键的化学《?：：

2. 二资套•基?̂•鼓二禽

3. 二资数基鼓二资薛

4 . 三襄、化碎 (7784-34-1)

5. 2, 2 —二笨基一 2 _ | 5基乙鼓 (76-93-7)

6. 查宁环一 3 一薛 (1619-34-7)

7. 二异1?象基乙基一 2 —裏 (96—79—7)

8 . 二 异 基 乙 一  2 —薛 (96-80—0)

9. 二异巧#>基乙一 2 —芒 (5842-07-9)

待 —步

下？:i化合f;:

二 （ 2 —栏乙基）？tli ‘二 薛 ）

3, 3 —二甲基丁一2 —荐 ( )

第 5 、 6, 7. 8 和 9 扩大 sr化合至 I:

( 第 5 is): 2 —笨基一2 — （笨基，环己基、环成若IX 5T、丁基）一 2 — 

径基:乙 及 其 甲 、乙、正巧及异巧?！

{ ^  6 II ) : 3 —或 4 一径基怒、。定及其〔析生4t )和 〔类似4̂ ^〕

( 第 7, 8 、 9 1 1 )  ： 二取代奏、基乙基一 2 —自

二;̂、代#、基乙一 2 —醇 

二取代姜、基乙一 2 —巧辱



第六条粗件〔3 )

迭行大批量亩业生产共~?累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

宣布

1 . 结约 H 报 据 第 六 条 第 4 款作出助始宜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附表C 3：： 

所列每特化学fc■的以下资料：

( 1 ) 化学名称，设施使用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热、结檢武以及化学文振社 

登记号 •

(2; It — EI历年内生产，消耗、查口豹出口的总4 /

1 3 )按照以下类到 ( 待定） 的化学的最終产品或最終用途 .
( 4 ) 愈一 3 历年内生产、如工、滿耗或转让1：3 0 ) 咕以上 ^̂ 表̂  ̂ 3 )

某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族-式在....以后的任?冗时间为i t学武器目的圭产’

附 表 〔3 〕所 列 一 化 学 ◎ 每一设族约资料= ' *
设族名称、 有者名然、经营设族的公司或金 1̂:名斤̂：,

( ^ )设族约& 点 ,
⑤ 设 族 的 生 产 力 （待定义 ），’

( ; 1̂ 一年/；f生产和漢耗的化学的大约数 f ：( 数值范医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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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i:以精肆It宇示巧是以大约数字表示, 有传封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 需乾这一点讨论数量级fK问起。

宣布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3 ) 巧列一化学品的设族的义务在公约中的位 

置，尚需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項、义务应列入第五条附件。

有 人 建 议 以 将 双 用 途 ( 光气、 化餐、、氣化笔、 氣化苦）. 的 界 n 足 

为 〔5 o e ^ /年 ） 〔5 0 0 年 ），It佐的级Pf义定为〔5»>：̂ / 年 ） 〔 5 O e /  

年 〕• 这 一 建 议 于 佩 克 尼 博 士 （巴百），布，特赛尔德中校（德意志民 

主兵和E ) 豹 宾 结 紫 t? 士 （i f兰 ）应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请 求 结 写 9 S 7 年 3 

月 3 0 E K—份非正式讨☆ 文件.

已S•^个问巧与技术专家迭行了一些克. 为便于各代表S 送行迭一步& 工传， 

Ft承二到入了一食关于i吞商情的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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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缔 约 H：应将打算在作出年度宜布后的下一年中（以工业较模—— 特 定 义 ） 

生产、 如工或消耗附表 〔 3  ：!所 列 任 何 一 种 化 学 品 的 任 何 设 族 的 名 称 及 知

技术秘书处。

核查

表 〔 3  

关 由 技 术 秘

) 所列化学 f：：的核查制度包括：由结约 I I 向 技 求 秘 书 处 提 '矣数 ' t l ,  

书 处 对 该 数 I t迭 行 ，

一藍代表 g 认 力 ，1；!1规定必要 5^可利用现场  

所货紫的资料 ' 一藍代表 S 认为公灼第七、 

经 足 了 .

拍 查 " 的 . 视 察 办 法 来 核 实 冗  

第八和第九条的叛•定在这方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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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 3 ) 

附 表 〔 3 )

光气 

家化客

三氣转'基甲戾( f、化苦 ) 

三拿、化襄

IZ襄鼓约二^ 三甲/ 乙1^ 

SZ镑鼓三甲专^

繞1£三乙释 

3E镑鼓二甲百^

IZ梦香t 二乙ft 

一裏化fi 

二 U i^ -

75 -44-5) 

506-77-4) 

74-90-8)

76-06-2)

10025-87-5)

7719-12-2)

121-45-9)

122- 52- 1 ) 

866-85-9) 

762-04 -9) 

19925-67-9) 

1954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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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

未列入附表〔1 ) 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生产

本附件的规定适用于：

- 半致死剂量等于或小于每公斤体重0 .  5 毫 克：或半致斤浓度等于襄 

小于2 0 0 0 毫克一分钟色方米的化学品；

一 以 下 设 施 ：

( a )每 年 ，生产或加工〔10〕〔100〕〔1000〕公斤 ‘ 以1 任何此特化 

学品，.
( t ) 〔具有每年 ‘ 生 产 1 0 0 0 公斤以上7任何此种化学品的能力《.〕

一些代来S 认％£ 在第六条 1̂/序 〔2 〕附 表 〔2 ) 中处霍本？ 关，巧指的化学 

另一些代表S 认为香要一份单敎的?f 件 C 4 3.

对此的理解是寫要忘毒性较低的化学品迁一步i•寸论. 在这方面，提£ 了各耗意 

见：

一 差 幅 在 10—20?3以内的化学rPn可予以考虑；

一 半 致 JE务i量接近每公斤体重0 . 5 毫克的化学品 •̂ 作为例外列入；

一可和用修改清单约方式解决这方E 的可能顾虑 .

不是每年进行生产家加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些代表g 认为，产量和生产能力的级限对应于军事上具有意义的数量 .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增列是否适于化学武器用途的教外标准 .
一个代表团表示，生产力问题应当按照第六条附件的有关定、Pft表 〔2 〕 

和?^表 〔 3 ：!审议（参看 CD/CW/WP. 1 6 7 .第 6 2 和第6 9 页 ）•

一 巧 谅 ■是，生产力级限的数值仍有待讨论。

生产力约定义有待商定 .在这方面有人提到了  cr/cw/v>'p. 171,6/̂ 载 &建议  

及 本 文 件 录 二 , 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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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布，

绿约国根摆第六条作出的劫始直布和年度宜布应包括：

1 . 本附件 *〔所 列 ）〔所 适 用 ）每种化学品的生产或加工的全国合计数桓以及 

前一日历年内化学品进出口的全II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进出口国家 .
2 , 前一 B历年内生产或加工〔10 K  100U 1000)公斤，以 上 本 俘 〔所列：] 

〔所适用）的任何化学品的每一设旌的以下资料 .

化学

设

(])

(2 )

(3/

化学名称、设族使用的普透名称或商用名怒、结投式以及化学文搞ti 
登记号（如系已给定此一号码）；

言[一 E历 年 内 生 产 、加工、进 口 和 口 的 总 量 ; ’ '
生产或工化学品的目的；

( a )现场转化（说明产品类S )
f c ) 出，式契让给本S其色工业（说 明 最 终 产 类 ^  )
1C )出口化学品 ( 说明菊一个E 家 )

( 1 ) 设族名然、所有者名矜、经营设:走的公司或企业名等 

设楚 :̂t現切：Hi点 （包括综合律的社 ：̂;、 设族 iB?合/右内的i t s ,  
包挂大楼及建贫号巧，如果有的话）.

所技告的关于化学品的资料主要取决于根据Pft件第4段芒行核查的最后议定g 
标 ，

CD/792号文伴栽有一在此一类别下列入公约的化学《?=清单提案 .

一 代 表 Si ’̂、为 ，生产&如工 f[力的级FR应对应于军事上具有意义数量 . 
总量以精镜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有待讨论。

一个代表E认为，i5i：I 当 提 此 转 化 学 :fn约全E合 i i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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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C (5)

( 6 )

(7)

u
i/

f
v

设施是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所宣布的化学品，还是属于多用途性质 . 
设族的主要方向（目的），

是否可隨时利用设族生产附表〔1 ) 所列的化学品， 如本条适用， 

应提供有关资料 .）

生产所宣布的化学品的能力. ，

进行了哪些与化学品有关的以下活动：

( a )生产

加工，并转化为■•种化学品

(C) iP工，但不转化为另一矜化学品

(5 ) 其低一 列明 ‘

前 一 日 年 内 时 间 在 场 是 否 倚 存 有 〔 ）〔☆ ) 以上,宜有

的化 字 吉 S

3. —持约E 每年特打算 S 下一日历年内生产或工•••，•，以上本Fit件ri=f

列 〕〔 运用3 的任化化学品K 设族选知技末秘书处。 遮 知 至 -：S于该年开 

始1i……个月提交，关iili列明每一设族以下資料：

( 1 )上面芬2 段所S'!定fit资料，但 前一 日 历 年 量 除 外 ；

(2) 对于每种化学品，下一日历年内打算生产或加工的总量以及if计 

& 行生产或加工的起讫时间。

( t )每一缔约国知在根据第3 (S)段提交年度通知后计划任何生户或加工， 

则应至返于预计开始生产或加工前一小月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乾 

每一设族■列明第3 (a)段所规定的资料。

， 兰 产 力 & 定义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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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 . 第六条第6 款所规定的措施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 1 )根 据本传所 宣布的族没有 用于生产附表 〔 1 ：!所列的任何化学

( 2 ) 生产或加工所宣布的化学f口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会勺 

霜要量相一致 .
( 3 ) 所宜布学品没有转用于式用于化学武券公约禁止的目 fet.

义务和起率

5 . ( 1 )遇 知 技 术 秘 书 处 每 一 设 族 ，应在该国成为公约结约E 之后，立 

即接受1 际察员的巧始5 查。

(2：' 结 访 查 是 为 了 核 实 所 提 保 的 关 于 受 役 察 设 族 资 粒 ，共取 

得 巧 需 其 化 资 粒 ， 〔包括关于设族枝力的必要资料，以伊计戈]〕 

〔以转定是否需要送行何行的系统现场核查，如果需要，则计戈n 未 

来接查该设: 活#^7,包括提察访查和使用现场仪器。

( 3 ) 根据本Pft件遣知技术秘书处的每一设族应受到倒行的系 

场核查。

( 4 ) 对某一设族进行祝察和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程度、宾？F、、

时间安播以及视察方武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 

设族的特点、包括其能力以及设族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用准 jy 

应包结：（有待制定）•

这一部分所裁的某整规定在整小公灼中，適适用 . 一巧谅 ^是这些乾定保皆  

问 題 将 在 谈 的 后 一 盼 段 以 审 议 .
这一 E 的 需 要 透 一 步 审 一 些 代 表 5 在这方E提 iB 了是否适于化学武蓉用速 

有一个代表5 提议，此特&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三次 .



CL/881
Page 90

选择

6 . 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侧对设族连 

行视察的准确时问 .

所在缔约11

7 . 所在转约国应有权指派人员陪同1!际视察小组.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影 

视察员根摆公约较定送入设览的权利，也不应艳延或以其他方式P且薛祝察的迭行，

关于视察程序的协定

8 . 每一缔约1：应在公约对其生鼓后〔6 〕个月内，根摆一项示范协 f办定与 

本 组 织 缔 结 一 項 f办定，订 明 对 〔该结约国宜f 的设族〕〔技术秘书处教桓 

国际校察员^̂：泊始访查$̂ 定̂应对其连行倒行&系紀11际?[*：̂核查白 3̂设 终 3透行&襄， 

1#定应较定在每一设族进行役察所应避循详狂辅助安徘，

9 . 此种热定应以一：f、示范播定信为振摆，异应就每一设資订明揉察 ^̂：次数、 

卷 度 、结 ！1 、详细约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 安装、提作和结修 . 
示r£i☆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 定 .

各玲约H：.£i转 保 技 术 秘 书 处 可 在 公 约 生 效 后 议 定 内 完 成 系 紀 自 t i ：F? 
现 ^核 查 。

核查性役察

1 0 .根 摆 辖 助 安 措 祝 察 的 设 族 部 位 ，除其他外，可包括：

( 1 )运送和（或 ）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热）的部位；

( 2 ) 在反应物加迭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於逕的部位；

(3、 上面 :1)和 （式 ）(2)项，巧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透躲线，以及任5 有关 

的 门 、流量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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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 5 ) 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楚期储存地点或通向特定化学品的迭一步 ;[p工地 

点的运翁线；

( 6 ) 与(1)至(5)：̂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 7 ) 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部位；

( 8 ) 处理不符合规格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部位，

11 . (a )技7}^、书处C总于事)应细 !I察小结源定到达设施进行系褒视察或访查色'!： 

〔4 8 〕〔 12〕小 时 之 或 访 查 该 设 法 的 决 定 通 知 结 约 E .

0̂ ) 一洋约国应为祝察员到来俄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化们从 

入詩约国領土的进点退達送至该设族 . 有关辅勒安排的播定将iT明为 

祝察员所信行政安掠 .

( = ) Si际 察 f*按照有关辅助安徘的协定 , 应：

一 可不受!ii提迎& 察议定知以找察力t所有芳'̂ i, 视察员在进行法酌 

应達守设起Ey安 全 韋 •另7要察项目将由⑤察员 ^ 定；

- 拷带兵使，宅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得到应付•们的而在设族采集约样 rPn.样: 将由if约 表  

在 巧 察 员 采 集 ；

一 必要时，按H?、i^ 定程序将样品移 iB现场，运 至 本 组 织 1 指 

定的实验室迭行分折；

一在分析样 tfn时，.使 在 洋 约 Ult^Tu会在參；

一按照有待丁的卷序，确保所运給、储存和处垣的样*f3不受于it: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 i ) 按照议定程 '字，.接受视察的结约H：应：

- 有权在整个枝察结间一 X 陪同 m 际祝察员，并现察化在设族玄 t  

所有按查活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纽机构的名称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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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保 f 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弁在分折样品时在场；

一有权检查国际祝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 

侧试该仪器；

一在国际祝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盟测系统和在现场分析 

样品；

一 得 到 关 于 其 （各♦ ) 设族的视察报告的副本；

一 在 提 出 请 求 后 ，得 到 技 术 秘 书 处 收 集 约 关 于 其 （各 个）设族 

的资料和数摆的副本 .
12 . 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察的过卷中可 

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提交役察员投告

13 . 在每次没察或访查了设族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 

份调查结果振告， 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枝或访查的结约S：转交一份该枝告台  ̂II 

本，祝察期间得到的資料应作为& 密事項处理（程 序 有 待 丁 ）.

14 .  11际视察f★可 请 求 察 中 S 现的任K 可 疑 情 作 iB澄清。如 果 了 任  

何在校察^ 程中无法决的可疑情况, 视察资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 总干事) .



其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1 . 为对公约条软63有效实族作必要的准备关毎备缔约国会议首次会议，公 i■勺 
保存人应在（数目特定）小国家签署公约之后〔 3 0 ：) 天内召集筹备委会 .

2 . 委员会应由签署公约的各国指浪代袭级成，

3 . 委员会jei于 〔… ）召集，弁直到公约生效及缔约国会议成立后方可鲜散*
4 . 委员会赛用应白參如委员会的公约各答署国承担〔，按联合国比额表力# ;

但须考虑到装合S 会员E k E 成与参in委员会的签署I !的成的差别而加以误 & ) •

5 . 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应以〔播商一致方武）I：三分之二多数）作 a.
6 . 委员会应

(a) 举其主库g 成f * ,氣'定其议事软则， -：/：：蔡要召开会议，

为脊要£i：委 会 ；

任命一名化行权书弁设 :£一个 ;[£&̂ 按术权书焚，下设若干车仏，f . t .  
筹 备 辰 结 设 :£：的技术松书处所应5 展的各转主要活巧: 宣布

和数结；狀察E ; 帐目和报告的评价 ;博定斤谈判 ;人员资格和培Sj:i; 
卷 库 和 文 书 订 ；技末支思；财务顏行政；

( - ) 安铅缔约国会议言度会议，息括拟订议程和议事规J ;韋案；

乾公 î*：生 效 后 眷 么 巧 法 意 的 问 包 括 本 组 织 弟 一 年 活 专 i； 二工作 

计 划 和 预 算 ，本 组 织 各常设办事处的地点、与公约权行万E 6-it 
^ 有 关 的 技 水 技 术 权 、书处fih文义及其工作人資条例务条  

例等，送行关向缔约国会议官届会议和执行環事会官次会位提  

出根告和建议 .

7 . 委员会£1 ]̂綠约国会议首次会议报告其活动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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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务爸委员会的&定可歡入联合医大会荐弓I本公 ' 的 '夹议或与公有关？ 

i t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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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确定程序 ’

1 9 8 2 年 3 月举行的访商除其他斤讨论了毒性确定问题，参如的有来自2 5 

♦国家的 3 2 位专家 .

讨论之后，协商参加者一致同意提出关于确定急性皮下毒性的杯准操作程序 

和确定急性吸入毒怪的标准操作程序约建议这些一tC同意的建议已作为CD/CY,'/ 

WP-30号文件附件三和Pft件四提出，

一 項 了 是 ， 能普要违行透一步的工作，以考虑到1 9 8 2 年以后的技术发 

展 . 为便子透行这项工作，现 将 3 0号文件街件三和fit俘IS转载于 

下.

有一：51谅€ 是：对建议这些用以确定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可以补充或修  

改，共 （或 ）在必要时 ; 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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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用以痛定急性戾下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1 •导 言

杨剂按毒性分为三类：

( 1 ) 剧毒致JE性化学品；

( 2 )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 3 ) 其他有害化学== 二.

对于皮下注射，以半致剤量表示的致冗能力界限是0 .  5 毫克/ 公斤斤 10  

毫克/ 公斤，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另:

2 . 试方法的原;巧

给 一 些 相 当 于 类 分 别 为 0 .  5 ^ 1  0 毫克/ 公斤 ）的 

验勒质巧量，在 一 次 实 际 试 中 ，☆ 果 亡 率 高 于 5 0 % , 该 翁 ※ 子 毒 性 较 高  

白i：类别；知系JE亡率低于5 05^, ]；1̂该4^巧属于毒性较低 :̂̂ 类1二

3 . 试 程 字 说

3 . 1实 验 应使用体重为200±20克的贫康彩B成年的结紫塔转 雄  

性 大 白 至 少 从 试 5 天起应使5 特适应实验室的条件 • 在 试 廷 试  

期间，动教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 :！度应为50—7055. 若采用人工 

照明，其顿序应是1 2 小时有光照， 1 2 小时无光照 .可用普通实验室食辆唱养  

动社，饮 水 应 不 应 把 一 群 动 翁 关 在 一 个 笼 子 里 ，但是每个笑子里的5 忿数 

目不应影响对每只动翁送行适当的?义襄. 试验之前，把S 勒遭意混莫在一起，然 

后再t 它们分成 ?̂‘E , 每 一 有 2 0 只劫社 •

3 . 2 试 验 赁 . 应适当鉴定每特试验勒质（化学成汾、来源、化号、 ^  

度、溶 .鲜度、德定性等等 ) , 共在镜保其德定性的条件下健存• 还要了 该



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 . 应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准备好试验妆贡的溶液.应准备  

好浓度为0 .  5 毫克/ 毫升和 1 0 毫克/ 毫升的溶液• 较好的溶剂是0. 8596的 

盆水• 如系试验物质的溶解度太小• 可以用极少 :t 的有机溶剂，知乙薛、W—

薛或聚乙二醇，来制成溶液，

3 .  3 试验方法， 在 2 0 只动物的背部注射含有0 • 5 毫克/ 毫升试验物质 

的 1毫升/ 公斤的溶液， 在 4 8 小Eli•内确定死亡劲物的教目， 7 天后再确定一次， 

如果死亡率低子1 0 只动杨，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另一組的2 0 只场物法射含有1 0 
毫克/ 毫升钱验物质的1 毫升/ 公 斤 溶 液 . 应 在 4 8 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 

7 天后再确定一次 .如果试验结果不明确 ( 例 亡 率 等 于 1 0 只 ），I t s 重 

拭验 .
3 .  4 结 果 评 价 ，如果第一组巧热（注射了含有0 :  5 毫 毫 升 试 验 ◎ 质  

的溶液的动热）的JE亡率等于或高于5 巧么试验特质厲于"剧毒致性化学

>5 "—类 . 如果第二组巧梭（注封了含有1 0 毫克/ 毫升试絶物质的溶液的动|j) 
的:Tl亡率等于武高于5 0 9 6 ,系3么读验4力质就属子"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 一类；知 

系JE亡率低子5 0 9 3 ,则 这 怒 质 属 于 " 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4 . 资料技告

验技告应截有下列资等

( 1 ) 这验条伴 : 妄斤时问，气 法 和 度 ；

( 2 ) 巧教;資料 : 动物的转类、体重斤去源；

( 3 ) 这 物 质 的 特 征 : 妆质的化学成份、来源、批号和结度（或杂质 ) ; 
收到日结、牧到数量&读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合— 
溶剂；

( 4 ) 结果：每坦中死亡巧特的数目、结 系 评 价 .

CD/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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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1 . 在佳计和评价蒸气 状̂或烟雾状化学品的毒性特征时，有必要确定急性吸入毒性 . 
在每一情下，应尽可能在进行这一试验前，先确定庚下毒性.通过这些巧究取得数 

摆是制定亚慢性巧究和其他巧究中的剂量用法的第一步，并可提紫更多的有关某一 

物质毒性作用方武的资料 .

豹齐̂按毒，分为三矣：

( 1 )居i毒致性化学

( 2 )其化致性化学品；

(3) 其他有亭化学

对于愛入法，以丰致死浪度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2, 0 0 0 奄克一分t / 立方 

20, 0 0 0 毫X 一分弁/ 立方米，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矣另；],

2 . 试巧方法的原Pj

在 定 的 时 場 r^,将 一 ◎暴II于浓度分别正好拒当于2, 0 0 0毫克一分弁/  

立方米或20, 0 0 0毫克一分# / 立方末的矣别界FFdt试验特质. 在一次实r〒、试 中 ， 

女 ^ 系亡率高于5 0 9 ^ 该校赛;，乾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别;☆果死亡率低于 5 0 : ^  

则该◎拥厲于秦性较玲类多'i,

3 . 试?5程序说明

3 . 1 . 实廷用动我,应使用侈重为200二2 0克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新塔种it 
性大白E . 至 少 从 试 验 5 天起应使教运应实验室的条件 . 在试验前和试◎ 综间， 

动特室内的ill度应为摄氏2 2 二 3 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 ? 5 , 若采用人工照 

其 序 应 是 1 2小时有克照， 1 2 小 £̂ 无光照 . 可 用 普 运 实 室 食 社 喂 养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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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应不限 . 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场妆数目不应影喷 

对每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 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 

成两组， 每一级有2 0 只场牧 •

3 .  2 . 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聽物质（化学成份、来源、批号、结 

度、溶，度、稳定性、满点、闪点、蒸汽压力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情况下储 

存 . 还要了解该勒质在试条件下的稳定性 -
3 .  3 .  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产生恒定蒸气浓度：

( 1 ) 用一个自场注射器，把牧质投在适当的加熟系统上（如，加热极）； 

i Z ) 使气K穿过含有该勒质的溶液（知，泡珠■箱 ）；

( 3 ) 使剂通过适当的热质扩最（如，扩教箱）.
应使用一个f5备有适当分析浓度控制系统:的功力吸入系结.空气的流率应误整 

到 可保 个设备的内部条件基本相同 • 单个全身暴露箱式头部暴露箱均可使

3 . 4 • 物理测資 , 应对下列参数进行测董或监测 :
(1) .空气的宽率 ( 最★子连续迭行）；

(2 ) 暴露结间试我质的实际法度；

(3) •度和Hi度，

3 .  5 . 方法 . 2 0 只 巧 在 20 0毫克y"立方米的☆ 度中暴露1 0 分弁， 

然后从实iir箱取 iB .在 4 8 小时内转定笑亡动我的数gi, 7 天后再确定一次，如系 

JE亡率仏于 1 0 只，则将另外2 0 只动社主2, 0 0 0毫克/ 立方米的法度中暴H 10 
分封 . 在 4 8小时内确定JE亡劲教的数目， 7 天后再镜定一次• 如果结系不-二转 

( 伊：]☆ 死亡率等于1 0 只 ），/努_应重新试验 .
3 .  6 . 结果的评价，如系第一组动物（暴露于2 0 0毫克y 立方米浓、度的巧  

物 ) 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 % , 氣3么试验物质属于 "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类 . 

如果第二 :m动 牡 （暴 51于 2, 0 0 0毫克/ 立方米渡度的动4ij) 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 

5 0 % 、 巧么试验物质 /It属 于 " 其他致死性化学 : " —类；如果尸6亡率仿、于 5 0 f二, 
试?全 质 属 于 " 其化有亭化学品"一类 .



CD/881
Page 99

4 . 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 1 ) 试验条件 : 这验日期和时间、暴露实验箱的说明（类型、尺寸、空气 

来源、产生试验物质的系统、空气调卞方法、废气的处理等等）以及 

用来测量温度、：i^度、空气流量和试验物质浓度的设备；

( 2 ) 暴露资料 : 空气流率、气温和湿度、标称波度（注入设备的试验翁辰 

量除以空气容积）、试验呼吸区的实际浓度；

( 3 ) 劲待资料 : 动我的特类、体重和来源；

( 4 ) 试 然 辰 的 特 征 : 4：̂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结度（或杂质）； 

涛点、闪点、蒸汽压力 ; 收到日结、收到鼓* 相 试 中 使 用的数量； 

储存条件、试?i 中使用的落剂；

( 5 ) 结系：每 ^ 中冗亡巧4.^的鼓目、结系的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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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增 编  

E lf视察S 准则 '

本文件共有四第一至第三节力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报告（ 

CW/WP. 175 ) 附文(A),第四■为 1 9 8 8 年会议期间c小组的工作结果。

— 、 指 派

1 . 公约一结约E 境内的核查活巧，只应由先技指派核查该国的察员担  

进行 .
2 . 技术秘书处应以书E方式将拟指跃的祝察员的姓名、国藉和级别告知有关 

缔约S . 此外，技术秘书歎还应提 ^̂ 其资格证明书，关应有关缔约国的请求与该H 
透行协商 . 有关绿灼II应在牧到此一建议后 ( 3 0 ) 天内告知秘书处该国是否接受

约每一役察员 . 视察员为结约IS接受后，巧应被指派核查该E , 技术秘书处 

应待此一指還委有关结灼国 .
3 . 任何结约iH☆系反对校察贾的指☆ , 无论是在义指派时反对或^以后任  

何 ?̂ '戾反对，应将反对意见告知技 ;f、秘 书 女 ：系一结约国反对一名已指☆ 的校^察 

员，该反对意见应于技术秘书处收f)该， 3 0 天后生效 , 技术秘书趁应持粗13读 

名 员 的 指 跃 一 事 立 目 ?還委二有关洋约I S .在反对祝察员的指派的情下，技末秘 

书处应向该转约li：建议另夕h—名 或 一 名 人 选 . 技术◎ 书处如果认为一詩约£一 

再拒廷接受枝察员的指派访了在该国迭行校察，则应将此种情况提交执行理事会 

处理 .

本文件所载的案文需进一步审议顏奴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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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为丁有效履 ^ ^其巧务 ^ ^义要 - 我 察 车 有 以 下 的 4̂ 坟 和 此 科 特  

积 & 免在其为找行任务而兹行时也适用 .

(a) 免受入身遠捕或拘蜜，个入 ^̂ 李先受扣押；

Cb)执行公务时约行为♦ 言☆ ☆ 文字义受任何法律诉ii*、；

(0 K身 绣 楚 的 一 切 件 ， 设备和样 ?̂>不受便?^;
( a )有权读月密2i 与殺韦^ 信，有权接收枉书焚适 i t信 使 便 巧 密 lt t；5 

^ 送的文件或信件；

( 0 获 有 多 次 入 我 境 和 / ' 凌过境芒关在入境^过境手缓上享有与  

外交使2 核 级 别 Stj成员核m t;待遇；

(f) ^  £t货巧和JI參便利与☆ 国改斤临Et公务ft表 S1：待道找同；

2 . 4£察员特& 和 先 St缓于，是为了公 it, 不是为了其个人等丄

果ik为 1̂  * 会訪^ 司法关认为纹妄 1̂  不致拔及公约，应有&弃 5 视% % ^  
矢 义 务 .

3 .  :i：：呆公约任5 誇 it2：认^ 上 这 受 到 了 民 ，i^II* 与 书 效 迭  

行 商 ，以琪定是否生了 iiL专；力='早確曾义生，K>!巧 ';̂ 、不再发生 .

1 . 察 极 tl技才、长 卞 紋 定 察 仏 务 履 行 公 <约为其规定的X?、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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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视 察 员 活 的 安 排 ，- 方面 i ^ I确保视察员能有致展^ i 其 y 、务 ，另一方面£  

应务求尽可 S t不森梦，有 关 国 定 以 及 不 侵 视 察 约 设 宠 ☆ 其他 3 ^ 点， 祝 察 员 可  

要求履斤任务巧义碧的资料和数 t t , 冬缔约 E J S 缓货此矣资料• 视察 f ‘ 不 i S l将 

其在 ― 洋约因进行港动所得到的任何资料传交技术找书处以外的任 ^ ^ 旧家，^织塞  

个人， 他们应遂守纹术狡书处为保护机密资料而制定的有关现奪 .化们在却去  

国际揉察员？?、务之后 i S l愁缓受这些有关教 •章约约束，

3 . 视察员在一缔约国顿土上执行任务时，如果该维约国要求派代表陪同视察 

员，则视察员应由该国的代表陪同j 但不得因此而延误或访碍视察员暴行其职务。 

如系一缔灼11指定襄员进入和离开该国的地以及在该 ®境内的放行路线和方武， 

该缔约m 遵循尽量减少旅行时问和任何其他不方便的原则，

4 . 在展行其巧务&^,祝察应避先不必要地坊巧 ☆ 廷 误 设 : ^ 的 运 转 或 矣  

安全， 特别是，祝 察 不 B•揉 设 或 指 禪 设 族 fit工作人f‘避行任巧揉 

视 察 果 认 为 ， 履^ 其 任 务 而 应 在 一 坛 行 某 操 则 应 请 该 设 ^1管3[1 
当局 fet；指定代表来 ^斤此我提作•

5 . 在枝 察̂结京后，找察>5应向tt术★义书焚^l文一^̂ 有̂关☆1^所t^^€t!活s 以 

及调查结果的e?•告 . 後昔 II厲于记事仏质• 振昔应? 察 任 务 现 定 ，只记 

鞍与公约63達守有关St：事实， 应 避 守 有 矢 保 资 料 i t 梦„章，

较 察 fit：结 -g g 同;:̂!：察 S 合 传 各 法 察 不 同 意 见 可 Pf̂在教告后E.

6 . 对 银 昔 以 保 密 . 应将^^舌61；调查结果告^ 詩约旧国定主管部门，鋒 

约n：；itt调查结系可It立 坪 任 巧 卞 E评论S.附在报专 '^ E , 技木松^錢在牧  

到教告之 ;^应立巧4^-1^ 拔音本转交有矢转

7 . 女3果技含中有疑点者国定主管都 n 同祝察f★ 的 合 作 没 有 这 到 然  

准 ，技术找书紋应要求肆灼国作Hi澄清 .
8 .  ：̂?果疑点无法消除或者赛立的事实表明公，约规定的义务没有得？{履^^ tl 

术社书欽 ]̂ 1查不 ^̂ ：̂ 告知1^^理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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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摆第九条进行视察的一般规则

1 . 对于第^ 条规定的视察，应酌情适用第二和第三节所列的准则，但以下另 

有现定者除外，

2 . (a) ( 1 ) 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只应由专门指派担负此任务的视察员进行。为 

了指派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视察员，总于事应从执行例行视察活动的专职祝察员 

中挑选视察员，以此制订出拟议的视察员名单， 这个名单应包括足够数目的具有 

必要的资格、经验、技能和受过必要训练的国际视察员，以便为轮换和随时调浪 

察员冒有余地。

(2)总于事应将提议的视察员名单分发给所有缔约国，名单上应列明 

姓名、国 藉 以 及 其 他 有 关 细 〔自缔约国复文确认收到名单3 0 天起，即指定 

名单上的任何视察员已获得缔约国接受。 一缔约国唯有在其国家利益受影响社方

表示提议的或已被指跃视察其设.施的视察员不具资格。 ）2 〔名单上的任何槐 

察员应为被接受，除非缔约II自复文确认收到名单之日起3 0 天内或以后任时 

间宣有不接受。 如果出现不接受的情况，该提议的视察员无资格视察已宣布不接 

受他的缔约国的设族。 〕2 总于事应视需要提出新的人选以增补原来的拟议视察 

员名单。 ），

(3) 如果总于事认为提议的视察员所遇到的〔不具资络情况〕〔不接 

受情况〕便他无法指定足够数目的视察员或者访碍有效履行国际规察团有关根第 

九条进行视察的任务，则应将这些情况转交执行理事会处理^

有一种意见认为，各方肖未就附录二所载的质疑性现场视察原则 (篇 141至， 145 

页 ）达成协议，须待进一步审议和拟订这些原则后，本节所载准则的某些主要 

部分方能确定；在此列入准则，是为了便利各国代表团分析情况，从而在委员 

会今后的工作中达成共同立场。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必要审议对付任意行使不接受视察员权利的措施。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 （和 出 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报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党意见《



CD)总干事应制订一个专家名单，可振他们协助根据以上 (a)分段指振的 

视察员进行郡些需要高度专门技能的视察。 第 一 的 第 1、 2 、 3段和以上第(a)
(2)和(3)分段都适用于这个名单， ， g

知需请未列入名单的专家提供服务，总于事须在征得牧到请求的国家同意之后 

方可藏遣这样的专家去协助规察员 。 ，

这些专家应同样受第八D. 6条和本准则所定义务的约束。

( 0 ) 力了播助视察员根摆第九条进行祝察，总于事应拟定一个口译* ， 

和安全人员等具有专门技能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辅助人员名单， ， * 第一节第1、 

2, 3 段和以上第2 段 (a)(2)和(3)分段适用于这个名单，

如需修改上迷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新视察员、专家、辅助 

人员的指派方式应同针对最初名单现定的指嚴方式一样。

(S )每一缔约国应在收到指派的规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3 0 天之内 

提供或确保提供每个 '1̂*察员，专家或辅助人员进入弁停留在该缔约国领土内€ 以 

进行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活动而可能需要的签证和其他证件。 这些证件至少应有24 
个月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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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H 起即能顺利地指游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 （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极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切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专家和辅助人员名单应压缩到最小程度。

这一条规定醫作进一步讨论。

为便利视察，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地安徘使用缔约国民族语言的口译人员。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考虑在公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定，即缔约国可以选择使用公约 

的舜一种语文进行视察活劲和向技术秘书处提交报告。

如果一缔约国须受视察的设施位于另一国领土上，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视察的 

设施需要，越另一国领土，就需要考虑在该缔约国与其须受祝察的设施的所在 

国或视察组需过現的国家之间就各自报据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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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每一缔约国应指定进入（和离开）其领土的地点’ 并应至运于公约生效 

后 3 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所需的资料e , 对这些入境点的要求是：祝察组能够在 

…… 定的期同内从至少一个入境;点到达任一视察现场*

每一缔约国可向技术秘书处发出通知，改变入境（和离境）点，通知由秘书处 

牧到后即告生楚，除非技术校书处认力这样的改变将访碍视察的及时进行弁同该绿 

约S 进行协商以解决这一问题。

4 . 总于事应挑选视察组的成员， ’ 每个视察组 .应包括至少〔3 〕名视 

察员共应〔保持硕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少人数）〔不超过……成员〕。 提出请求 

的绿约II国民、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国民或握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指称参与了应受视察 

之事的另一缔约国1!民，均不得成为视察组的成员。

5. ( a )缔约国在接到规察組期抵达的通知后应保证它能立即入境，并应在 

观定的…… （小 时 ) 群同内尽一切努力保i正视察组和视察组的设备和供应从入境 

点到 C各 )祝察点再到离境点安全无误。 ' 它应提供式安徘视察组必需的便利， 

例知通信手段、为完成询问和其性任务而必需的口译服务、视察组的交通、工作空 

同、食宿、医疗。 接受视察的1!家所花费用应由本组织报销（细则待定）。

( b )接受视察的国家的代表（们 ）应协助视察组履行其取能。 他们有权 

在全部时同内陪伴视察组，从入境点一直到离境点，但不得因此而拖延或訪碍祝察 

la执行其萌责。

如果一缔约国，受祝察的设施位于^一 11领土上，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视察的 

设族普要穿越另一国领土,就寄要考慮在该缔约国与其普受视察之设族所在之 

缔约国成视察组需过境之缔约1!之间就各自很摆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 

出.安徘。

为了保，:正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项利地指败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 （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根程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挑选的详细程序需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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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对于祝察组携带至规察现场的由技术秘书处确定为完成视察任务所必 

需的仪器和装置，接受视察的缔约国不得施加任何限制，

除其他外包括：用于发现并保存有关遵守公约情况的证据的设备，记 录 ’ 视 

察情况和存证的设务，同技术秘书处进行通信的设备* 以及判断视察组是否已被 

送达需要进行视察的现场的设备。 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拟定并视情况修订为上述 

目的需要的称准设备清草以及关于这些设备的规章，规章应同本准则相一致 ， 3  *  

CD)设备为技术秘书处財产并由它指定和认可• 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选

择为进行特定视察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经指定和认可的设备应专门加以保伊， Ey 
止受到未经批准的改动。

(C) 接受视察的缔约国有权在不访害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期限的前提下在入 

境点视察设备，即验明设备是否有误。 为帮助辣认，技术秘书处应在设备上附上 

证书和装置，以此证明萌已经其指定和认可。 接受视察的缔灼 I I 可易! ]除没有上述 

证 明 文 书 .和装置的设备。 此类设备应留在入境点直到规察组离开该国。 ，

( i i )如果祝察组认为有必要使用现均已有但不属于技术秘15处的设备并请 

求缔约11允许視察姐使用这些设备，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尽可能满足要求。 *

可能使用照相设备或成相设备的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通信问II醫进一步审议。

需进一步审议何时及如何就这些设备达成一致意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明 

确列入公约。

用于例行祝察的设备和用于质疑性视察的设备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的用途 , 
还有待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接受视察的II家在例外情况下检查设备以查明其特性 

是否与所附证书相符的可能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商定这方面统一程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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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一旦牧到要求视察的通知，在视察组抵达视察现场之前，接受视察的缔约  

国应确保不在现场采取任何行功清理、藏匿或移走有关材料或更改设施记录或以其 

他方式访碍视察的正常进行，同时把可能对设施正常运转造成的于扰保持在最低暇 

度。 *

8 . ( a ) 如果可行，技术秘书处可在视察组其余人员到达前派出先遣小组监替 

以上第 7 段规定的义务的履行情况，并着手保伊现场： 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作出 

安 排 ，使先遣小组尽早到达，并应协助它在现场进行活幼。，

( f c ) 为了在到达后直至完成视察前保伊现场，应允许视察组在现场周围巡视， 

在出口处游驻人员并检查接受视察的缔约国进出 •现场的任何交通工具，以保证有关 

材料未被移走或销缘。

9 . 在视察组抵达现场后和在开始视察前，设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 

文件资料向视察组筒要介绍设錄的性质、所从事的活动、安全措施和为视察所作的 

必要行政安排。 在筒要介绍过程中，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可向视察组说明 P 它认为 

与视察目的无关的敏感设备、文件或区處  用于简要介紹的时间应视需要力求筒 

短， 〔无☆ 如何不得超过〔3 ) 小 时 ），并且不应计入视察期限内

1 0 . (a) ^视察组座有权根振视察的具体类型和情况采用必要的孩查方法和程序 

来搜寻并保留 i正据。 除其他外，它应有权：

(1 ) 进入它 i人为与执行其任务相关的现场区城， 3

在详细说明所要祝察的现场这一问题上，有两种意见：

( a ) 现场的详细说明应在向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发出视察通知时作出，

0 3 ) 为了尽量减少有关材料被移走的可能性并为了有效地保护现场，只应 

在视察组抵达入境点时才向接受视察的缔约国详细说明现场。

有 人 建 议 应 在 拟 议 的 第 九 条 附 件 DX766号 和 CD//CW/WP . 173号 文 件 )

的基础上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视察程序单独进行全面的审议。 联合国秘书  

长对可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进行调查后取得的经验也可列入考虑。

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在第 1 4 5 页 第 1 2 段中的悬而未决的问趣解决之后才能 

切实审议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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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询问设施人员，

( 3 ) 提示要求并在接受视察的缔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采样 ,而如果事先已 

与这些代表达成协议则可自行采样，

( 4 ) 检查它认为与执行其任务相关的文件和记录，， 并

( 5 ) 提出要求， 由接受观察的缔约国代表代为拍摄照片。

( b ) 视察姐按照要求进行视察时，所使用的方法只应是为了提供充分的有关事 

实来澄清对公约条敦遵守与否的疑虑所必要的那韭方法，并应避免从事与此无关的 

活动， 它应牧集并记录与接受视察的缔约国遵守公约的情况有关的证据，但不应 

搜求或记录与此显然无关的情况，除非接受视察的缔约国明确要求它这样做  ̂ 任

何牧集到的资料，如果后来度现无关均不应保留， 2

( C ) 视察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视察这一原则，只要不访碍有效 

及时地完成其任务。， 它应酌情考虑并采纳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在任何视察阶段可能 

提出的建议，务 求 与 化 学 :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或资料得到保伊。

( d ) 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与视察组合作澄清视察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11. 视察后的程序。

( 待 制 订 )

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在第 1 4 3 页 第 1 2 段中的悬而未决的间题解决之后才能 

切实审议这一点。

有人指出本段的实际执行意义与具体要求极为有关，需 在 第 1 4 1 页 第 4 段的范 

围内加以审 i义

不访在技术秘书处拟订视察员手册时考虑将程序予以标准化，以便于落实这一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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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

1 . 销欲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建想；在销 

敦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镇栽：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運步取得经疲；无论储存的 

实际la成或规模如何及选用的化学武器，毅方法如何， 适用。

2 . 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镑约国应至迈于其成为公约缔约国后一年内开始进行 

销毁，所有储存到公约生效后第十年底必须都已销毅。2
3 . 整个销敦期划分力几个一年期。

4 . 为了销毁目的，将每一绿约国宜布 .的化学武器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 1 类 ：以 附 表 〔 1 ) 所列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 2 类 ：以所有其他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 3 类 ：未装填弹药和装置以及为直接用于化学武器的使用而专门设计的 

设 备 *

5 . 销敦壞序应基于将各绿约圓的化学武器储存担平这一原则 , 并 同 时 遵 守  

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 ( 储存水平应予以商定）

6 . 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

一 应 至 返 于 其 成 为 公 约 绿 约 国 后 一 年 内 开 始 銷 毁 第 1 类化学武器，并至 

返 于 公 约 生 效 后 1 0 年内完成销毁；此特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先^剂口 

即这一类别之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重量，

CD/881
Page 110

有的代表因提请注意另一个提案，即建议采用特别分阶段办法，其 包 括 为 貌  

有最多化学武器的国家璃定一个先行销敬的特别阶段，一直I !销毁期中间为止。 

这小提案载于1 9 8 8 年 3 月 2 9 日的gd /822#*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关道用于拥有化学武器、但在后一阶段才批准公约的II家 

的附加条敦，需要加以讨论•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公约从一开始就应包括所 

有损有化学武器的国家， 月一种意见认为，本段的最后案文取决于就第四条 

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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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至于其成为公约洋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第 2 矣化学武器，兵至 

ia于公约生效后5 年内完成销鼓；此转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翁剂P4, 

即这一矣别之内各我化学口的合计重量，

一 应 至 于 其 成 为 公 约 洋 约 SI后一年内开始销鼓第3 矣化学武器，关至 

迟于 公 约 生 效 后 5 年 内 完 成 销 毁 ； 未 装 填 弹 药 斤 装 置 的 (各) 

比较因素应以填装量（立方米）表示，设备则以件数表示•
7 . 对于每一矣别，一•结 约 行 的 销 鼓 应 f : 到：在每个一年凝结束 B t, 余下 

的数量不趋过下表所列数字 • 但不排除结约国以更法的速度销毁其储存 .

表

年 次  第 1 矣 第 2 类 第 3 矣

2
3

4

5

6 ( 特々订）

7

8 
9

1 0

8 . 对于每一矣别，一缔约 E 应转定每个一年结的详 S 计划，便每一期末氣余 

的◎ 质不趋 -：! 公约?义定的数量•

这 藍 •划应按照第 0 条 Pit件第五节有关 £ 定，提交执行理亭会

9 . 每一洋约 E 应每年枝告每个一年招的销毁抚行情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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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衰〔 1 ) 的准贝:i •

在考虑某一化字品是否应列入PfJ表 C 1 ) 时，应 对 下 列 准 则 单 柱 或 同 以 考

0

1

 

2

 

3

 

4

 

5

 

6

8

 

9

 

0

 

1

 

2

 

1
1
1

己传力化学武器in以储存的剧毒致死往化学品.

特别有可能将來用作化字武器的剧毒装死往化学品，

除用作化武器外用赴很小或毫无用知的 f i毒致? 化学品 .

具有便其TT用化学武器的牧理和化宇特位的 剧桑致死化学品 . *  

与街录 1 已列剧毒装死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 / 矣似的 f j 毒致死 

化学品 ， ’

其主要作用是遣成智时矢能并具有便其可用作化字武器的始理打化学 

特 的 化 学 品 .

其化^ 结构与已列入Pft矛、1自t化学品的化学结枝有关/ 矣 似 任 有  

奏化字：F= . ，

已作力化字武器力:以储存的其化化学品 .
除民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A 的其化化学r==。 

在 §^1̂ 和装£ 中參与生产有毒化学品的一步过程約关链 | ： ?̂：41

矣有下列特位的关转 

( 1 !可与其fe化学品发生反应，在矮Bt间内产生大：i：tt定义力化学武器 

有毒化学 :F：：;
( 2 )反应約芒行万 5̂ 可随时产生奏1̂ 4：：质以俘军事用运；

(3) 涂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外用处很小毫无用处的关健

准K'i的 适 用 的 基 万 5"；有待拟订 ‘

有一种意；iLf、力，  ̂ 1 )巧列的化合牧H/r有化学找芥j的 辰 。 

有一和意见认为， ii一务本身不足以巧一宇品尹 i入 〔 1 3 .

一 个 力 这 一 jll定没有必要，]?̂ 且这一夫1定 £ / !：挂在第 1 2 点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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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族以外的附表〔1 〕，列化学品的生产

为研究、药用或其他医疗目的而合成、生产、取得或使用附表〔 1 〕所列化学 

品的设施应得到缔约国核可。 '

( a ) 每年生产附表〔1 ) 所列化学品数量超过 1 0 0 克的设錄

可在单一小观模生产设施以外的地方为〔药 用 〕〔研究、药用威其他g 疗 〕目 

的而在系统的国际孩查下每年生产数量 1 0  0 克以上的附表〔1 〕所列某一化学品， 

但年产量不得趋过（1 0 公 斤 〕〔确足数量依化学品佳质和具，消耗目的而定〕。2

一 . ^

A . 初结宣布

专一 细 约 111应向技术秘书处捷供毋一  ik ji或 , iff提1云其有关部分 的 名存、位置 

和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 s n 。就 现 有 的 设 而 言 ，此种資料应至迟 

于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3 0 天提供。 有关新设旌的資料应在开始运转前至少…个 

月提俱。

2 . 顶先通知

每一绿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顶先 ;通知技术秘书处。应至远于变 

更前… 个月发出通知。

年度宣有

( a ) 每一 . 约国每年应对每一设施上一日历年的设施活动作出详细宣布。 

宣布应在该年结束后…小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1 .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 附 表 〔1 ) 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上情况：

有一种意见认为 , 也应允许^ 种设 ; 为防护目的而进行合成 .

有一种意见认为，豈剧毒物质（有待痛定）的 年 产 不 得 趋 过 1 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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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化学名称、结拘式和化学文搞社登记号（如 果 定 此 一 号  

码 ) ；

〔所用方法）和生产；

附 表 〔 1 ) 、 〔 2 ：! 和 〔3 ) 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 〔 1 ) 所 

列化学品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转至缔约国境内其他设施的数量；应列明每次转移的数量、 

接受者和目的；

该年任何时间的最大错存量；

年底的储存量。

3 . 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 ( 包括设备清单和 i f 细 ) 比较 , 

该设施在该年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每一缔约国对每一设施应就该设旌下一日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动和计  

的生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小月作出，并应 

包括 :
1 .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 附 表 〔 1 ) 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况：

( 1 ) 化学名称、结构或和化学文搞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 

码 ）；

( 2 ) 预计的生产量、预计进行生产的时间和生产目的。

3 . 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比较，该设施预计在该年作出 

的任何变更的情况。3

二 . 核 查

在这种设施进行核查活动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

这些规定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有待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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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除已宣布的化学品外，☆ 使用该设錄生产附表〔1 〕所列的任何化学 

品；

(2 ) 所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1 〕所列化学品的数量与宣布的数量相符 

并与宣布目的的W 要相符；

( 3 ) 附 表 〔1 〕所列化学品未被转用或用于其他目的。

2 . 应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对设族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3 . 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卷度、期眼、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夹 

于所生产的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鲍的特点以及设栽所进行活动◎ 性质。 

所用的准则应包括： （有待制定）。

4 . 每一设旋应在宣布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初始访查的目的 

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旅的资料 , 其中包括核实设截生产附表〔 1 ) 所列 

化学品的能力不充许每年的生产量（大 大 ）趋 过 〔1 0 公 斤 〕〔确 定 3 , 并联 

得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安播该设施未录孩查活功，包括毅访 查 和 现 场 仪  

器 使 用 。

5 . 对于每一设益，每一绿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转咸使用前，极据示范访定 

与本组织肆结一项协定，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行祝蔡 £̂ 3祥细程序。每一项协定应袁 

有： （有待制定）。

( b ) 每年合成附表〔 1 3 所列化学品欲量不到 1 0 0 克的设施 C有 待 制 定 2

一些代表团认为，只能为研究和医疗目的而进行这种合成。另一种意见认为， 

也应 .允许为防护目的而进行合成。有人建议 ,任一缔约国的这請设施的数目不 

应超过一定限额。^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关设施应每年予以宣布。 它们认为， 

宣♦ 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审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设施元需作任何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超剧毒物质（有待确定）的年产量不得超过 1 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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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察 

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可能因素，

与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因素

( a ) 终端产品的毒性。

与设施有关的因素2 .

( a ) 多用途设施或专用设族。

开始生产高毒&化学品的能力和转用能力。

(C )生产能力。

(<i)所列关鍵前体的现场储存量超过……
( e )设施地点和运输基础设旌。

3 , 与设艳进行的浩动有关因素

( a ) 生产，例如，连续生产、成批生产、设备种类。

0 = )转化成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

( 0 ) 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

( ^ )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消耗、进口、出口、转让。

( e ) 生产、加工、消耗、转让的数量。

( f ) 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最大生产能力与利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 多用途设施

一 专 用 设 施

4 , 其他因素

(a) 利用现场仪器进行国际监测。

(b) 遥控监测

' 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并不表示任何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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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为 " 生产能力" 下定义的援告

在 1 9 8 7 年会议期间曾同布雷特養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库殆博 

士 （联合王国 ) 、 库兹明教授（苏联）、 米库拉克博士（美 11) 、 奥姆斯博士（荷 

兰 ）和普费尔斯克教授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以及库捷普夫上校（苏联）和柱夫某 

新 上校 ( 美 国 ) 进行了嗟商， 本报告即为根告员桑特检博士（瑞 典）汇报的逢商 

结果的总结 .

虽然普送认力最好有一个可适用于公约各个部分的" 生产能力 " 定义，但大家 

许m不到这一点 .

定义可电含两个组成部分：文字部分和用以计算生产能力数值的数学公武，以 

下是这样一个单一定义自例子 . 此定义可用于第五条附件第一、A . 5 口 第 一 、

E. 7段 （这方面可参 ;t  Cr/CFT/TP. 148)、第六条附件〔2 ：) 第 2 段、第六条 

附 件 〔3 ：)第 1(^5 :以及01：/ 7 8 2 附录二第11页所载 :̂̂  " 用 以 碎 定 对 知 表  

〔2 ) 所列化学 ; ……^ 素"的情

在 ci^cv^v?. 1 7 1 ^ 建商综针提建议的基 .Fi上 ，拟订了以下建i：：。 

文宇音分：

备^ 案 1 生产能力是以实际生产某一物质的一设施所用的技术工序每年

可以制造出来的该翁质的数量.
备 ◎ 案 2 生产能力是以一设族实际使用或计划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冗以

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

数学公

产量
每 年 力 = ------------ X 常 数 X 享元数

生产时数

如果是尚未运转的专用单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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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或设计能力
 ---------------------- X 常 数 3C单元数

计划运转时数

常数为每年可用时数• 在这两个公式中，连续运转和分批运转的常数值互不相 

同，此外，可能需要为 ‘ 专用批量生产 ’ 和 ' 多用途批量生产 ’ 规定不同的常数值， 

常数值仍有待确定，

有人指出，公武系与实际生成产品>的生产步報相关.公武不一定适用于工序中 

的较后的净化步磁 .

有人还指对于生产数种宜布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族，该设族生产每一特化学 

的能力均应与所生产的其他化学品分开来计算 .

在第六条附件〔. . .）的情况下，用以上公式来计算有限生产的实际生产能力， 

或许会高佳这一能力 • 有人建议，如果年产量超过5 即可便用以上公武*

. 在第六条附件〔1 ) 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上述一类定义无法适用，应探求另外 

的办法来界定单一小较模生产设族的 " 生产能力" ，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进一步改进，对宣布的生产能力行核查的方法也有待 it  
论。在这一方百，有人对生产记录的便用以及视察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获得关于生 

产 工序的技术性资料表示了意见 *

作为对 c D /^ 9 5 所报告的协商的继续， 进一步同下列人员进行了协商，他们 

是 ：波特博士（荷 兰）、布雷特賽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库祐博士（美 

国 ）、 库兹明教授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廣盟）， 普赛尔斯克教授(德意志联邦共 

和 国 ）以及范罗德博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本报告即为报告员桑特松博士 

( 瑞 典 ) 汇报的建商结果的总结 .

根摆技术专家们的意见，可以为 ‘ 生产能力 ’ 下这样的定义：

生产能力是以辅助协定中订明的设施实际使用的技术工序或在工序尚未运

转的情况下以计到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可以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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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宜布的目的，应使用下列公式来计算生产能力的近似值：

标定或设计能力 
生 产 能 力 年 ）= 运转系数X 单元数

其中：

标 定 或 计 tE力= 每单元的标定誌力或设计力（ 年 ）

计划运转时数==为达到设计能力而计划运转的 8̂ 数 

运转系数以小时计

运 转 系 数 应 考 虎 实 际 生 产 tt 力 的各吞具化设族因素禾3具缕工序因素，弁且 

可以在某一期间（例如，在初始访查期同）痛定 .也可能需要在进行切始访查前  

使用一个t 定运转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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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 

的不生产进行仪器监测的报告

1 9 8 8 年会议期间，封对关于根据第六条附件〔2 )宣布的设施的不生产进行 

仪器监测的问M进行了协商。本报告所载为报告员劳蒂奥博士（芬兰）对协商结果 

的归纳。

建议最好在公约中只对仪器监测规定若于一般性条款.对一特定设旅的细则将 

列入按照示范协定提出的淮则针对每一设施专门制定的设施附文中。

还建议依照CDXSS 1中规定的若干要点并在可能时按设雜作出的选择，可用以 

下方武对设施进行监测：

( 1 ) 由现场仪器监测和由视察员访查；或

( 2 ) 只通过视察员访查方式监侧，但频度高于兼用现场仪器监测时的情况。 

应当认为视察员和仪器监测是相互 卜̂充的。仪器不能取代视察贾，但能病少视察的

必要。若仪II盟测行不通或不理想，视察员的人数就可能应多于使用仪器时的情)JL。 
若要求连续监测，就需要采用仪器监测。

具体的核查目标

( 1 ) 根摆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未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 

品。

( 2 ) 附 表 〔2〕所列化学品的生产量、加工量或消耗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 

禁止的用途的需要相符。

( 3 ) 附表〔2 〕所列的化学品未转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 1 ) 对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的监测

鉴于目标的需要，或者要有连续工作的化学感测器或者取样并隨后对样品进行 

分析，此项工作最好在现场进行。在现场视察过程中对样品做管线外分析也可以。 

如果宣布附表〔2 〕化学品生产设施的全部产量，则检测到任何未宣布的化学品即说 

明情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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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用于管线内流程监测的红外线光谱仪。其用于核查目的的潜在能力和可 

，性尚需仔细试验。例如，尚待痛定是否能对附表〔1)中各组化学品定出若干种共 

同的光谱测定特性。

目前，管线内仪器，例如流程色谱仪和质谱仪需将样品传送管由工艺流程直 

接通到仪器，若不时常维修极容易出故障 .
已经演示了一种在现场视察过程中可按程序控制间隔以微克量取样共能随后由 

移动式质谱仪分析的取样装置样机。有必要对取样装置傲进一步研究。

对一特定设旌不存在附表r 1派列化学品的监侧可限为相应于对该设施正在生 

产的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监測。

( 2 )对生产数量的监测

核实已宣布化学品产出数量的侵犹性最小的方武莫过于计量生产数量和对已生 

产的化学慑质量检验。以 记 录 温 度 力 和 时 间 / 温度线图控制生产的间接方式 

技认为侵扰性较大。

有时， 測与化合殺/的化学结构没有直接关系的 ‘ 简单 ' 物理参数（例如，能 耗 ） 

就足够了。已有测量物理參数义器。应对每一设;^分别考虑测量生产数量的最有 

利的方式。

(3) 对不转用的竖测

用组份显示仪监測产品出、入储存^ 的情况，可检测出将附表〔2〕化学品就地 

进一步加工成附表〔1)化学品的转用情况。

与仪器监有关的保密问题

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非侵扰性的仪器监测如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对设施 

做韭改劲。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温度和压力等 ‘ 敏感参数 ’ 可能不需要监测。在 

设施人员在场情况下对自动取样装置牧集的样品做现场分析并在分析之后销默用于 

分析的样品有助于保守设施内情况的秘密。既可为证实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也 

可为证实存在已公布的化学品而对样品进行分析，同时又不会深入到生产工艺的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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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议可在现场将仪器给出的数据储存起来并由视察员在现场访查过程中加以 

提取，这样就不必将感测器产生的直接数据传输给技术秘书处。然而，需要传输的 

是有关感测器工作正常的信息（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此项任务可由电话线路完成 

并能使赛用降低。

现场储存数据可使视察员很容易地了靜数据较之将数据传输到现场以外的方式， 

操作人员更有把握镜信数指得到保护。单纯写入或激先器等新技术不久即可用于可 

第的数据储存。

对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专用设施进行仪器监测涉及的保密问题较少，因 

为它所合的保密资料t匕多用途设施要少共且容易核实产品类型是否被改变。目前生 

产附表〔2>fc学品的专用工厂可能很少。

保密问题大都与多用途设施有关。如生产的化学品种类报多，需要核实约数程 

量忘会增多。这些设施除其他外还要在不生产附表〔2 〕所列化学 ifn时证明没有这类 

化学品。

用于核查的仪器设备的所有权

建议尽量使月设旌内已有的工艺流程控制仪器，但方式应当是非侵艳性的。能 

茶利用设能本身/Jf有 义 器 取 决 于 有 什 么 样 义 器 、设能的布局和已安装的仪器的 

可靠性。因而其使用对于每一小工厂宋说必領逐一决定。

如果使用设施本身所有的仪器，该设施人员将负责它们的维修，保养和校准* 
因此，视察员就应有权检查校准情况，或许还应有权重复安装归 " 国际组织"所有 

的另外的同类仪器（倒如，流速计或装料计）。

成立国际技术专家小组

有人提•出，在谈判现阶段在会议范围内成立一个非正式国际技术专家小组是有 

利的，可以便进一些国家之间交流关于开发核查技术，程序和装置方面所做努力的 

资料交流。技术专家小组在協调国家努力方面也是有所帮助的，其中包括国家的视 

察试验，以保证通过试验尽可能解答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技术机构还可对国家 

视察的结果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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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范 协 定

• 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 )所列 

化■学品的设施的示范协定，

. 设施的识别资料

( a )设旌专用代号

(t> ) 设施名称

( 0 ) 设族的（各)所有者

(a) 经营设族的公司或企业的名称

(e) 设旌的确切位置 

一综合体的位置

一设旅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巧，也庄载 

明这一 " 专 码

一有关辅助设施在舞合律内的位置：例知，研究和技术服务舌3门、 买 验  

室、医疗中心、废物处理厂等的位置

(f) 确定祝察员庄可进入的区填和地点场所

2 . 关 于 设 施 资 料

本 定 以 〔访查日為）初始访查的过程中获得的设计资料作为根整。设计资料 

应电括：

(a) 关于生产工序的资料

( 工序类型：连续生产或批量生产；设备类翌；采用技术；工序工程iSlJ")
(b) 关于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的资料

( 转化工序说明、工序工卷细节和終端产品）

本文件涉及通常称为 " 设旋附则 " 的协定。需就本问题连行进一步的工作。



：C ) 关于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的资料

( 工序工程细15\工序说明及终端产晶、终端产品中的浓度）’ 
d) ^ 废物处理的资料，

( 处理和 / " 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 再循环 )
' 关于设施的安全和保健措施的资料 

f ) 关于清诛程序和一般检修的资料 

is) 关于所宜布化学的生产和加工中使用的原料的资料 

( 种类和储存能力）

> - )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关于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 例如，标明所有建筑物及其功用、管道工程、道路、围墙:• 输电于线、 

水和媒气供应点的总图，以及有关材料在指定设族的流程图)

2. 1 资料存放

根据第 2款提供的关于设族的资料应由技术秘书处封存于该设族。

( 遇有未解决的可疑情况，本组织 ' 应有权研究此类资斜）

3 , 视察的次数和方武

在初始访查之后，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比较c；v ' 
cw/'WP. 167 第 6 4 冗第 5. (二）分款和 CD/.CW/.W?. 1 6 7 ,附录二，第 7 5 冗）。

4 . 技查措施及确定所要视察的设施的具体区填和地点

(a) 确定生产原料与终端产品数量之间的关系 

(’0) 确定进行测量和取样的关键点 

(C) 确定连续监测和侦察的方法

- 应用监测和侦察措施的关鍵点

一 安装的仪器和装置、密封设备及标志，桂查此类仪器是否运转JE常的 

方法，维修所安装的仪器

CD/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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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由本組织哪个机拘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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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肆约国为此类装置约安装和z 常运转提^ 必 要 条 停 行 的 if:

(d )査 产 it程中的有关损耗以及此类捐耗7t关键测量点的彭=î

5 . 祝察活新 

5 . 1 例行提察方式 

"根据劫结访査制定

5.2  明一殺情現下在议定因技送行祝的范医  

送入枝襄区，包括所有关转点 . 活动可包括：

(£}
CD!

(=1

(d)

(ei

{f}
(g.i
fhi

审g 有关记录 

验明有关工厂设备

脸明和按实测爱设备 ( 桂查恕校准测量设备；韵情使用独立标准核查到 

量系统）

括取分析样PP 
核套化学品库存记录

- 孩至換作员的存货洋•车是否完整和病 

-  核套原料

?£察厂内与化学t ，质移动〒，关 挺 作  

1̂/̂募和监《仪君^ 5 "祭、 修和妆g

. 3 便，用特 h 设 备 安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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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时，根据视察员的要求对特殊设备的使用作出具体安徘 .

6 . 关于取样、样品现分析愈现场分折设备的规定

( a ) 取样（例知，标准化

( ^ ) 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 / 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斤精痛度的规定）

( C ) 复样和其他样品

7. 2 ^

7. 1 记录类型

所要审查的记录应在切始访查后福定，弁应任括下列内容： 

f e ) 会计记录（例知，徘出的庚物、保留的废物、终端产品的发货、收货/ 发 

货 ）

(b) 提作记录

用于确定终端产品数量、质量翁组成的摄信记录，可包括：

一关于任何造成材料损失 /^^1出的亭最的资料 

一 关 于 溶 解 、寨发自3资料 

( C ) 校准记录

" 关于分析X 监测设备运持情况的资料

7. 2 记录的地点^语文

于初始访查期同确定

7. 3 记录的取用 

于初始访查之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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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 记录保

根据毛7始访g 矮定

8 . 设祐所提^ 的£*.务

€ -一^ 元5务自H联络点， 伊]如 

- 操作员的播助 

- 医疗和保健斤务

9 . 视襄员应送守的特定设族保fe和安全毅则fnil章

1 0 . 7t预先提存feu关于设族的資料作出更改、修 -：T和 充

( 根 '^关于初始访查期问所获设计资料的条款宣布）

1 1, 口译斤.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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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单一小越模生产设施的示范博定 

1987年会议第四奥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有关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资料

(a) 识别资料

(1) 设施专用代号

(2) 设施名称

( 3 ) 设施的确切位置

如果设施位于练合体内，那么也应列明 

一综合体的位置

- 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码，也 

应载明这一号码

一有关辅助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 

实验室、區疗中心、废物处理场等的位置 

一确定祝察员应可进入的区填和地点X 场所

(b) 详细技术资料

( 1 )设施的地圉和平面图，，电 括 标 有 所 有 建 筑 物 、管道设备、道洛、 

围墙、输电于线、水和煤代供应点等地点并说明其功用的总图，有关 

材料在指定设施的流程图，以及有关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 2 ) 关于每个生产工序的资料（工序类型、设备类型、采用技术、生产能 

力、工序工程细节）

( 3 ) 关于所用原料的资料 ( 原料种类、储存能力）

( 4 ) 关于所生产化学品的储存的资料（种类及储存能力）

( 5 ) 关于废物处理的资料（处理和X 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回牧）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56博士（联合王国）、劳博士 

(瑞典）和桑特松博士（瑞典）拟订.



( c ) 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生和安全程序 

m 日期

(1 ) 切始访查曰期

(2) 提供补充资料的日期 

(e) 资料存放

订 明 些 根 摆 第 I 段提供的关于设雜的资料应由技术秘书处封存于该设 ;
2 . 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技术秘书处应根摆准则夹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

S . 视察

现场视察活场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1 ) 观察设施的任何及所有活场

( 2 ) 检查设施的任何及所有设备

( 3 ) 教明生产工序中的技术变化

( 4 ) 将T-序参数与初始访查中确定的参数进行比较

( 5 ) 核查化学品存货iS录

( 6 ) 核查设备存货记录

( 7 ) 检查、维修和保养监测设备

( 8 ) 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检查和校准测量设备； 情便用独立标准核查 

测量系统）

( 9 ) 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 

ao) 调查显示的异常情况

4 . 藍测系统

( a )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 1 ) 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 2 ) 数摆传输系统

( 3 ) 辅助设备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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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系统的安装 

a) 时间安排

(2) 事前准备工作

(3) 安装期问由维约国提供的协助 

( C ) 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d) 运转

(1) 正常运转

(2) 例行测试

(3) 和维修

；4)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 缔约国的责任

( e ) 更挨、更新

5 . 暂时关闭

( a )通知程序

(t) 说明所用密封设备的类哲

(0) 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

(d) 监督和监测措施

6 . 视察期I可将使用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a) 祝察员安装或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1 )说明

( 2 ) 由缔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查

(3) 顿

(b) 缔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1 ) 说明

( 2 ) 由视察员进行测试、校准和检查

(3) 使用和保养



7 . 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 

( a ) 从生产中取祥

m 从储存中取样 

(C) 其他取样 

《d) 笑样和其他样品

( e ) 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没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确度的親定）

8. ^ 所要审查的记录应在初始访查后确定，并iiii包括下列内容：

( a ) 会计记录

Cc) 操作记录 

( C ) 校准记录

应根据切始访查确定下述事项：

( a ) 记录的地点及语文

(b) 记录的取用

(C) 记录的保留期限

9 . 行政安排:
(a) 为视察员的来去作准备

( b )视察员的运送■
(C )视察员的腊宿供iS 
(< i)……

1 0 . 应提供的服务 '

此种服务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a) 医疗保律服务 

(t) .视察员办公室用房 

(C) 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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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问题需加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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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技术协助

(e) 电话和用户电报

(f) 仪器用电和冷却水供应

(e) 口译服务

应包括有关每种跟务的下述资料：

(a) 应提供该服务的程度

0= ) 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11. 其他事項

12. 银定的修正



C ,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每四类问题协调员的—

1. 有关储存设施的资料

( a )识别资料：

( 1 ) 储存设施专用代号；

( 2 )储存设施的名称；

( 3 ) 储存设施的确切位置。

C o )日期：

( 1 ) 设施宜布的初始孩査日期；

( 2 ) 提供补充资料的曰期。

(C )布局：

( 1 ) 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

一 标 明 连 、 出口，界线性质（知，围墙）的边界图；

一 平 亩 布 置 图 ，包括所有建筑故及其他结构、仓库/ 储存区、标明 

进出点的围墙、墙电于线和供水点以及包括装载区在内的运输基 

础设施等的位置；

( 2 ) 可能对核査措施具有一定意义的仓库 / 储存区结构的详细情况；

(3 ) .......

( i ) 每个仓库储存区内容的详细存货清单；

( e ) 祝察员应達守的具体设施卫生和安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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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有关从设施运走化#武器的资料

( a ) 装载区的详细说明；

布 雷 特 尔 德 中 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祐傅士（廣合王国）， 

劳 士 （瑞 典 )和桑特松博士  ( 墙 典 ）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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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装载程序的详细说明；

( e ) 所用的运输种类，包学与核豐活劲有关的结构详细情况，例如，在f •么地 

方安装密封设备；

( d ) ……

3 . 系统视察的次数和方武等

技术秘书处应根握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斤方式 .

4 . 视察

( a )系统现场视察

系统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1 ) 密封设备的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

( 2 ) 盟测设备的检査、维修和保养；

( 3 ) 核查随机逸定的密封金库/ 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 每次系统祝察期间应权査的仓库 / 储存区的百分比。

( - )对设施外运情况的现场视察

“ 对从存设施运走化学武器的现场视察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1 ) 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与化学武器运输有关的任何密封设备；

( 2 )核査将运出化学武器的仓库/ 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 3 )观察装载卷序，核查装载的项目；

( 4 ) 调蹇/ 重新安徘监测系统的复盖面。

( C ) 为解决益示的异常情况进行的视察（特别视察）

特則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1 ) 调查所显不的异常情况；

( 2 )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 3 ) 视寄要核査仓库/ 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d) 视察员一直在场

视察员一直在场的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1 ) 使用、檢査，掠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 2 ) 核查任何选定的密封仓库 / 储存区^ 存货清单；

( 3 ) 观察在储存设施进行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力运出储存设施而对所 

储存的化学武器进行的处理。

5 . 密封设备和标志

( a ) 说明密封设备和林志的种类

0= ) 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和标志

6 . 监测系乾

( a )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 1 ) 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 2 ) 数摆传输系统；

( 3 ) 辅助设备；

(4)

CD)安装：

( 1 ) 时间安徘；

( 2 ) 储存设施透行的事前准备工作；

( 3 ) 缔约S 在安寒期间应提供的协助。

(C )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运转：

( 1 ) 正常运转；

( 2 ) 例行测试；

( 3 ) 结修和 '保养；

( 4 ) 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族；

( 5 ) 缔约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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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更换、更新

(f) 拆除和移走

7 . 有关规察期问使用政仪器及其他设备的现定

( a )祝察员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1 ) 说明；

(2) 由缔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査；

( 3 ) 日常便用，

03) 婦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1 ) 说明；

( 2 ) 由视察员测试、校准和检査；

( 3 ) 日常使^ 及保养。

8 . 有关取样、样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的现定

( a ) 薛药的取样，特别是对设施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薛药采用的取样方法应 

加以统一

02) 散装储存的取样 

(C) 其他取样

(d) 夏斤和其他样品

( e ) 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 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确度的现定）

9 . 行政安徘

( a ) 为视察员的到达作准备

03) 视察员的运送

(C) 视察员的腊宿供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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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应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 医疗保铭服务；

一祝察员办公室用房；

一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 &术协助；

- 电话和用户电报；

- 仪器用电和冷却水供应；

- 口译服务。

座包括有关每种服务的下述资料：

- 应提供该服务的程度；

一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11. 协定的修正和订正

( 例如：装载程序、运翰种类、分析方法等方面的X 化 ）

1 2 .其他事項

服务费问题需加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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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订机密资料处理和保拍制度时所用的推则

1 . 技术秘书处取得的所有资料和文件将由技术秘书处的有关单位加以评佑， 

以根据适当标准确定其中有无机密资料。也可因提供资料的缔釣国如此要求而将资 

料视为机密。如果缔约国需要某些资料才可使其确信其他缔约国继续遵守公约，则 

应例行向其提供这些资料。

2 . 应确定机密齋料或文件的敏感程度，以确保其得到适当的处理和保#^为 

此目的，应制定一项分级制度，其中应考虑到公约拟订过程中进行的有关工作。

3 . 提供给本组织的机密资料将安全存放于本组织。 某些资料或文件（待定） 

也可由缔约国国家主管部门保存。视察特定设施时才需要的高度敏感资料，应依照 

在有关示范协定的基础上绪结的协定封存在该设施„
4 . 本组织只可通过议定的程序提供定为机密的资料，以确保齋料的提供严格 

符合公灼的需要。

5 . 机密资料的查阅应在 " 有无必要知道 " 的基础上根据其保密级别如以规定， 

高度敏感资料的处理将订有具体程序。

6 . 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雇用应确保：

- 只有缔约国的公民才能担任国际视察员或其他专业人员和职员；

一工作人员应与技术秘书处个别订有保密约定，其有效期包括雇用期间 

及雇用終止后的一段商定时间；

一规定个人对其逢反保密约定座负的责任。

7 . 为了防止不当泄密，应适当忠告视密员和工作人员，提醒他们注意保密， 

并说明泄密可能引起的惩罚，包括本组织可能取消其个人不受起诉的裕免枕

8 . 应制定适当的调查和上诉程序，以处理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泄露机密的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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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资料的分级制度

在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核査活动时，侵扰程度与保护机密资料的，要之间应 

保持适当的平街。 只有在必要时，资料报告和核査才应依趣机密资料。 机密資 

料的处理不应与现有国际法规范，即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法规范相抵触。 在 

奴订处理和保护机密资料的规则时，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采用以下分级办法确定资 

料的保密程度：

( a ) 可通过本组织的正式报告提供给联合1 !或其他机构,或应其要求提供 

给化学武器公约的非缔约国、各种组织或个人公开使用的资料。 执 

行理亭会应确定可供公开使用的资料的一般范围, 而技木秘书处总干 

，应在这一范围内考虑小别要求.并作出决定。 超出这一范围的要求 

应提交执行理等会作决定。 然而，与特定结约S 有关的其他，保密级 

资料未经该缔约国同意，不得公开。 如果其他任何资料所'涉及的缔 

约国，出要求，则总干，巧散发该资料。 这一类资料除其他外，应 

包括关于公约抽行情况的一般资料。

( b )只分发给公约各缔约圆的资料。 此类资料的主要来源将是个别缔约 

国化学品生产总量及运转设施数目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 此类性 

质的资料可列入提交本组织各个机构的掠，告中。 结约国应可随时取 

得此类资料，并应将其视力机密（例如，不向新闻界提供）。 应向 

执行理事会成员和技术秘书处例行提供此类資料。 缔灼国可要求得 

到未列入定期掘告的资料。 总干事应对这类要求作出积极反应，除 

非有违议定的机密资料分级规则。

{0 1仅限于技术秘书处使用的资料，主要用于规划、筹备和进行核査活动< 

这一类资料应主要包括从有关宣布、设施附则和现场视察结论中取得 

的与设施有关的详细资料。 总干事应在"有无必要知道"的基础上 

对■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接触此类资料作出规定。 应通过合同或适当 

的征聘和雇用程序以及对违反保密规则的技术极书处工作人员采取商 

定措施等确保国际视察团和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保守所濟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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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密。 大多数敏感资料可使用密码而不用E 家和设施的名称储存 . 
与设施有关的资料经概括后得出的资料，可按照议定程序提供给各缔 

约S 使用。

( d )最敏感的一类机密资料包含只供实际进行视察用的资料，如蓝图、与 

技术工序有关的特定资料，记录类型等。 为保 ;̂"专门技术知识，此 

类资料应只限于有正当需要时使用，并只供视察员在现场使用，不得 

带离设施。

* *

机密資料分级和处理规则应载有相当明确的标准，以确保：

- 将资料归入适当的机密级别，

-  规定资料机密性的适当期限，

-  提供机密資料的缔约国的权利，

一 必要时可将一类资料从一种机密级转为月一种机密级的程序， 

- 必要时可对处理个别机密级资料的程序加以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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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性现场视察

本文件是 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和1 9 8 8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对 

有关质疑性现场视察问题⑥工作现状的意见* 文中所载容并不是一致意见，因

此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 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各国代表a 分析情况， 

以便在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达成共同的立场.
第一部分（第 1至第 1 3 段 ）的内容是1 9 8 7 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库汇编 

的关于质疑性现场规察从开始直到视察员提出报告为止这一段过程的材料。 第二 

部 分 （第 1 4 至 第 1 8 段 ）的内容是1 9 8 8 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汇编的关于报告 

提出之后的过程的材料.

第一舌,3分

1 . 每一绿约1：均 1̂ 有权在任巧时侯要求对一詩约 !1管辖或控常. : 1 之下K任 

方的任场斤查行現场枝察,以便澄清对公约条款是否得到道守的疑

问. 提 请 求 的 结 约 !^有义务便请求不超出公约目称的范g .
2 . 在&个&察 程 中 ，牧到请求的绮约1；有权利弁且有义务表明其達守公約•

3 . 质疑怪現场察应按照请求避行•

( 质疑性渋襄57开 结 )

4 . 请求应向技术狡书处总干事提出. 2 请 求 中 应 尽 可 精 转 明 将 受 枝 察  

的场所和普要消除疑虑的亭项，包 括 被 怀 疑 不 遵 的 和 性 质 ，并说明 

其遂守引起聚问的有关公约（各 ）条款 . '

公约许多舌分均窄 " 管辖或担制" 的问题• 对 于 这 个 问 正 在 不 进 行 讨 论 ， 

病切措词有待商定 .
有人指出，脅要讨论：̂：：3何防止这 =̂?请求被邀用的问^ .  有 人廷逗过一个 *  
实误g 小组转交请求•



5 .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请求通知将受视察的缔约E , 并向执行理事会成 

员通报 .

6 . 应尽快派遣视察小經视察小想应至迟于请求提出后……小时内11达将受 

视察的 场所 -，

7 . 收到请求的缔约国有义务允许视察小组和提出请求缔约国的代表进入国内 

并提供协助，使他们能够及时到达该场所， :
S . 应准许视察员到达之后即按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对场所加以控制，以确保任 

何与视察有关的材料

9 . 应至运于请求提后 ……小时内it视察小组进入该场所 .

( 质疑性视察的进行）

10 . 视察小组选行所要求的现场视察的目的应是确立有关事实 .

1 1 . 视察员应能进入其认为执行任务必需进入的场所，他们在进行视察以求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少造成侵扰 . 收到请求的艳约-国应为视察员的 

工 作 提 便 和 .

祝察员应同收到请求的绪约11进行银商，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可根据其权利和 

义务建议实际进行视察的方式方法• 收到请求的缔约国也可提出有关保

^ 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敬感设备和资料的建议• 祝察员应考虑那些他们认

为适用于其执行任务的建i•义.

视察员应尽快并且至迟于开始视察后……完成祝察工作，务返回总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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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讨论了从提出请求至到这的时眠力2  4  —  4  8 小时，

可以设想一些情况，知：将受视察的场所不在收到请求的缔约国领土上• 不 

过，此类情况可在有关管辖的范围内审议 .



CD/881
Page 143

1 2 . 在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建议不以充分全面进入的方武而以其他安排来表明遵 

守的特珠情况下，它应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协商就如何 

辅立♦ 实以便澄清疑问的方式达成协议*
如协议在提出请求后 '，…，小时内达成，视察小组应按照该协议进行工作 . 
如系在提出请求后……小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C视察应按照上文第 

1 0 点和第1 1 点进行• ) 〔视察小IS应1̂ :此问题向执行理亭会提出指告 , 
执行理事会在……小时内应  ）.

( 报 告 ）

1 3 . 祝察小组应尽快兵且至迟于 '■̂'1察工作完成 后 .......天，向技术秘书处总于亭

提出程告 .

振告应严档•记实，只记载有关的资料，但 在 这 些 限 度 1̂ , 记入有关受 

察的镑约国同察小组合作 K态度的資料 , 视襄员所持的不同复见£：!  ̂
在枝告内-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立目P将S 告转交给提出请求的括约IE, 牧f：'请求的转 

H禾二牧行理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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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报告提出之后的过程

1 4 .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通过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将其对视察结系的评价〔， 

并菌情将其报据公约打算采取的行动， ）立即通知执行理事会成员。

1 5 .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向各缔约国提俱视察报告’、提出请求£3缔约国的评 

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缔约国的意见和可能为此目的提交给总于事的其他缔约国的意见。

1 6 . 如果有任何缔约国要求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来审查这一情况，则执行理， 

会应这样後，同时应考虑到报告、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评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缔约国 

和其他缔约国的意见。 2
17. 3执行理事会如认为必要，应审议〔公约是否受到迷反以及）如何采取适 

当的透一步行动来澄清或纠正这一情况〔，并就此提出建议）〔，并就此作出决定）。 

〔除其他外，此类进一步行动£^目的可以是促使收到请求的綠约国達守公约处理 

提出请求的结约E对请求权的误用或it用。 ）

1 8 . 执行理事会应其审议这一问题的情况向各缔约国〔提货任何它可能结写 

的报告〕〔提出报告〕。 〔如果违反公约的情况一直表得到纠正，执行理，会应将 

问 题 提 交 缔 约 国 会 议 ， 而 缔 约 国 会 议 应 就 包 括 取 消 权 利 和 特 权 在

祝察报告如何分阶段以及如何决定将最后报告的某些内容提供给所有缔约国的 

问题，尚需进:一步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段是多余的，因力执行理事会的会议程序将在，八条以及可 

能第九条的有关规定中载明。

与本段有关的执行理事会的程序和决定的作出问题，尚需加以审议。



内的制裁行场作出决定。 ） ，e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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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执行理事会或）〔每约国会议 } 应酌情提请

3

包括取消权利不口特权在内的可能的制裁行动问; 不仅在质疑性视察范围内  

需进一步认真审查，而且在例行视察和公灼其他内容的范围内也需进一步iP以 

审查.。

有一和意见认力 , 还需审议将:li用或误用请求权的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权利 f二 

特权予以取消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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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通 则

1 . 为本条的目的，防备化学武器而使缔约国的安全不受减损，除其他外，包 

括以下领域：防拍设备和关于防护措施的咨询意见、医疗解毒剂和洽疗、检测设备 

和示警系统、消毒设备和消毒剂。

2 .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妨等公约任何缔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而研究、发展、生产、取得、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权利。

3 . 〔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地）〔本公约的任何 

规定不得解释为妨碍各缔约国有权〕交换设备、材料以及矢于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 

科学和技术资料。

4 . 技术秘书处应建立并维持一小数据库，其中存有可方便得到的关于各种化 

学武器防备手段的资料以及各缔约国可能提供的这方面资料，以供任何提出要求的 

缔约国使用。

技术秘书处还应在其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应一缔约国的请求，提供专家以供各 

询，并协助该缔约国确定如何执行其发展和加强化学武器防备能力的方案。

备选案文 1

1 . 每一缔约国有权在下述情况下通过执行理事会要求提供援助以保护其免遭 

化 学 武 器 危 香 ：

( a ) 它认为已对它使用了化学武器；

0 ^ )它有重大理由认为存在对它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腕。

〔( e ) 它认为由于另一缔约国任何其他逢反公约的行为，或由于任何非公约 

缔约国发展、生产、取得、储存或掘有化学武器，或由于化学武器技 

转让给任何非公约缔约国而使其安全已经受到或有可能受到威胁。 〕

2 . 应提供有关资料以说明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

3 . 技术秘书处应立即将这一要求通知所有缔约国。

， 有人提议，除现有四个段落以外，关于"捷助" 的段落以后也应列入通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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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执行理; 会应： ，

: a ) 〔立 即 〕举行会议，枝摆提祭的资料对要求作出评价；2 

厂0 ) 在 认 为 必 要 況 下 ，指示技术秘书处在… 小时内着手调查与指称 

使用或咸思使用有关的事实，共 情 开 列 一 汾 所 需 具 体 援 助 清 单 ； 

〔在适当的情况下，牧行理事会可指示，调查应包 括现視察； 〕如 

进行现场视察，则应遂照公约第九条所载的原则和親则行，；，

( 0 根据技术?A书处◎ 调查结果，决定是否要求提货援 5力；要求提紫後 

助的块定需以三分之二多鼓作岀；

(引将其夹定通知 ,巧有镑约国。

5 . 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语：

( £ ) 在牧行理事会根摆第4 款 着 手 透 行 调 查 、包括现巧提察方E给予 

合作，并fij情给予便利；

〔( t ) 任何时侯只要执行理寧会如此要求，即尽可能向提出要求的缔约国提 

俱缓助和支提。.〕

6 • 技术秘书处应酌情与人道主义領域的有关国际机构密切合作，■^提供必要 

援助的行动进行协调。4 '
〔7 . 各錄灼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个月内与本组织缔结一项关于报摆本条提祭缓 

助⑤博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报据，并应订明该缔约国将有关 g!家 

提供的设备、培训设施和其他技术咨询或服务。 〕

有一我意见认力，在镜实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请况下应自动提供援助。另一种意 

见认为，应在自愿的基結上提供援助。

关于执行理事会有无能力好 " 威协使用 " 进行评佶，有人表示了保留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与调查和事实调查程序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在第九条的范11 
内处理。

有一科意见认为，各綠约国应与技术秘书处共同作g 有关以何我方式和方法提 

供援助的辅助安播 ,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必作出此种安排。

关于如何解决费用问题，需要如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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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 本 组 织 ’ 应编制并负责执行各项促进国际合作以发展和加强感兴趣^：̂国家 

防备化学武器的能力的方案，包括关于化学武器防备措族的科学和技术资料的传播 

方莱和此类措族的培训方案。 〕

9 .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力彩响公约所有缔约国为公约不加禁 .止 目 6勺

而研究、发展、生产、取得和使用化学武器备手段的权利。

〔1 0 . 公约所有缔约国承诺便进并有权参如为防备化学武器而尽可能充分地交块 

设备、村料以及科学和技术资料 . 〕 2

备选案文2

援 助

A. 要 求

1 . 每一缔约国有权要求〔其他缔约国〕〔本组织〕提供援助，如果它认力：

( 1 ) 已对它使用了化学武器，或(2)它面临另一国进行的本公约各缔约国被禁止进行 

的行动或活动。

2 . 此一要求应向〔技术秘书处总于事〕〔本组织）提出，并应附有有关资料。

3 . 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立即将这一要求通知所有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 〕。

B. 调 查

4 . 在指称化学武器已在本公约一缔约国或若于缔约国领土上使用的一切情况 

下，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指示技术秘书处在……小时内按照第九条附件所载的关于 

核查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一般程序着手进行调查。如果是在缔约国领土以外使用化 

学武器，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指示秘书处（酌情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 ）进行可能

应由本组织哪个机构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领城的合作可通过自愿性双这和多这协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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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 〔报据本条采取的行动不改变或影响各国援弓1现有的联合国程序调查迷反 

1 9 2 5 年《曰内瓦议定书》的行为的权利。〕

5 . 在提助要求不是基于指称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基于以上第1款第(2)项所提到 

的一类行动或活动的情况下，如果此类活动是一缔约国进行的，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应指示技术秘书处按照第九条有关质疑性现场视察的规定在……小时内调查此事。 

如果此柴活动是一非缔约国进行的，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指示技术秘书处尽其所能 

进行调查〔，并酌情与联合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

C . 决定的作出

6 . 在一切情况下，执行理事会应（在……小时内）尽快举行会议，以审议技 

术秘书处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些结果，执行理事会应决定是否指示技术秘书处按照 

以下第1 0 款协调多这努力和分配所要求的援助。此一决定需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7 . 执行理事会应在一切情况下将调查结果及其决定通知所有缔约国（和誤合 

国安全理事会）。

D . 提供援助

8. —国应在其成为本公约缔约国后六个月内向〔技术秘书处〕〔本组织〕宣 

布它可针对多这提助的要求提供何种形式的援助。技术秘书处应登理这些宣布的内 

察，并分友给所有缔约国。

9 . 各缔约国应考虑到其根据第8 敦所作的直布，尽力对按照以上第6 和第7 

敦通告的援助要求作出反应。

1 0 . 技术秘书处应酌情与人道主义领坡的有关国际机构密切合作，在征集和分 

配所要求的援助方面协调多这努•力。

〔其他行动

1 ,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制或减损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将 

此类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杖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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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 ’

1. 执行本公约各条款应尽量避免访碍本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 

在和平化学活动领壤中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间交流科学和技术资料、化学品以及 

按照本公约各敦为和平目的生产、如工或使用化学品的设备•
2 . 本公约各缔约国在不迷反公约各条款的前提下应：

( a )有权单独或集体从事化学品的研究、发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 

和使用；

(b) 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的交换与为本公约不加楽止的目的发 

展和应用化学有关的化学品、设备和科学技术資料；

(C )不 〔在坡祝基础上：)强行现定任何访碍发展和增进化学领域科学技术 

知识的限制。

本敦不得減损国际法中关于和平化学活动的普遍萌认的原则和适用规则〔其中 

包括关于专利权和环境或健康保伊的原则和规则h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条需进一步审议。 特别是，它们认为，各方并未就本条 

拟议措辞中关鍵术语的定义达成共同谅解，因而不确知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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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初步结构的第十二，第十三，

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条

在 1 9 8 8 年会议期同，特设委员会主席就公约最后条款（第十二至第十六条） 

召集并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协商，弁同有关代表团私下进行了播商•
在本讨论文件中，主席试國总结协商期同发表的各种意见• 提出本文件的目 

的是为了便于进一步，议• 其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非一致意見，因而对各代表团 

不具任何约束力 .

本讶论文件将与现有的以及未来的有关这些条款的提案和义件一起用作对这些 

条款进行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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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与其他II际协定的关系

评 论

(a) 一部分意见认为第十二条没有必要。 在这方面化学武器公约与其他 

国际协定的关系将達循一般11际法规则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 

规别。

(b) 一些代表团贷成提及具保的S!际播定，即， 1 9 2 5年 日 内 瓦 议 定  

书和生物武器公约。

( 0 ) 有人建议在公约中还可以一般提及其他国际协议。 

f i ) 也许有可能将以上(b)如(e)段中反晚的作法结合在一起，从而既提及 

具体的国际协定也提及不指明的国际协定。

第千二条的可能措辞

( 1 ) 没有

( 2 ) 本公约中的15何规定均不得躲释为在任 [意义上眼制或减损各缔约lit畏摆 

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装止在战争中使用宣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很据 1 9 7 2 年 4 月 1 0 曰在f色 
敦、莫科和华盛頓签订的《禁止细菌（生特）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 

及隐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的公约》所承担的〔义 务 〕〔权利和义务〕。

本 公 约 缔 约 JS ,凡同时为1 y 2 5 年 6月 1 7H 于日内瓦签订的《禁 

止在战争中便用宣息性，毒性戎其他气体和细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绿约 

国者，均确认5 ^ -条第 3 款规定的义务是对该议定书规定的义务的补充。

或 / 和

(3) 本公约不彭响缔约国根据与本公约相一致的其他协定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一 者換用另一种措辞一

本公约各款均不得中止或改变缔约国佐照与本公约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戶;f 
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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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修正

评 论

( a )各代表团一致认为，任何缔约国均可按照商定的程序对本公约提出修 

正案。

0=^)有的意见认为其些基本条敦不得修正。 在这方面提到了 :b一一条、第 

四条第5敦 項 和 第 5条第 8敦 巧 。

(C )按照发表的绝大多数的意见，为适应公约不同条款的特殊需要，需采 

取不同的修正机制。 有一项谅 .薛：本条可能仅限于将要采用的一般 

修正程序，公约有关部分月有规定者除外。 何种条敦应按严格程序 

修正，何种条款可能按筒化方式修改，对此有待进一步it论。

部分意见表示，不管采用何种类型的程序来过修正案，这些修正案 

均.立同时对所有绿约国生效；还有一种意见的论据是，一修IE案唯有 

得到一缔约国的批准或接受方对该镑约国生效。

第十三条的可能措辞

1 . 任何1!家均可按照面定的程序对本公约提Hi修正案。

2. ( a )对本公约任何条款均可提出修正案。

- 或者换用另一•和措辞一

2. ( a )不得对本公约下列条敦提出修正案：第一条、第四条第5款 :a)項，第

五条第 8 款(a)项 ......

( ^ ) 〔..........〕， 所载的规定经缔约国一致同意可作修正。

( e ) 第 2 款页中未提到的親定可白〔..........）多数作出修正，

f i ) 第 2款 (b)和(0顺中未逢到的观定可由简单多数作出修正 ,

' 一 谅 靜 是 ，应将这些规定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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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a )任何所提修正案的文本均应 ;£缔约国会议常会前至少…… 〔日、月 〕 

送 交〔保存人）〔技术秘书处总于事：) ，并由其立即分送所有缔约国。 

(扮所提修正案应在最近一届的缔约11会议常会上讨论并可在下一届常会 

上通过。 这并不排除缔约国会议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三分之 

二多数作出决定^ 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和通过提出的修正案。 ’
4 . 通过的修IE案領由缔约国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接受〔批 准 〕，弁视情 

况分别筑由下列国家将接受〔批 准 〕书交存保存人之后，对所有缔约国生效•；

( a )对上面第2 敦(b)项所列现定的惨正案，所有缔约国均需交存；

( 0 )对上面第2 款fb)项未提及的规定的修正案，需 由 〔特 定 ）多数的缔约 

11交存；

对其他受定，需由筒单多数的缔约国交存；

(1) 由剑始缔约国交存

一 或 作 力 上 面 第 3 敦ife)项和第4 敦的备选菜文一

自批准或如入一修正案的本公约大多数缔约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千天 

起，该修正案民口对这些缔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每一缔约国则自其交存批准书或 

加入书后第三十天起生效。

5 . 本条的定不彭响公约有关部分巧*定的特珠修正程序。

大会或审查会议是否力审议本公约修正案的适当论坛，有待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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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期眼、退出

似乎已一致认为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关于绿约国可能退出公约及退约程序问聽，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

( a )部分意见认为不应规定退约权。

Cb) 一些代表团支持关于在一固定的、较长的期限内不得行使退约权的建 

议。

( 0 若干代表团认为退约应取决于某些非常情况。 在某些代表团看来， 

这类情况可按照其紧迫性而有所区别，因此应规定不同的退约期 

在这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退约意向通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并由其在职权范围内采取适当步骤，挽回局势和昧止这种退约。

( a )有一辨与此相反意见的论据是，应规定退约权，行使退约权的1̂：1限应 

极寇，知需履行手续，也以尽少为宜

( e ) 有的意见表示，在化学武器公约中不应提及退约权。

(f) 一小代表团建议本条应只涉及期限问题，它取决于缔约E销毁一切化 

学武器，

第十四条的可能措辞

1.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2 . ( a )缩约国不得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辨 措 辞 一

( b )缔约国在错毁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期限内不得退出本公约； 

- 或换用男一种措辞一

' 并未就所提到的期限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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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

( f )  

(a)

缔约S 在… （另行商定的期限）内不得退出本公约；

- 或换用另一种措辞一  

本公约各缔约国知断定与本公约主颠有关的非常事已经危及其®家 

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其®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公约：

- 或换用另一种措辞一  

任何缔灼国均可在任何时间退出本公约；

一 致 换 用 劣 一 种 措 辞 一

无 ‘
3 . ( a )缔约国在按照上面第2 款(W, (C)、 (1), (e)、（f)项行使其退约权时，应

通知保存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执行理事会， 此种通知应 

包括说明作出退约决定的理由。

0 = )本组织执行理事会应立即调查并对★ 定退约的理由作出评价，共在其 

取权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挽0 局势，包括，除其他事: 外，召开结约 

国 会 议 特 别 会 '

4 . 退约应自有关镑约国交存通知书…… 〔商定的（各 释 ）期 限）之后生效。e 
- 或作为对上面第3 和第 4 鼓的备选案文一

缔约 IS在行使上述第2 款(引项规定的退约权时，应提前三小月通知公约所 

有其他绿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r 此种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

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关于执行理事会和缔约国会议在出现退约意向的情况下的职权范围是否需要特 

别条敦，而如果需要，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在公约中处于什么位置等，均有待讨论。 

关于针对不同退约情况有可能规定不同期限而不是一种期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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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a )缔约国退出本公约在任何意义上均不得影响〔各缔约® ) I：该 缔 约  

m ) 继续履行根据® 际法，特别是 1 9 2 5 年 6 月 1 7 0 0 内瓦议定 

书中任何有关规定所承担义务的责任. '
( b )缔约 IS不应以退出本公约为理由而解除该国为本公约缔约国时所承担 

的 财 政 义 务 ) C或相应的）其他义务（因为履行此类义务并不迷 

反导致其退约的最高利益）>
- 或作为上述第2 — 5il：的 备 选 案 文 一  

本公约各缔约国如新定与本公灼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S家的最高利 

益，为行使其31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公约• 该 IS应提前三个月将其退约一事通

知本公约所有其他缔约11，保存人和联合® 安全理事会。 此种通知应包括关于它 

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
一或换用另一种措辞一

第十四条：期限

本公约具有永久性质并应无吸期有致，但若第〔… ）条规定的销毁期结束9 0 
天后缔约国会议仍无法宣告一切化学武器均已销毁，并宣告随后化学武器对所有结 

约国均属禁止之列，则本公约各条款所引起的义务即告停止。

- 些意见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必要。



第十五条：签署，批准，加入，生效

评论

似已一致认识到：

1 . ( a ) 公约应开放供所有S 家签署并需由各签署S 批准；

( b ) 非签署E应有权加入本公约；

( = ) 有关生效的各条款应确保有尽可能广泛的®家加入本公约 ,
2 . 目前各方傾向于把公约生致所需的批准®数目定为6 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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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養

在有关这一条的协商中提出了公约附件以及保留条敦的地位问题。

1 . 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垃为附件的地位单独订一条文。

关于附俘地位的条款的可能措辞

" 第…号附件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

2 . 若于代表团认为，既不应当规定对公约的保留也不应当親定例外，而月一 

些代表团则表示对于一些未明确指明的条款可越定这科权利。

有 的 意 见 认 为 ，对于保留，应当充分注意解释性说明。

是否将保留条款放在第十五 '条内或为此目的单独拟订一条有待计论。 

保留条款的可能措辞

1 . 〔除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确允许外）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保留或倒外，无论其 

措词或名称知何， 〔包括解■释性说明或声明），

2 . 上述第 1鼓之规定并不排除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作出絲释或 

声明，而无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但这种鮮释或声明之用意不得为徘除或 

更改本公约条敦在对该®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不得对本公约作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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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条的可能措辞

1 . 签署

本公约应在〔地 点 ）开致供所有国宏签署，直 到 〔无限期 ) C其生效 X日 

期 ：! 为止 .
2 . 批准

本公约〔及檢成本公约结成部分之附件），，须经各签署国依照其宪法程 

序批准，

3 . 加入

〔在本公约生效前）〔日期）未签署本公约的任何E宏，可随时加入本公

约 . 
4 .

5 .

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他准书襄加入书应交〔保存人）〔兹指定为保存人之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 
生效

( a ) 本公约应在〔第 6 0 份 〕〔第 4 0 份 ）批准书〔成加入书）交 存 〔之 

曰后…天 起 ）〔之 日 ）生效。

( b ) 对于在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IS家，公约应在其批准书或 

加入书交存日〔之后第… 日 对 其 生 效 ， ’

， 见上述注释中的貧1段，

: 一个代表团认为，加入并非必需 .
' 待进一步讨论知何?I保将所有 " 拥有化学武器 " 和"有化学武 II能力 " 的国家 

都包括在那些需要其批准本公约方能生錢的®家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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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语文，有效文本^ 保存人》登记

( a ) 普遇同意应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保存人，

(ti) 一种意见认为，应有一处专门提及保存人的所有职能 .
( 0 此外，尚需进一步讨论是否持有关条款鼓在第十五条或第十六条内， 

抑或昏要另订一条，

( i ) 以下关于语文、有效文本和登记的各条毅未遇到反对意见，

第十六条的可能措辞

1 . 本公约的阿&伯文，中文，英文、法文，银 文 和 西 班 牙 文 文 本 具 有 同  

等效力，应交存于联合国1̂ 书̂长 ,运指定其为保存人，由其将本公约经i£ 式 

核证的11本分送所有签署S：和加入® 政府 .
2 . 保存人应将每次签字的日期、交存每项批准书线加入书的日矣]糸本公约的 

生效日期以及对其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任何退约通知和后者的生鼓 

日结：)， 〔和第十E条第 3 款中具体规定的通知〕，立即通知所有签署国 

和加入® .
3 .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摆京合IS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年 ...•，，月……日订于，•，••，

一 挨用另一种措辞一

是 否 可 根 摆 公 妥 格 其 他 能 授 予 保 存 人 的 问 颠 ，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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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保存人^ 登记

1 • 保存人 ■
( a ) 養指定联合II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他应

( 1 )通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 a )每次签字的日期和交存每项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日期；

(b )H 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对本公約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 = )任何通过的修正案；

曰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 2 ) 将本约经正式核证的iij本分送所有签署®和加入® 政府，

2 . 登记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据《装合S!宪章》第一百琴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七条：语文，有效文本

本公约及其附伴的阿拉伯文，中文，芙文，法文，俄 文 和 西 班 牙 文 文 本 具  

有同等效力，原件应交联合1S務书长保存 .
下列签署人，经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订于……

此外，还提出了如^^鮮块与遵约问颠无关的争端以及将有关审查会议的条款安 

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但尚未对其进行讨论•

是否可根据公约特殊需要而将其他职能授予保存人的问藍，有待讨论，


